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重訴字第502號

原      告  元棠開發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蘇維君  

訴訟代理人  陳國華律師

            林克彥律師

複  代理人  蕭馨怡律師

被      告  泰御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蔡燕玲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王俊凱律師

            李志龍（於民國112年1月31日解除委任）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報酬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1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壹、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836萬5108元，及自民國110年10月7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貳、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參、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55，其餘由原告負擔。

肆、第壹項判決，如原告以新臺幣278萬8369元為被告供擔保，

得為假執行。如被告以新臺幣836萬5108元為原告預供擔

保，得免為假執行。

伍、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事實及爭點：

　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109年1月15日簽訂「泰御建設股份有

限公司不動產代理銷售合約，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月15

日」契約書（下稱舊約），由被告委託原告代銷被告所有坐

落在臺中市○○區○○段00○00○00○0地號土地上共75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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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預售建物（共4棟，1樓為店舖，3至21樓為住戶，每樓層4

戶，戶別（棟別）分別為A、B、C、D，下稱系爭房屋，含平

面停車位共100個，原告最終銷售之各戶個別以如附表一之

編號加戶別稱之，上開土地、1樓店舖、系爭房屋、停車位

合稱系爭建案），代銷期間自109年1月15日至110年1月14日

止（兩造代銷契約之法律關係下稱系爭契約），系爭房屋各

戶之坪數、原始定價及依銷售比例調整後之定價（即代銷底

價），則以「惠仁段建案樓層售價表」詳細臚列後作為系爭

契約之附件（下稱樓層售價表，所載內容對應原告最終銷售

之各戶如附表一G欄所示，後因被告取得建照，代銷底價以

最後確定之系爭房屋坪數計算，內容如附表一H欄所示，下

稱系爭底價），停車位則依系爭契約之附件「車位價目表」

計算（下稱車位價目表，所載內容對應原告最終銷售各戶如

附表一C欄所示）。系爭契約銷售期間屆期後，雙方合意自

屆期次日起至110年6月30日止延長代銷期間，並於110年3月

22日簽訂「泰御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不動產代理銷售合約，日

期：中華民國110年1月」契約書（下稱新約），除調整部分

內容外，系爭房屋各戶之坪數、原始定價及依銷售比例調整

後之定價則沿用系爭底價。原告於新約屆期後，最終銷售如

附表一所示，銷售總金額（即成交之簽約金額，包含各戶房

屋及停車位，如附表一E欄合計所示）達總底價比例百分之

76.64，自得依約請求下列報酬：

　㈠銷售報酬：

　　原告銷售編號12（6D）、編號13（5C）、編號28（15A）、

編號54（12C）共4戶房屋，依舊約第7條第1項第3款及新約

第7條第1項第3款，銷售報酬均以銷售金額百分之6計算，故

原告得請求新臺幣（下同）566萬8200元（計算式：4戶銷售

金額：1990萬元＋2178萬元＋2719萬元＋2560萬元＝9447萬

元，乘以百分之6﹦566萬8200元）。

　㈡關係戶銷售報酬差額：

　　系爭房屋中編號24（16A）、編號25（12B）、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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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3B）、編號28（15A）、編號36（5D）、編號

41（16D）共6戶房屋，均為被告介紹親友購買之關係戶，除

編號28（15A）已請求如前項外，另5戶之銷售報酬，依約亦

應以銷售金額百分之6計算，惟原告先前僅請求百分之3計算

之銷售報酬總計367萬2300元（計算式：2719萬元＋2650萬

元＋2700萬元＋1958萬元＋2214萬元＝1億2241萬，再乘以

百分之3＝367萬2300元），被告已依約給付，原告自得請求

被告尚未給付之銷售報酬總計367萬2300元。

　㈢差價分潤：

　　依舊約第7條第2項及新約第7條第2項約定內容，系爭房屋銷

售金額若高於系爭底價，其差價在抵補其他銷售金額低於系

爭底價之差價後，所餘金額即為差價利潤，並由被告分得百

分之70，原告分得百分之30，故原告自得請求總計2301萬

7929元之差價分潤（計算式：依附表一A欄－H欄＝差價利

潤，再乘以百分之30，即為附表一L欄所示之金額2301萬

7929元）。

　㈣基此，原告得向被告請求給付銷售報酬總計3235萬8429元

（計算式：銷售報酬566萬8200元＋關係戶銷售報酬差額367

萬2300元＋差價分潤2301萬7929元＝3235萬8429元），不料

被告拒不付款，反要求原告交付其所承租坐落臺中市○○區

○○路0段000號之接待中心（下稱接待中心），原告委請律

師於110年7月23日以110年度觀字第000000000號律師函寄送

被告，請求被告儘速通知請求日期及給付銷售報酬1035萬

1815元，被告仍未置理，爰依兩造間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

一部請求被告給付1500萬元之銷售報酬。並聲明：⒈被告應

給付原告15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⒉原告願供擔保，請

准宣告得為假執行。

　被告抗辯：

　㈠編號12（6D）、編號13（5C）、編號54（12C）共3戶房屋，

依新約第7條第1項第3款，銷售報酬均以銷售金額百分之6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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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至於編號28（15A）係關係戶，如附表一說明欄所示之6

戶關係戶均為被告介紹成交，原告僅負責後續簽約事宜，故

原告請求之銷售報酬應依兩造約定，以銷售金額之比例折半

（即百分之3）計算。故原告得請求485萬2500元（計算式：

【1990萬元＋2178萬元＋2560萬元】×百分之6＋2719萬元×

百分之3＝485萬2500元）。被告於此金額內不爭執，逾此部

分原告主張實無所據。

　㈡系爭房屋中編號24（16A）、編號25（12B）、編號

26（13B）、編號36（5D）、編號41（16D）均為關係戶，原

告先前請求之銷售報酬均依兩造所約定之銷售金額之比例折

半計算，且被告業已給付367萬2300元，原告自不得再行請

求被告給付銷售報酬。

　㈢兩造係以新約取代舊約，且新約之銷售底價係以兩造於109

年7月22日協議之售價表為據（下稱0722售價表，內容如附

表一J欄所示，下稱0722底價），並非如原告主張：新約延

用舊約契約附件之樓層售價表，於兩造結算時仍應沿用系爭

底價作為銷售底價。原告負責人蘇維君於系爭契約代銷期間

結束後，曾於110年7月13日，將0722售價表中8戶保留戶予

以刪除，並將0722售價表中系爭房屋銷售總底價及系爭建案

買賣總價之金額對應修改後製作售價表（下稱0713售價表，

所載銷售底價同0722底價，內容如附表一K欄所示，下稱

0713底價）提供給被告公司財務經理許雅芳，請許雅芳計算

有沒有溢價可以請求，更於自行核算後，發現銷售金額均低

於0722底價，無從主張差價分潤，再於110年7月29日，傳送

自行杜撰銷售底價之售價表（下稱0729售價表，內容如附表

一I欄所示，下稱0729底價）並蓋用公司發票章，傳送給被

告，請求差價分潤，是原告自行製作之0713售價表、0729售

價表所載之底價，均與原告於本件主張之系爭底價不同，原

告主張新約之銷售底價為系爭底價純係為求壓低銷售底價，

以增加得差價分潤之請求金額以便於本件訴訟中請求。且

0713售價表所載底價與0722底價完全相同，足證兩造間新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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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意之銷售底價確為0722底價無疑。雖依新約第7條第2項約

定有：系爭房屋銷售金額若高於0722底價，其差價在抵補其

他銷售金額低於系爭底價之差價後，所餘即為差價利潤，原

告得請求差價分潤之內容，惟依新約第7條第6項約定有：約

定銷售金額達18億元以上為溢價範圍之內容，可見原告主張

差價分潤之前提，係以銷售金額達18億元以上，始有適用。

而依原告提出之第8次請款明細所載內容，累積至110年6月

25日時，原告銷售總金額僅為13億8719萬元，未達約定之銷

售總金額18億元以上之溢價範圍，原告自無從據此主張差價

分潤。且縱認兩造未約定以銷售總金額達18億元始得請求前

價分潤，惟原告銷售金額減去0722底價後總計為負數，原告

亦不得請求差價分潤。

　㈣原告為求銷售系爭房屋，曾向部分客戶承諾贈送冰箱1臺

（價值8萬5000元），尚有6戶客戶之冰箱未贈送，而由被告

代為處理，故被告自得就此部分之金額51萬元（計算式8萬

5000元×6台＝51萬元）主張抵銷。

　㈤原告為求銷售系爭房屋，曾向部分客戶承諾贈送旅遊行程

（價值5萬元或3萬元），尚有2戶客戶之旅遊行程總計6萬元

未給付旅行社，而由被告代為處理，故被告自得就此部分之

金額6萬元主張抵銷。

　㈥原告為銷售編號1（14A）、編號2（14B）房屋，曾向客戶郭

擇群承諾若同時購買編號1（14A）、編號2（14B）房屋，將

退還銷售報酬35萬元（下稱退酬金），不料郭擇群購買編號

1（14A）、編號2（14B）房屋後，原告遲未給付退酬金，郭

擇群轉而向被告要求處理，被告即代原告給付退酬金予郭擇

群，故被告自得就此部分之金額35萬元主張抵銷。

　㈦原告為銷售編號19（8B），曾向客戶林曉菁承諾若購買編號

19（8B），將儘速代其轉售謀利，不料林曉菁購買編號

19（8B），原告未依約代其轉售，林曉菁轉而對被告要求解

除買賣契約，被告只能同意解約並退還林曉菁已繳付之價

金，原告前已就編號19（8B）請領銷售報酬165萬元，既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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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19（8B）房屋之解約有可歸責事由，自應返還被告給付

之銷售報酬，故被告自得就此部分之金額165萬元主張抵

銷。

　㈧兩造簽訂舊約後，原告邀訴外人興泰水電工程有限公司（下

稱興泰公司）隱名合夥投資系爭契約，興泰公司同意投資

1000萬元，原告與興泰公司即於109年1月22日簽訂「元棠開

發有限公司泰御建設房屋代銷案隱名合夥契約書」（下稱系

爭合夥契約），約定總投資額為5000萬，總股份為10股，興

泰公司占2股，故興泰公司於110年6月30日系爭契約結束

後，可分得合夥盈餘5分之1，依原告履行系爭契約時之收入

支出所製作之收支統計表，原告至111年6月間，應有2575萬

8726元之利潤，故興泰公司依合夥契約之法律關係，可向原

告請求至少500萬元之盈餘分配（計算式：2575萬8726元÷5

＝515萬1745.2元，6位數以下四捨五入），縱認本件訴訟尚

未終結，本件原告之報酬金額未定，則將原告於本件主張之

報酬及110年8月10日之銷售費用406萬8278元先予以排除，

原告尚有2090萬6226元之利潤可供分配，被告自得就此部分

之金額418萬1245元（計算式：2090萬6226元÷5＝418萬1245

元，小數點以上四捨五入）主張抵銷。興泰公司嗣後於112

年3月27日以臺中嶺東郵局存證號碼第54號之存證信函（下

稱54存證信函），通知原告將上開盈餘分配請求權讓予被

告，故被告於500萬元額度內至少有418萬1245元之盈餘分配

得主張抵銷。

　㈨原告之銷售金額與新約約定之0722底價互核，尚有低於銷售

金額之差價總計968萬6279元，再扣除事先經李被告實際負

責人李金池同意之6戶關係戶以低於底價銷售之差價587萬

4050元，其他低於0722底價銷售房屋總金額為381萬2220元

(計算式：968萬6270元－587萬4050元＝381萬2220元)，依

新約第7條第3項，應由原告吸收，故被告自得就上開金額主

張抵銷。

　㈩因此，原告固得請求銷售報酬485萬2500元，但扣除上開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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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之金額後，已無剩餘（計算式：485萬2500元－51萬元－6

萬元－35萬元－165萬元－500萬元－1276萬2590元＝-1548

萬0090元），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500萬元，顯無理由，並聲

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

被告願預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爭執及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一第315至317頁、卷二第80

頁、卷三第561頁）

　㈠不爭執事項：　

　⒈兩造簽訂舊約、新約，內容如附表二所示。

　⒉原告於舊約、新約期間，銷售金額總計為13億8719萬元。

　⒊原告主張之銷售報酬566萬8200元，被告於485萬2500元額度

內不爭執。

　⒋被告主張抵銷之冰箱款項51萬元、旅遊費用為6萬元，原告

不爭執

　⒌系爭房屋中編號24（16A）、編號25（12B）、編號

26（13B）、編號36（5D）、編號41（16D）均為關係戶，原

告先前請求之銷售報酬均依兩造所約定之銷售金額之比例折

半計算，且被告業已給付銷售報酬367萬2300元。

　⒍編號19（8B）之客戶林曉菁於110 年10月10日委託郭擇群與

被告解除買賣契約。

　㈡爭執事項：

　⒈關係戶之銷售報酬以銷售金額之百分之6計算，還是以百分

之3計算？

　⑴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編號28（15A）另外百分之3部分報酬即81

萬5700 元，有無理由？

　⑵原告請求被告應再給付編號24（16A）、編號25（12B）、編

號26（13B）、編號36（5D）、編號41（16D）百分之3之銷

售報酬即合計367萬2300元，有無理由？

　⒉系爭契約之銷售底價，應為系爭底價？0722底價？0713底

價？0729底價？原告請求差價分潤2301萬7929元，有無理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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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⒊被告就前代原告給付編號1（14A）、編號2（14B）客戶郭擇

群35萬元退酬金主張抵銷，有無理由？

　⒋被告已給付編號19（8B）之銷售報酬165萬元，原告就編號

19（8B）事後解約有可歸責事由，自應返還被告上開銷售報

酬，故被告就此部分金額主張抵銷，有無理由？

　⒌被告就受讓興泰公司基於系爭合夥契約之盈餘分配請求權於

於500萬元額度內至少有418萬1245元之盈餘分配主張抵銷，

有無理由？ 

　⒍被告辯稱原告有溢領1276萬2590元、510萬8650元或381萬

2220元，主張擇一抵銷，有無理由？

貳、得心證之理由：

　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

句，民法第98條定有明文。蓋解釋意思表示，端在探求表意

人為意思表示之目的性及法律行為之和諧性。是解釋契約尤

須斟酌交易上之習慣，及當事人所欲達成之經濟上效果、合

理預期之契約利益，依誠信原則而為之。關於法律行為之解

釋方法，應以當事人所欲達到之目的、交易習慣、任意法規

及誠信原則為標準，合理解釋之，其中應將當事人之目的列

為最先，交易習慣次之，任意法規又次之，誠信原則始終介

於其間以修正或補足之。因此，解釋契約應通觀全文，並斟

酌立約當時之情形，以期不失立約人之真意；又解釋契約應

以當事人立約當時之真意為準，而真意何在，則應以過去事

實及其他一切證據資料為斷定之標準，不能拘泥文字致失真

意（最高法院18年上字第1727號判例、19年上字第58號判

例、19年上字第453 號判例、88年度台上字第1671號判決意

旨參照）。故於探求當事人立約真意時，所應力求者，乃於

解釋契約條款時，斟酌當事人訂約時客觀上所存在之一切情

事，以契約當事人所欲達成之契約目的為基準，不違背契約

本質，而為符合公平正義之契約解釋。兩造間之系爭契約，

先後簽訂舊約、新約以為雙方權利義務之依據。舊約後方尚

有樓層售價表作為原告銷售系爭房屋之底價，車位價目表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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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客戶購買停車位之價格依據。新約後方則無任何附件，

則在契約雙方就系爭契約之權利義務發生歧見時，究應如何

適用舊約及新約，即為本件爭執所在。

　次按代銷業務，指受起造人或建築業之委託，負責企劃並代

理銷售不動產之業務，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4條第6項定

有明文。是就預售屋代銷業務商業模式，就建商而言，需購

買土地、建材、雇用勞工、向銀行貸款等，以建築房屋，而

先負擔建築成本及風險，且預計完工之建物戶數及停車位因

屬固定，故建商會將其建築支出成本加計預期利潤，而得出

建案完銷後應獲得之買賣總價。基於專業分工，建商通常會

將預售屋之銷售，交由代銷商進行，故建商在代銷商業活動

中只在意最後結算時是否能獲得其預期之買賣總價。就代銷

商而言，則係以代理銷售預售屋以賺取佣金報酬為目的，性

質類似居間，銷售報酬計算方式有二，一為按件計酬，一為

按銷售金額按比例抽成，後者因能提高代銷商銷售報酬，故

為國內常見之銷售報酬計價方式。又為讓預售屋出售價格最

大化及出售數量大化，建商與代銷商會有以下措施：㈠建商

預期取得之買賣總價為代銷契約最大目的，故會以此換算為

每戶房屋及停車位之單位價格，作為銷售底價，以確保買賣

總價目標達成，故銷售底價通常係基於買賣總價計算而來，

而有正向對應關係。㈡銷售底價會隨銷售進度調整，多以銷

售百分比作為調整銷售價格的機制，連帶調升銷售表價，利

用民眾追高之投資心態，形成預售價價格上揚之外觀現象，

同時提升建商及代銷商獲利，故銷售底價並非一成不變。㈢

於銷售現場，會以銷售底價作為銷售金額之底線，另外會制

定銷售表價作為代銷商向客戶開價之參考標準，以滿足客戶

殺價及代銷商議價之籌碼。㈣為獎勵代銷商大量且快速銷售

預售屋，通常會與代銷商約定：在量方面，隨著代銷數量增

加，分階段提高報酬之抽成比例，在價方面，於代銷商銷售

金額高於銷售底價時，得額外就此差價（或稱溢價、超價）

拆分利潤，通常為代銷商3成，建商7成。代銷商原則不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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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於銷售底價之價格成交，但若銷售金額低於銷售底價時，

得以差價部分填埔，不足部分再由代銷商負責，以達成建商

設定之買賣總價之目標。㈤低於銷售底價之成交，就建商而

言，常見情形為親友、股東之購買，基於人情世故，予以減

價，即所謂關係戶，就代銷商而言，則基於提高客戶成交意

願所為之讓利銷售技巧，蓋代銷商首重快速成交以便短期賺

取大量銷售報酬，而與建商希望以最高價格完銷建案之目標

並不完全一致，故建商通常會透過約定低於銷售底價之成交

案最後由代銷商負責吸收差價，以避免代銷商為求快速成交

而以低於銷售底價買賣預售屋，此時代銷商在此限制前提

下，為免侵蝕報酬獲利，通常會以自身抽佣報酬折讓給客

戶，或透過先前累積之溢價填補此部分損失，以增加銷售時

之交易靈活度及差價利潤之拆分，避免需自行承擔低於銷售

底價之成本風險。（以上代銷實務內容參許惠瑜、張明義著

「完銷力-預售屋代銷完全操盤」一書，112年6月四版一

刷）

　兩造就雙方之系爭契約法律關係，先後簽訂舊約及新約，原

告主張新約係延續舊約而來，故在適用雙方權利義務時，自

應合併新舊兩約適用及解釋，並延用舊約之附件。被告則抗

辯新約已替代舊約，舊約已失效，應逕依新約為適用及解

釋，故舊約及新約之關係，宜就兩約之各條文相互勾稽比

對，始能知悉兩約之關係為何（兩約條文內容，舊約見本院

卷一第23至26頁，新約見本院卷一第35至38頁，新約有修正

之條文內容參附表二）。茲將舊約及新約契約條文逐條比對

如下：

　㈠舊約及新約第1條內容，僅就舊約預售屋戶數由75戶，修正

為74戶，原告主張因1樓店舖本不在戶數內而配合修正，但

新約第8條仍保留1樓店鋪價格，故應以被告所稱：係因原3

樓C戶、D戶為公共空間，嗣後變更設計，改為3樓A戶、B戶

作為公共空間，並將3樓C戶、D戶變更為1戶，故新約才會減

少1戶等語（見本院卷二第48頁），較為可採。兩約第1條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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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定有「願以甲乙（甲方指被告，乙方指原告，兩約甲方、

乙方所指為何人部分下同）共同擬之售價範圍內，交由乙方

代理銷售。」，所稱「售價範圍」，即指上開代銷商業實務

之銷售底價及銷售表價，依本條約定，應由兩造共同合意決

定。

　㈡舊約第2條約定代理銷售期間，自109年1月15日至110年1月

14日止，新約第2條約定代理銷售期間，自110年1月15日起

至110年6月30日止，且舊約簽約日期記載為109年1月15日

（見本院卷一第27頁），新約簽約日期記載為110年1月15日

（見本院卷一第39頁），原告主張新約實際簽約日係110年3

月22日，惟被告前法務人員李志龍證稱：新約係其草擬，兩

造係經過110年3月2日、同年月13日協調新約內容未達共

識，遲至110年4月13日方簽訂新約，並約定回溯至新約簽約

日期以接續舊約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29頁），未見兩造對

此證述內容有何爭執，堪信為真。是依兩約第2條約定內

容，新約代理銷售期間形式上係接續舊約之代理銷售期間而

來，但實際上係於110年4月13日兩造形成共識後方簽訂新

約，並讓新約契約效力回溯至簽約日。

　㈢兩約第3條係關於被告之權利瑕疪保證，內容未修改。

　㈣舊約第4條代理銷售戶數67戶，係由舊約第1條之75戶扣除舊

約第14條被告之保留戶8戶而來，新約第4條代理銷售戶數為

66戶，為新約第1條之74戶扣除新約第14條被告之保留戶8戶

而來。又舊約第4條第1項約定有「各戶之詳細坪數、底價

（如附件）」之內容，舊約契約書後方並附有層樓層售價

表、車位價目表。新約第4條第1項則約定有「各戶之詳細坪

數、價格（如附件）」之內容，新約將「底價」用語改為

「價格」，但新約契約書後方，並未附有任何附件。

　㈤兩約第5條係關於買受人房貸比例保證，內容未修改。

　㈥兩約第6條係關於原告負責之代銷事務，內容未修改。

　㈦舊約第7條約定原告銷售報酬，採銷售金額按比例抽成方式

計算，且隨著原告代銷戶數增加，則其抽成之比例亦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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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上開鼓勵代銷業者儘量提高成交數量，以獲取更多筆之

佣金抽成之代銷實務。新約第7條則將舊約第7條之「底

價」、「總底價」用語，修改為「價格」、「總價」，並增

列第5項「本案總價金額為新臺幣18億1000萬元整」、增列

第6項「約定銷售金額達新臺幣18億以上為溢價範圍等內

容，符合建商多會在代銷契約中約定買賣總價做為自己預期

獲利之代銷實務。

　㈧舊約第8條第1至4項，係依銷售比例，遂步調升定價，最先

開始之定價稱為「原始定價」，並依銷售比例達總底價之百

分之31時，依原始定價每坪調整（調高）1萬元，達百分之

51時，調整為2萬元，達百分之81時，調整為3萬元，附件樓

層售價表亦分為4份，分別依原始底價，調整為1萬元、2萬

元、3萬元詳載各戶房屋底價金額（見本院卷一第28至31

頁），符合上開「銷售底價會隨銷售進度調整」之代銷實

務。舊約第8條第5項則約定車位及1樓店舖不適用調價範

圍，亦即車位價格於代銷期間均固定如車位價目表所載（見

本院卷一第32頁），不會變動。舊約第8條第6項則約定1樓

店舖總價為1億元，及記載「以上定價以附件為依據」。而

舊約第8條使用「定價」，與舊約第4條、第7條使用之「底

價」，採體系解釋，兩者意義應相同，均指銷售底價。新約

第8條則將條文編目名稱由舊約「銷售調價範圍」變更為

「店面銷售價格」，並將舊約第8條第1項至第5項、第6項後

段「以上定價以附件為依據」之內容，全數刪除，僅保留第

8條第6項前段內容。

　㈨兩約第9條約定被告費用負擔範圍，內容未修改。

　㈩兩約第10條約定被告之人事編制，內容未修改。

　舊約第11條第1項約定原告於每個月底就已簽約及繳付簽約

款之戶數開立發票，被告則於隔月15日以現金支付報酬。新

約第1項則修改為被告於隔月10日以現金支付報酬。其餘未

變。

　兩約第12條關於雙方權利義務，僅修正1字，內容未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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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約第13條關於第三人之居間報酬，新約刪除舊約第4項

「由甲方移交之客戶不計第三人報酬範圍」之內容。

　舊約第14條約定有被告之保留戶8戶，分別為「『15樓A』、

『15樓B』、『15樓C』、『5樓C』、『20樓A』、『20樓

B』、『20樓C』、『20樓D』」，保留戶之售價，不得低於

銷售底價。新約第14條則將保留戶8戶戶別變更為「『20樓

A』、『20樓B』、『20樓C』、『20樓D』、『21樓A』、

『21樓B』、『21樓C』、『21樓D』」另在第14條新增第2

項、第3項，約定契約終止後，原告應將接待中心移交被告

使用，及被告另有新建案，由原告優先委任代銷之內容。

　兩約第15條約定爭議處理（管轄法院），內容未修改。

　兩約第16條均約定：兩約自簽約之日起生效，除另有約定

外，合約期滿自動失效之內容。

　故就兩約條文比對，可發現兩者契約目的相同，契約內容均

遵循上開代銷實務規範雙方之權利義務，新約相比舊約，契

約內容主要變更如下：㈠原告代銷戶數減少1戶。㈡銷售底

價用語，由「底價」變更為「價格」。㈢舊約未約定有買賣

總價金額及總溢價標準，新約新增買賣總價為18億1000萬

元，銷售金額達為18億以上為溢價範圍等內容。㈣銷售底價

原係依銷售比例，遂步調升定價（以每坪增加1萬元方式，

最高增加3萬元），新約則刪除此項約定。㈤保留戶數量8戶

僅更改4戶戶別，數量不變。㈥增加原告將接待中心移交被

告使用之義務，及被告另有新建案，由原告優先委任代銷之

權利。㈦舊約契約附件有價格售價表、車位價目表，新約無

契約附件。由上可知兩造係在舊約基礎上，進行約定內容之

增刪，並保留舊約完整架構，在除去舊約，新約本身得為一

內容獨立完整之契約，且兩約依第2條代理銷售期間相互銜

接，雙方系爭契約法律關係，自應以新約內容為斷。原告於

本件中主張舊約仍存續有效，並作為其主張之依據，實屬無

憑。惟新約實際簽訂日期，係於110年4月13日，於簽訂後始

回溯至新約所載簽訂日期000年0月00日生其效力，並取代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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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已如前述。則在舊約110年1月14日到期至110年4月13日

新約簽訂前，雙方既合意持續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自屬舊

約第16條「另有約定」之情形，故110年1月14日至110年4月

13日期間，兩造間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於該段期間仍應遵循

舊約約定內容，自不待言。

　原告主張：其銷售編號12（6D）、編號13（5C）、編號

28（15A）、編號54（12C）共4戶房屋，依新約第6條第1項

第3款，銷售報酬均以銷售金額百分之6計算，故原告得請求

566萬8200元之銷售報酬。被告則辯稱：編號28（15A）係關

係戶，銷售報酬應以銷售金額百分之6折半（即百分之3）計

算，故原告僅得請求485萬2500元之銷售報酬，經查：原告

雖否認兩造間有針對關係戶銷售報酬折半計算之約定，惟原

告先前向被告請領銷售報酬時，就關係戶部分，確依百分之

3計算，有原告之第4次請款明細（請款日期：110年3月25

日），其中關係戶編號25（12B）、編號26（13B）、編號

36（5D）之銷售報酬，第5次請款明細（請款日期：110年3

月25日），其中關係戶編號24（16A）之銷售報酬，第6次請

款明細（請款日期：110年4月25日），其中關係戶編號

41（16D）之銷售報酬，確均以銷售金額百分之3計算，且明

顯與非關係戶分隔羅列（見本院卷第一第183至185頁），而

原告曾於110年7月29日，傳送舊版之第8次請款明細，其中

編號28（15A）之銷售報酬，亦以百分之3計算（見本院卷一

第78頁），證人即被告財務經理許雅芳亦證稱：關係戶之銷

售報酬一直以來都是百分之3，因為原告向來就是這樣請款

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87頁）。核與被告辯稱：因關係戶是

由被告介紹而簽約，原告減免前階段招攬、磋商等勞力、時

間之付出，僅協助完成簽約之成果，故就關係戶之銷售報酬

約定減半之原由，相符一致。再參酌舊約第4條第2項約定有

「乙方之代銷範圍應包括銷售期間內之下列部分：⒈甲方未

約定保留戶所成交之戶數。⒉乙方代銷售之戶數。」、舊約

第13條第4項約定有「由甲方移交之客戶不計第3人報酬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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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等內容。其中「甲方未約定保留戶所成交之戶數」、

「甲方移交之客戶」，即係指關係戶之成交，而關係戶本歸

功於甲方介紹而成交，依舊約第13條第1項，得請求原告給

付居間報酬。惟因兩造既已就關係戶之銷售報酬，考量係出

於兩造共同協力完成銷售，故折半計算原告之銷售報酬，被

告已獲有利益，故於舊約第13條第4項排除被告之居間報酬

請求權。新約第13條固刪除第4項規定，惟新約第4條第2項

仍保留甲方關係戶之定義，且原告亦先前向被告請款時確依

百分之3請領關係戶之銷售報酬，已如前述，被告上開辯

詞，核屬有據，堪予採信。原告主張兩造未約定關係戶對銷

售報酬折半計算乙節，委無足採。是原告主張銷售編號

12（6D）、編號13（5C）、編號28（15A）、編號54（12C）

共4戶房屋銷售報酬，其中編號28（15A）為關係戶，銷售報

酬應以銷售金額百分之6折半（即百分之3）計算，故原告請

求485萬2500元部分，應認有據，逾此部分，則屬無憑。

　原告固主張：系爭房屋中編號24（16A）、編號25（12B）、

編號26（13B）、編號28（15A）、編號36（5D）、編號

41（16D）共6戶房屋，均為關係戶，除編號28（15A）已請

求如前項外，另5戶之銷售報酬，依約亦應以銷售金額百分

之6計算，惟原告先前僅請求百分之3計算之銷售報酬總計

367萬2300元，自得請求泰御公司尚未給付之銷售報酬367萬

2300元等語。惟兩造間就關係戶之銷售報酬，有約定以百分

之3計算之事實，業已認定如前，原告既已受領上開5戶關係

戶之銷售報酬，自不得再重複請求。原告此部分之主張，實

屬無據。

　原告主張：依新約第7條第2項約定內容，系爭房屋銷售金額

若高於系爭底價之定價，其差價在抵補其他銷售金額低於系

爭底價定價之差價後，所餘即為差價利潤，由被告分得百分

之70，原告分得百分之30，故原告自得請求如附表一L欄所

示，總計2301萬7929元之差價分潤等語。經查：

　㈠被告雖辯稱：新約第7條5項約定有「本案總價金額為新臺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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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億1000萬元整」、同條第6項約定有「約定銷售金額達新

臺幣18億以上為溢價範圍」等內容，為舊約所無，增加目的

在作為原告依同條第2項請求差價分潤時之前提要件，即以

原告銷售金額達18億以上，方有溢價，才有分潤等語，證人

李志龍亦證稱：新約第7條第6項約定是當時兩造合意要賣超

過18億才有溢價的請求權利，蘇維君當時也知道系爭契約進

行到最後，要賣到18億以上才有這個溢價範圍的請求權等語

（見本院卷一第535、536頁）。惟參酌舊約第7條第2項、第

3項約定，兩造本即有差價分潤之約定，未設有任何請求門

檻要件，且依舊約第7條第2項約定內容形式以觀，對差價之

定義、抵補及分配比例，均清楚臚列，並無文義不明情形，

舊約同條第3項則規範銷售金額低於銷售底價之處理，除同

條第2項已有約定以高於底價之銷售差價抵補外，第3項又規

定可以「總溢價」補足，而與差價之用語不同，在適用上即

有疑義。故新約第7條第5項、第6項新增系爭建案買賣總價

為18億1000萬元及以18億以上為溢價範圍，應在解決舊約第

8條第3項「總溢價」定義不明之問題，而與請求差價分潤之

前提要件無涉。且新約第7條第2項「差價」，係以「銷售金

額」與「銷售底價」相減而來，同條第6項「溢價」，則係

以「銷售總金額」與「18億元」相減而來，兩者計算方式不

同，亦無從解釋兩造係以「溢價」範圍作為差價分潤客體之

約定。另從條文排列順序，新約第7條第5項、第6項亦未列

於同條第2項約定之前，無法依此認定有先後適用關係，故

單從條文文義本身實無從得出有被告所辯：新約第7條第6項

為同條第2項適用前提之結論，況證人李志龍亦證稱：

「（原告訴訟代理人問：你有無跟蘇維君說『一旦賣不到18

億元以上，妳可能無法請求任格差價分潤？）李金池應該有

跟蘇維君講」、「（原告訴訟代理人問：你有沒有講？）我

沒有講。」、「（原告訴訟代理人問：你有無聽到李金池跟

蘇維君講？）沒印象。」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38至539

頁），審酌李志龍為新約之草擬人，且新約第7條第6項為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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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所無，如被告及李志龍未善盡說明告知義務，自難事後逕

以對被告有利之方式加以解釋適用。基此，被告此部分抗

辯，委無足採。原告主張其得依新約第7條第2項主張差價分

潤，應認有據。

　㈡原告得依新約第7條第2項主張差價分潤，已如前述，差價分

潤之計算方式，需先確認銷售底價及銷售金額為何。原告固

主張：應依舊約之附件即樓層售價表所載系爭底價作為銷售

底價等語。被告則辯稱：兩造前於109年7月22日，已合意將

銷售底價變更為0722底價，此由兩造曾在李志龍草擬之新約

契約書上以手寫方式討論修改舊約作為新約之內容（下稱草

約），其中新約第7條第5項買賣總價即以0722售價表所載之

買賣總價作為討論之基礎，故新約第4條第1項約定有銷售底

價約定如附件之內容，條文中的「附件」即為0722售價表，

僅於兩造簽訂新約時疏漏未附於新約契約書後方作為附件，

原告雖主張以舊約附件樓層售價表作為銷售底價，但新約已

替代舊約，系爭底價應已不再沿用，況蘇維君於系爭契約代

銷期間結束後，於110年7月13日又提供0713售價表給許雅

芳，請許雅芳計算有沒有溢價可以請求，0713售價表所載之

銷售底價與0722底價完全相同，蘇維君更於自行核算後，發

現其銷售金額大部分低於0722底價，無從主張差價分潤，而

於110年7月29日，傳送自行杜撰銷售底價之0729售價表並蓋

用公司發票章，傳送給被告，主張差價分潤，是原告自行製

作之0713售價表、0729售價表所載之底價，均與原告於本件

主張之系爭底價不同，且0713售價表所載底價與0722底價完

全相同，足證兩造間新約合意之銷售底價確為0722底價無

疑，故以銷售金額與0722底價比較，結算結果為負，原告實

不得主張差價分潤，反應依新約第7條第3項約定，由其吸收

此部分低於0722底價之銷售金額差價等語。惟查：

　⒈系爭房屋依舊約第8條第1至4項，係依銷售比例，遂步調升

系爭底價，並於舊約附件詳載系爭底價，而新約第8條將條

文編目名稱由舊約「銷售調價範圍」變更為「店面銷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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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並將舊約第8條第1項至第5項、第6項後段「以上定價

以附件為依據」之內容，全數刪除，僅保留第8條第6項前段

內容，已如前述，足證新約簽訂後兩造已不再沿用舊約第8

條第1至4項內容決定系爭房屋之銷售底價，如原告主張新約

係沿用舊約之契約附件及沿用系爭底價為真，則舊約第8條

第1項至第5項、第6項後段等內容於新約第8條中實無刪除必

要。

　⒉又觀諸新約基於變更公共空間戶別及變更設計，將系爭房屋

戶數減1，且扣除被告保留戶8戶，並將系爭建案買賣總價約

定為18億1000萬元，新約於110年4月13日簽訂當時，被告業

已於109年12月18日取得建照，故系爭房屋及停車位坪數均

得確定，對照舊約之附件樓層售價表，其公共空間戶別及戶

數均與新約內容不同，且未扣除保留戶，依原始定價計算之

系爭建案買賣總價，原告陳報之金額為18億6949萬0170元

（含8戶保留戶、停車位、1樓店舖），如依樓層售價表調整

之金額計算買賣總價，原告陳報之金額則為19億2656萬6270

元（見本院卷二第23、66、67頁），均與新約於第7條第5項

所約定之買賣總價18億1000萬元不符，新約是否仍沿用舊約

樓層售價表作為新約第4條所約定之附件，並以系爭底價做

為新約約定之銷售底價，實非無疑。

　⒊原告雖主張：蘇維君於110 年1月4日以LINE通訊軟體與李金

池聯繫（下稱0104LINE通訊紀錄，見本院卷一第490、491

頁），內容如下：

　　蘇維君:關係戶再麻煩您盡快約時間簽約!價格談好先跟我

　　　　　 說，我先做合約書。」

　　李金池:星期三周大雅要來。

　　　　　 星期三下午兩點半黃坤火和余董也要來簽約。

　　蘇維君:那合約價格用底價做?

　　李金池:對。

　　蘇維君:那幾戶關係戶就不再送贈品了不然我沒有任何利

　　　　　 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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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金池於上開LINE通訊中所稱黃坤火為編號28（15A）之代

購者，周大雅為編號25（12B）之客戶，余董為編號

24（16A）之客戶，為被告所自承，蘇維君於通訊中告知李

金池上開3戶關係戶之簽約價格「用底價做」，對比上開3戶

如附表一A欄所示之實際銷售價格，均貼近系爭底價，足見

兩造確係以系爭底價作為新約之銷售底價等語。惟上開關係

戶簽約日期，均在舊約契約效力存續期間，蘇維君以系爭底

價作為與上開關係戶客戶實際買賣價金，事屬當然，惟兩造

係於110年4月13日簽訂新約之後，已溯及至110年1月15日取

代舊約，並改以新約約定之銷售底價作為系爭建案之銷售底

價，故尚難以此遽認原告上開主張為真。

　⒋況依原告於系爭建案代銷期間向被告請款時所提出之請款明

細內容，第1次請款明細所載買賣總價（總銷金額）為20億

元，第2次請求明細所載買賣總價為20億元，第3次請款明細

總銷金額為16億8971萬元，第4次請款明細所載買賣總價為

18億4000萬元，第5次請款明細所載買賣總價為18億4000萬

元，第6次請款明細、第7次請款明細至舊版第8次請款明細

所載買賣總價均為18億1000萬元，有上開請款明細在卷可考

（見本院卷一第78頁、第180至186頁），原告並於本件起訴

時所提出新版第8次請款明細上，刻意刪除原先舊版第8次請

款明細所載之買賣總價18億1000萬元之記載（見本院卷一第

41頁），足證原告於第6次請款時，既已改依新約約定之買

賣總價填載，如何能主張兩造仍繼續沿用與新約約定之買賣

總價不符之系爭底價？且蘇維君於系爭契約代銷期間結束

後，於110年7月13日提供0713售價表予許雅芳，請許雅芳計

算有沒有溢價可以請求，業據證人許雅芳證述甚詳（見本院

卷一第388頁），而0713售價表所載之銷售底價與0722底價

完全相同，亦有0722售價表與0713售價表在卷可稽（見本院

卷一第169、171頁），原告再於110年7月29日，傳送自行計

算銷售底價之0729售價表並蓋用公司發票章，傳送給被告，

亦為原告所自承，而0729底價亦核與系爭底價不符（見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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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第167頁）。是原告於代銷期間結束後所自行製作之

0713售價表，0729售價表所載之底價，均與原告於本件主張

之系爭底價不同，實難認新約約定之銷售底價即為系爭底

價，原告此部分之主張，實屬無據。　

　⒌新約第4條約定有「系爭建案之底價如附件」，惟新約契約

書後方並無附件，且非沿用舊約之附件，已如前述，則新約

第4條所約定之「附件」及之銷售底價為何，自應探究。而

新約與舊約比對如前，可知新約實係以舊約為基礎修改而

來，自得以新約簽訂過程探求兩造間之真意為何。訊據證人

李志龍證稱：舊約代銷時間到期後，因為系爭契約法律關係

還是繼續，並沒有因此失其效力，110年2月10日，兩造一直

在協商新約，伊於110年3月2日擬了1份草約，由李金池、蘇

維君協商新約內容，於同年3月13日還有在協調，最後才在

110年4月13日簽訂新約，並溯及至000年0月00日生效，以銜

接舊約。伊在110年2月擬定草約前沒有看過0722售價表，也

沒有聽過銷售底價有調整，伊是要擬定草約時詢問許雅芳，

許雅芳提供1份買賣總價是20億5000萬元的售價表給伊，伊

就把買賣總價減去8戶保留戶，算出買賣總價是18億4000多

萬元，並繕打在草約上，但於110年3月2日李金池、蘇維君

協商時，其中一人說買賣總價金額有誤，並在草約上以手寫

方式修改買賣總價為2億3000多萬元，後來又說要減去8戶保

留戶，金額再以手寫方式改成18億3000多萬元，因為伊在草

約第14條有寫代銷結束後要將接待中心移轉被告使用，蘇維

君說不行，如果沒有接到被告新的代銷建案，她要補償費，

又在草約第14條以手寫方式增加要被告攤提接待中心費用之

內容，所以後面兩造又繼續協調，最後協調結果，買賣總價

約定為18億1000萬，蘇維君也將手寫要被告攤提接待中心費

用之內容刪去，雙方並於110年4月13日簽訂新約，因為被告

在接待中心現場之主管即業務經理簡秀琴當時沒有把新約的

附件售價表帶去，所以新約才沒附件，伊後來核對草約上開

內容，才知道買賣總價2億3000多萬元是基於0722售價表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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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所以新約第4條之記載銷售底價之附件應該是0722售價

表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28至535頁）。再觀諸草約第8條內

容與舊約第8條內容相同，但草約第8條第1至4項，有以橫線

劃掉，草約第7條內容，除將舊約第7條之「底價」變為「價

格」外，新增第5項、第6項，除第5項本案總價金額為「18

億4399萬5050元」外，與新約第5項、第6項文字內容相同。

而草約第5項總價金額「18億4399萬5030元」，有以手寫畫

圈圈住，並在旁邊書寫「0000000000」，上開數字下方則書

寫「2000」，其中「2」數字對齊「0000000000」之億位數

數字「0」，「2000」下方再書寫「0000000000」，其中

「0000000」部分復以橫線劃去，草約第14條內容與新約相

同，但第2項以橫線劃去，下方有書寫「如不續約情況下移

轉甲方（指被告），甲方需攤提現場接待中心費用給乙方

（指原告）」之內容，上開書寫內容亦有以橫線劃於其上，

有草約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75、176頁），核與李志龍

上開證詞大致相符，應堪採信。是依李志龍所述兩造簽訂新

約之磋商過程，兩造於110年2月10日協調新約內容時，確係

以0722售價表之買賣總價20億3253萬9200元作為新約買賣總

價之基礎，並以8戶保留戶作價2億元予以扣除後，草約之買

賣總價變更為18億3253萬9200元（計算式：20億3253萬9200

元－2億元＝18億3253萬9200元），再經議價後，變更為18

億3000萬元，後又因蘇維君對草約第14條第2項約定無償轉

讓接待中心之內容，要求在不續約時應予補償，兩造無法達

成共識遲未能簽約，最終被告以約定買賣總價為18億1000萬

元換取原告同意無償轉讓接待中心，兩造終於110年4月13日

簽訂新約等事實，堪予認定。

　⒍又新約第7條第5項之買賣總價18億1000萬元，雖係基於0722

售價表所載之買賣總價20億3253萬9200元而來，但0722售價

表買賣總價係由三部分組成，一為停車位總計2億元，一為1

樓店舖1億元，一為住家即系爭房屋總計17億3253萬9200元

（見本院卷一第169頁），1樓店舖1億元之銷售底價已明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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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約第8條（見本院卷一第36頁），停車位售價依舊約第8

條第5項，不適用調價範圍，新約雖將該條項刪除，但新約

之停車位銷售底價為2億元，且在0722售價表、0713售價

表、0729售價表中銷售底價金額均相同，亦為兩造所不爭

執，故系爭建案買賣總價如有變動，對應修改之銷售底價項

目僅有系爭房屋一項作為變數，故草約雖以0722售價表之買

賣總價為討論基礎，但隨著兩造於磋商過程中，對買賣總價

不斷進行修改，最後以18億1000萬元作為雙方合意之買賣總

價，則對應此買賣總價之銷售底價，除1樓店鋪及停車位為

固定銷售底價外，系爭房屋之銷售底價自應為對應之修改，

始符當事人之真意，且方能與18億1000萬之買賣總價契合。

0722售價表中所載系爭房屋之銷售底價，既係對應買賣總價

20億3253萬9200元而來，且仍包含被告保留戶8戶之銷售底

價，實非兩造於簽訂新約時所合意之銷售底價。再觀諸0713

售價表中，係以0722售價表為本，僅刪去被告保留戶8戶，

得出系爭房屋之銷售底價為15億3380萬1710元及買賣總價為

18億3380萬1710元之內容，雖扣除被告保留戶8戶於買賣總

價外，符合兩造於磋商新約過程中之真意，但其計算所得之

買賣總價仍與新約第7條第5項之買賣總價不符，以此計算所

得之系爭房屋銷售底價仍非新約中所約定之銷售底價。而原

告於系爭契約結束後所製作用以向被告請求差價分潤之0729

售價表，則係基於新約所約定之買賣總價18億1000萬元計算

而來，此觀諸0729售價表中，確有刪除被告8戶保留戶，買

賣總價為18億1006萬2050元，亦與新約第7條第5項約定買賣

總價18億1000萬之金額大致相符，顯係在1樓店鋪及停車位

銷售底價保留未變動前提下，將買賣總價扣除1樓店舖及停

車位之銷售底價後，再據以計算系爭房屋之各戶銷售底價，

堪認0729售價表及所載0729底價內容較符合兩造於簽訂新約

時約定買賣總價及系爭建案銷售底價之真意，亦與「建商委

託代銷商時銷售時，只在意最終取得之買賣總價，故銷售底

價通常係基於買賣總價計算而來，而有正向對應關係」之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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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實務，相互吻合，故本件原告依新約第7條第2項請求差價

分潤，自應以0729底價作為其計算依據。

　⒎被告雖辯稱：新約第4條約定之附件即為0722售價表，故新

約之銷售底價即為0722底價之事實，業經證人簡秀琴、許雅

芳、李金池、李志龍證述甚詳，且如附表一編號1（14A）、

編號2（14B）之簽約價格與附表一J欄所示之0722底價相

同，足證0722應為新約約定之銷售底價，系爭房屋中編號

24（16A）、編號25（12B）、編號26（13B）、編號

28（15A）、編號36（5D）、編號41（16D）6戶關係戶依原

告主張如附表一A欄所示之實際銷售價格雖均低於0722底價

（如附表一J欄所示），惟上開6戶如附表一B欄所示之簽約

價格則與0722底價大致相符，而依0104LINE通訊紀錄內容所

示，蘇維君於通訊中告知李金池上編號28（15A）、編號

25（12B）、編號24（16A）3戶之簽約價格用底價做，而上

開3戶如附表一B欄所示之簽約價格均與0722底價相符，足證

蘇維君於當時亦係以0722底價作為銷售底價。雖以0722底價

計算差價分潤時，原告之銷售金額大部分低於0722底價，但

除關係戶6戶低於0722底價之銷售係經被告同意外，被告可

同意原告不用依新約第7條第3項由其吸收，至其他低於0722

底價銷售房屋總差價為381萬2220元，既未經被告事先同

意，縱認被告於簽約時及原告請款時已知悉，此係考量尊重

原告之銷售手法及被告最終並無損失，自應由原告依新約第

7條第3項吸收。原告臨訟始提出以舊約之系爭底價作為差價

分潤之計算基礎，實不足採，應以0722底價計算為是等語。

經查：證人即被告前工程總監黃鉦傑證稱：0722售價表係伊

所繕打，檔案還存在伊的電腦內，因為當時系爭建案要對外

公開，要製作一個表價，就是定價，供代銷人員銷售使用，

一開始給消費者看的價格，底價就是建設公司老闆和代銷公

司約定至少要賣的價金，例如底價是900萬元，表價是1000

萬元，代銷公司可能在900萬至1000萬元間出售預售屋，如

果以950萬元賣出，就是成交價，實價登錄都可以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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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內0722售價表上面有手寫「底價」，並在「底」字打叉，

伊不知道是誰寫的，但0722售價表與底價無關，代銷人員可

以賣到比0722售價表更低的價格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71至

380頁），並有其所提供之電子檔案截圖2張及當時其繕打之

0722售價表列印頁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395至399頁），

足證0722售價表於109年7月22日當時製作用途，係做為系爭

建案代銷人員銷售時使用之銷售表價。被告辯稱：兩造早於

109年7月22日即合意以0722售價表作為系爭建案底價乙節，

自屬無稽。又簡秀琴雖證稱：0722售價表上方「底價」是伊

寫的字，但「底」上面的叉叉不是伊畫的，現場銷售時，不

能低於這個價錢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65、367頁），依其上

開證詞，其主觀上係認定0722售價表為「底價表」，惟簡秀

琴亦證稱：系爭建案於舊約中已有約定底價分為3段，超過

底價就是兩造三七分，舊約之底價就沒有再調整過，109年7

月當時是在討論怎麼做價目表，有李金池、蘇維君還有黃鉦

傑跟伊在場，李金池和蘇維君就以系爭底價為基礎，加上樓

層價差由每坪3000元調整為5000元，算出0722底價，再製作

0722售價表，目的是銷售用，就是表格化讓銷售的人有一個

底，如果要賣低於0722底價，要經過李金池同意，當時製作

完李金池跟蘇維君並沒有說要用0722底價去取代系爭底價，

伊並將0722售價表提供一份給原告現場代銷人員，一份給許

雅芳，現場銷售價目表是原告自己製作，因為一般就是代銷

人員銷售時，價金另外再加上去，給客戶殺價的空間等語

（見本院卷一第359至371頁）。是依簡秀琴上開證詞，雖其

將0722售價表認定為銷售現場參考之「底價」，且簽約價格

不得低於0722底價，惟在預售屋銷售現場，代銷人員向客戶

推銷介紹預售屋時，通常會在銷售表價基礎上，再加些許價

格作為給客戶介紹時之開價或廣告售價，並將銷售表價稱為

建商「底價」，以獲取較大之議價及讓利空間，並滿足客戶

「殺破底價撿便宜」之消費心理，為代銷實務常見之推銷手

法，況不論舊約第4條第1項或新約第4條第1項，均將系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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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底價列為機密，未經權責人員核准，不得傳送，如0722售

價表所載內容果為兩造間合意之新底價，豈會輕易發送給第

一線現場銷售人員讓其知悉此等商業機密。且簡秀琴既證稱

0722售價表目的在提供現場代銷人員銷售使用，製作完成

後，李金池跟蘇維君並沒有說要用0722底價去取代系爭底價

等內容，再觀諸原告銷售之54戶中，高達33戶之銷售金額均

低於0722底價（見如附表一N欄所示），顯與建商為追求預

期之買賣總價而訂定底價之目的相悖，反與代銷人員將銷售

表價稱為建商「底價」再加價推銷，以利議價及提供客戶購

買誘因之代銷實務相符一致，足見0722售價表於兩造簽訂新

約前，僅係作為銷售表價供現場代銷人員參酌以利與客戶議

價使用，而與系爭契約之銷售底價無涉。另證人許雅芳則證

稱：0722售價表是簡秀琴拿給伊的，右下角之109年7月22日

日期是伊寫的，伊拿到時上面已經有寫「底價」，但「底」

字上面那個叉叉不是伊畫的，因為上面有寫底價，所以伊認

為0722售價表是底價，但銷售時可不可以低於上面所載0722

底價，伊不知道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81至383、387至389

頁），是許雅芳雖亦證述0722售價表係「底價」，但顯係受

簡秀琴在其上手寫「底價」之影響，而與簡秀琴相同，均有

將作為銷售表價之0722售價表誤認為系爭建案銷售底價之情

形，自不足採。至證人李金池、李志龍雖均證稱0722售價表

即為新約第4條約定之附件，故應以0722底價作為新約約定

之銷售底價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56、534頁）。惟0722售價

表僅作為兩造磋商新約時，修改草約之買賣總價之基礎，並

非新約於110年4月13日簽訂時雙方合意之買賣總價及銷售底

價之內容，業已認定如前，證人李金池、李志龍上開證詞，

實肇因於2人在與蘇維君磋商新約階段時，已多次修改系爭

建案之買賣總價，均疏未注意同步修改系爭房屋各戶之銷售

底價以與買賣總價相互對應契合，故證人李金池，李志龍上

開證詞亦不足採信。因此，上開證人之證詞，均無從做為被

告辯詞內容有利認定之依據。又附表一編號1（14A）、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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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B）之簽約價格及上開關係戶簽約日期，均在新約簽訂

之前，而新約簽訂之前，舊約契約效力仍持續存在，已如前

述，蘇維君參酌斯時作為銷售表價之0722底價及作為銷售底

價之系爭底價後，分別以如附表一所示之實際成交價格、簽

約價格讓被告與附表一編號1（14A）、編號2（14B）及上開

關係戶客戶完成買賣契約，則上開各戶之實際成交價格、簽

約價格與0722底價或系爭底價相近或相同，事屬當然，亦與

上開「代銷商會與建商設定銷售表價以滿足客戶殺價及提供

代銷商議價之籌碼，以確保買賣總價之目標達成」之代銷實

務及證人黃鉦傑證述系爭建案有設定銷售底價與銷售表價以

便代銷人員於現場銷售時參酌內容互核一致，故實無從認定

被告上開主張為真。

　⒏又兩造對附表一B欄之簽約價格並不爭執，原告並就系爭房

屋中編號24（16A）、編號25（12B）、編號26（13B）、編

號28（15A）、編號36（5D）、編號41（16D）等6戶關係

戶，主張有經李金池同意，以如附表一A欄所示之實際銷售

價格成交之內容，雖為被告所否認，惟如以契約書所載之簽

約價格（即附表一B欄所示）為銷售金額，而與0722底價

（即如附表一J欄所示）相互計算差價，結果為正（即如附

表一P欄所示），核與被告上開「新約底價應為0722底價，

以此計算與銷售金額之差價，金額為負，原告自不得主張差

價分潤」之抗辯即有所扞格，再參諸原告就上開關係戶所提

出之請款明細所載金額，均核與附表一A欄之金額相符一

致，且上開請求單均經現場負責確認簽約及收款之業務經理

簡秀琴審核簽名或用印於其上，原告上開主張自堪採信為

真。

　⒐基此，原告於系爭契約結束後，系爭建案銷售金額總共如附

表一A欄所示，因未達18億以上，未有同條第6項之總溢價可

供抵補，故依新約第7條第2項、第3項約定，就銷售金額與

新約約定之銷售底價即0729底價之差價利潤正值，請求百分

之30之分潤443萬2608元（計算式：附表一A欄合計金額－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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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I欄合計金額＝M欄合計金額即1477萬5360元，再乘以百

分之30＝443萬2608元），自屬有據，逾此部分，則難認有

憑。

　被告就代原告贈送客戶冰箱51萬元部分主張抵銷，原告並不

爭執，應認被告此部分抵銷抗辯應屬可採。

　被告就代原告贈送客戶旅遊行程6萬元部分主張抵銷，原告

並不爭執，應認被告此部分抵銷抗辯應屬可採。

　被告就代原告給付退酬金予郭擇群部分主張抵銷，為原告所

否認，並主張：此係經李金池同意，才允諾簽約後會給付退

酬金予郭擇群等語。經查，證人郭擇群證稱：當初是蘇維君

跟伊允語會退酬35萬元給伊，伊覺得應該是蘇維君要給，後

來伊有傳LINE訊息給蘇維君，蘇維君說跟被告間有訴訟進

行，退酬金要等她告完再處理，伊覺得蘇維君應該先還，所

以才去找李金池，李金池有退伊35萬元，並說他先退給伊，

再跟蘇維君求償（見本院卷二第101、102頁），並有郭擇群

與蘇維君之LINE通訊紀錄、被告開立之支票影本（受款人為

郭擇群，金額為35萬元）、支票簽回聯在卷可稽（見本院卷

一第157頁、卷二第111頁），核與被告所辯相符，原告雖主

張係李金池允諾給付退酬金，但卻未能提出證據證明屬實，

被告既代原告給付35萬元退酬金予郭擇群，並主張抵銷，自

屬有據。

　被告因原告未依與編號19（8B）客戶林曉菁之約定，代其轉

售謀利，林曉菁轉向被告要求解除買賣契約，被告只能同意

解約並退還林曉菁已繳付之價金，原告就編號19（8B）買賣

契約之解約既有可歸責事由，自應返還先前受領之165萬銷

售報酬，被告據此主張抵銷，為原告所否認，並主張：原告

並未承諾林曉菁於簽訂買賣契約後再代為轉售，且於代銷期

間依職業倫理，代銷商亦不應代購屋之客戶轉售。編號

19（8B）成交金額為2750萬元，原告該次銷售報酬係以百分

之5請求，故原告所受領之銷售報酬為137.5萬元。退萬步

言，原告縱有允諾，林曉菁以此向被告主張解約，難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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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被告本有權拒絕，卻自行與林曉菁合意解除契約，難認

可歸責原告，此部分抵銷之主張自不足採等語。經查，被告

與林曉菁解除編號19（8B）買賣契約一節，業據提出土地及

房屋預定買賣契約解除通知書、委任書、我國駐菲律賓臺北

經濟文化辦事處證明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87、88、

187頁），且經林曉菁委任處理解約事宜之證人郭擇群證述

甚詳（見本院卷二第107、108頁），固堪採信。惟被告未能

提出證據證明林曉菁確有與原告約定代為轉售之合意，且依

被告與林曉菁簽訂之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土地預定買賣契

約書內容（見本院卷三 第41至53頁），亦未將林曉菁購屋

後未能轉售之購屋動機，列為可解約之事由，被告本得拒絕

林曉菁解約之請求，卻仍合意與林曉菁解約並退還林曉菁已

繳付之價金，難認屬可歸責原告之事由。故被告此部分抵銷

抗辯，實不足採。

　按稱合夥者，謂二人以上互約出資以經營共同事業之契約；

合夥因合夥人全體同意解散而解散；合夥人於合夥清算前

不得請求合夥財產之分析，民法第667條第1項、第692條第2

款、第682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換言之，合夥解散後，應

先經清算程序。且合夥財產，依同法第697條第1項規定，應

先清償合夥債務，或劃出必要之數額後尚有賸餘，始應返還

各合夥人之出資，必清償合夥債務及返還各合夥人出資後，

尚有賸餘者，始應按各合夥人應受分配利益之成數，分配於

各合夥人，此觀同法第697條第2項、第699條規定自明（最

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2995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兩造簽訂

舊約後，原告邀訴外人興泰公司隱名合夥投資系爭契約，興

泰公司同意投資1000萬元，原告與興泰公司即於109年1月22

日簽訂系爭合夥契約，約定總投資額為5000萬，總股份為10

股，興泰公司占2股，故興泰公司於110年6月30日系爭契約

結束後，可分得合夥盈餘5分之1，有被告提出之隱名合夥契

約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583至587頁），興泰公司嗣後

於112年3月27日以54存證信函，通知原告將系爭合夥契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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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部分請求權讓予被告，亦有54存證信函附卷可考（見本院

卷一第591至593頁），上開事實並為原告所自認。被告雖提

出元棠泰御天鑄佣金收入-銷售費用統計表（下稱收支統計

表）、支出總表、明細影本（見本院卷一第589頁、卷二第

221至263頁）為據，並辯稱原告至111年6月間，應有2575萬

8726元之利潤，故依合夥契約之法律關係，可向原告請求至

少500萬元之盈餘分配，縱將本件原告主張之報酬及110年8

月10日之銷售費用406萬8278元先予排除，原告尚有2090萬

6226元之利潤可供分配，被告自得就此部分分配之金額418

萬1245元主張抵銷等語，惟為原告所否認，並主張：兩造間

之系爭合夥契約尚未予清算，且本件涉及原告之銷售報酬及

被告抵銷抗辯，合夥財產亦未確定，故被告尚不得據以主張

抵銷。查被告基於系爭合夥契約，對被告代銷利潤得主張盈

餘分配，為兩造所不爭執，自堪採信為真。惟兩造間基於系

爭契約所生之銷售報酬、差價分潤，仍有歧見，被告於本件

中亦提出抵銷原告起訴請求給付金額之抗辯，已如前述，足

證兩造間之合夥財產狀態仍有未明，且合夥亦未經兩造清算

完結，揆諸上開民法規定及最高法院判決意旨，被告當無從

逕以合夥財產中已確定之現存損益，為部分合夥財產之預先

分配。原告主張系爭合夥契約尚未經清算，被告無從請求對

其他合夥人主張盈餘分配一詞，應堪採信。被告抗辯於500

萬元額度內至少有418萬1245元之盈餘分配可向原告請求給

付並主張抵銷，於法未合，自不足採。

　被告辯稱：依新約第7條第3項約定，因原告低於0722底價之

銷售有總計510萬8650元之差價，再扣除被告事先同意之關

係戶6戶之差價，剩餘381萬2220元差價，應由原告吸收，故

被告主張就此應由原告吸收之差價予以抵銷，為原告所否

認，並主張：銷售金額與系爭底價差價如附表一L欄所示為

正值，原告得主張差價分潤，故被告此部分抵銷抗辯實不足

取。查兩造新約之銷售底價，業已認定如附表一I欄所示，

依第7條第6項，雖因未超過18億，而無總溢價可抵補，惟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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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銷售之系爭房屋中低於銷售金額之差價與高於銷售金額之

差價抵補後仍屬正值，並得請求差價分潤，已如前述，被告

此部分之抵銷抗辯，自難採信。

　因此，原告得向被告請求銷售報酬485萬2500元，差價分潤

443萬2608元，總計928萬5108元（計算式：485萬2500元＋

443萬2608元＝928萬5108元）。被告得向原告請求抵銷總計

92萬元（計算式：51萬元＋6萬元＋35萬元＝92萬元），故

原告請求被告給付836萬5108元（計算式：928萬5108元－92

萬元＝836萬5108元），應認有據。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

無據。　

　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

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

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

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

項前段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對被告之銷售報

酬請求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原告請求被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之翌日（即自110年10月7日，見本院卷一第65頁送

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與前揭規定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參、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向被告請求給付

836萬5108元，及自110年10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其餘部

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肆、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分別聲請宣告假執行、免為假執行，均

　　核無不合，爰各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原告其餘假執

行之聲請，因該部分訴之駁回而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伍、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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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廖聖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

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曾惠雅

附表二

編

號

契約條文 舊約 新約

1 第1條 房屋座落

位置

甲方所有之不動產土地座落：

台 中 市 ○ ○ 區 ○ ○ 段

00○00○0000地號，共75戶

(含平面停車位共100處)；願

以甲乙雙方共同擬之售價範圍

內，交由乙方代理銷售。

甲方所有之不動產土地座

落：台中市○○區○○段

00○00○0000地號，共74戶

(含平面停車位共100處)；

願以甲乙雙方共同擬之售價

範圍內，交由乙方代理銷

售。

2 第2條 代理期間 代理銷售期間，雙方約定自民

國109年1月15日起至110年1月

14日止。

代理銷售期間，雙方約定自

民國110年1月15日起至110

年6月30日止。

3 第4條 銷售範圍 甲方委託乙方之戶數共67戶

(含平面車位)，各戶之詳細坪

數、底價(如附件)。本項列為

機密，未經權責人員核准，不

得傳送。

乙方之代銷範圍應包括銷售期

間內之下列部分：

1、甲方未約定保留戶所成交

之戶數。

2、乙方代銷售之戶數。

甲方委託乙方之戶數共66戶

(含平面車位)，各戶之詳細

坪數、價格(如附件)。本項

列為機密，未經權責人員核

准，不得傳送。

乙方之代銷範圍應包括銷售

期間內之下列部分：

1、甲方未約定保留戶所成

交之戶數。

2、乙方代銷售之戶數。

4 第7條 代理銷售

報酬

甲方同意給付乙方服務報酬如

下：

1、乙方之銷售報酬

　⑴銷售達總底價0%~30%，銷

售報酬以5%計佣。

甲方同意給付乙方服務報酬

如下:

1、乙方之銷售報酬

　⑴銷售達總底價0%~30%，

銷售報酬以5%計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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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⑵銷售達總底價31%~50%，

銷售報酬以5.5%計佣。

　⑶銷售達總底價51%~80%，

銷售報酬以6%計佣。

　⑷銷售達總底價81%~100%，

銷售報酬以6.5%計佣。

　⑸銷售達總底價90%以上，

乙方得請累進跳百分比之

差額報酬。

2、銷售金額若高於底價之差

價，先抵補低於底價銷售

之金額後，甲方分得70%，

乙方分得30%。

3、低於底價銷售，需經甲、

乙雙方同意，低於底價差

額需由總溢價補足，如無

溢價可補，由乙方吸收。

4、底價訂定須確認建材和施

工條件。

　 ⑵ 銷 售 達 總 底 價

31%~50%，銷售報酬以

5.5%計佣。

　 ⑶ 銷 售 達 總 底 價

51%~80%，銷售報酬以

6%計佣。

　 ⑷ 銷 售 達 總 底 價

81%~100%，銷售報酬以

6.5%計佣。

　⑸銷售達總價90%以上，

乙方得請領累進跳百分

比之差額報酬。

　⑹乙方得依銷售總價比

例,依上列各目條件成

就為報酬請領。

2、銷售金額若高於價格之

差價,先抵補低於價格銷

售之金額後,甲方分得

70%,乙方分得30%。

3、低於價格銷售,需經甲、

乙雙方同意,低於價格差

額需由總溢價補足,如無

溢價可補,由乙方吸收。

4、價格訂定須確認建材和

施工條件。

5、本案總價金額為新台幣

18億1,000萬元整。

6、約定銷售金額達新台幣

18億以上為溢價範圍。

5 舊約

第8條 銷售調價

範圍

新約

第8條 店面銷售

價格

1、銷售比例達總底價0%~30%,

以原始定價為銷售。

2 、 銷 售 比 例 達 總 底 價

31%~50%,以原始定價每坪

調整1萬元為銷售。

3 、 銷 售 比 例 達 總 底 價

51%~80%,以原始定價每坪

調整2萬元為銷售。

4 、 銷 售 比 例 達 總 底 價

81%~100%,以原始定價每坪

調整3萬元為銷售。

本建案1樓店舖銷售總價為

新台幣1億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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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所有平面車位及1樓店舖之

銷售金額,不適用調價範

圍。

6、本建案1樓店舖銷售總價為

新台幣壹億元整。

　以上定價以附件為依據。

6 第11條 代理銷售

報酬給付

1、乙方於每個月底，就已簽

訂正式銷售合約並繳付簽

約款之戶數開立發票，甲

方於隔月15日以現金支付

報酬予乙方。

2、乙方如提早售完代銷之全

部房屋，甲方同意於訂戶

簽約後一個月內付清。

3、乙方全部約定報酬，整個

代銷案及合約即完成並結

案。

1、乙方於每個月底，就已

簽訂正式銷售合約並繳

付簽約款之戶數開立發

票，甲方於隔月10日以

現金支付報酬予乙方。

2、乙方如提早售完代銷之

全部房屋，甲方同意於

訂戶簽約後一個月內付

清。

3、乙方全部約定報酬，整

個代銷案及合約即完成

並結案。

7 第12條 權利義務 1、甲方若為違反第三條或無

法履行第四條、第五條之

約定，致使買受人遭受損

失時，由甲方自行負責，

概與乙方無涉。

2、由乙方代銷之不動產，經

甲方與買受人簽訂預售屋

買賣契約後，依所訂契約

互負權利義務，簽約時乙

方得應邀為見證人，協助

溝通或澄清甲方與買受人

間之提問與解答。

3、乙方保證在代銷期間應樹

立甲方之聲譽，更不得有

損甲方或第三者之權益。

1、甲方若為違反第三條或

無法履行第四條、第五

條之約定，致使買受人

遭受損失時，由甲方自

行負責，概與乙方無

涉。

2、由乙方代銷之不動產，

經甲方與買受人簽訂預

售屋買賣契約後，依所

訂契約互負權利義務，

簽約時乙方得應邀為見

證人，協助溝通或澄清

甲方與買受人間之提問

與解答。

3、乙方保證在代銷期間應

豎立甲方之聲譽，更不

得有損甲方或第三者之

權益。

8 第13條 第三人居

間報酬

1、第三人居間報酬為新台幣

10萬元整，由乙方給付。

2、第三人居間介紹認定標

準：

1、第三人居間報酬為新台

幣10萬整，由乙方給

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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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需將客戶帶至現場，移交

現場人員接洽，如違反此

約定，不予支付報酬。

4、由甲方移交之客戶不計第

三人報酬範圍。

2、第三人居間介紹認定標

準：

3、需將客戶帶至現場，移

交現場人員接洽，如違

反此約定，不予支付報

酬。

9 第14條 特別約定 甲方若有約定保留戶「『5樓

C』、『15樓 A』、『15樓

B』、『15樓 C』、『20樓

A』、『20樓 B』、『20樓

C』、『20樓D』」，其保留戶

之售價，不得低於銷售底價。

甲方約定保留戶為「『20

樓A』、『20樓B』、『20樓

C』、『20樓D』、『21樓

A』、『21樓B』、『21樓

C』、『21樓D』」，其保留

戶不列入總價範圍。

契約終止後，乙方所承租

之臺中市○○區○○路○段

000號「建案接待中心」應

維持原狀交付移轉甲方使

用，並由甲方承受租賃標的

之權利義務。

契約終止後，甲方如有另

推新建案，乙方有優先受委

任銷售之權利，相關他約權

利及義務由雙方協議另定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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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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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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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1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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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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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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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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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重訴字第502號
原      告  元棠開發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蘇維君  
訴訟代理人  陳國華律師
            林克彥律師
複  代理人  蕭馨怡律師
被      告  泰御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燕玲  


訴訟代理人  王俊凱律師
            李志龍（於民國112年1月31日解除委任）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報酬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壹、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836萬5108元，及自民國110年10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貳、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參、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55，其餘由原告負擔。
肆、第壹項判決，如原告以新臺幣278萬8369元為被告供擔保，得為假執行。如被告以新臺幣836萬5108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伍、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事實及爭點：
　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109年1月15日簽訂「泰御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不動產代理銷售合約，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月15日」契約書（下稱舊約），由被告委託原告代銷被告所有坐落在臺中市○○區○○段00○00○00○0地號土地上共75戶之預售建物（共4棟，1樓為店舖，3至21樓為住戶，每樓層4戶，戶別（棟別）分別為A、B、C、D，下稱系爭房屋，含平面停車位共100個，原告最終銷售之各戶個別以如附表一之編號加戶別稱之，上開土地、1樓店舖、系爭房屋、停車位合稱系爭建案），代銷期間自109年1月15日至110年1月14日止（兩造代銷契約之法律關係下稱系爭契約），系爭房屋各戶之坪數、原始定價及依銷售比例調整後之定價（即代銷底價），則以「惠仁段建案樓層售價表」詳細臚列後作為系爭契約之附件（下稱樓層售價表，所載內容對應原告最終銷售之各戶如附表一G欄所示，後因被告取得建照，代銷底價以最後確定之系爭房屋坪數計算，內容如附表一H欄所示，下稱系爭底價），停車位則依系爭契約之附件「車位價目表」計算（下稱車位價目表，所載內容對應原告最終銷售各戶如附表一C欄所示）。系爭契約銷售期間屆期後，雙方合意自屆期次日起至110年6月30日止延長代銷期間，並於110年3月22日簽訂「泰御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不動產代理銷售合約，日期：中華民國110年1月」契約書（下稱新約），除調整部分內容外，系爭房屋各戶之坪數、原始定價及依銷售比例調整後之定價則沿用系爭底價。原告於新約屆期後，最終銷售如附表一所示，銷售總金額（即成交之簽約金額，包含各戶房屋及停車位，如附表一E欄合計所示）達總底價比例百分之76.64，自得依約請求下列報酬：
　㈠銷售報酬：
　　原告銷售編號12（6D）、編號13（5C）、編號28（15A）、編號54（12C）共4戶房屋，依舊約第7條第1項第3款及新約第7條第1項第3款，銷售報酬均以銷售金額百分之6計算，故原告得請求新臺幣（下同）566萬8200元（計算式：4戶銷售金額：1990萬元＋2178萬元＋2719萬元＋2560萬元＝9447萬元，乘以百分之6﹦566萬8200元）。
　㈡關係戶銷售報酬差額：
　　系爭房屋中編號24（16A）、編號25（12B）、編號26（13B）、編號28（15A）、編號36（5D）、編號41（16D）共6戶房屋，均為被告介紹親友購買之關係戶，除編號28（15A）已請求如前項外，另5戶之銷售報酬，依約亦應以銷售金額百分之6計算，惟原告先前僅請求百分之3計算之銷售報酬總計367萬2300元（計算式：2719萬元＋2650萬元＋2700萬元＋1958萬元＋2214萬元＝1億2241萬，再乘以百分之3＝367萬2300元），被告已依約給付，原告自得請求被告尚未給付之銷售報酬總計367萬2300元。
　㈢差價分潤：
　　依舊約第7條第2項及新約第7條第2項約定內容，系爭房屋銷售金額若高於系爭底價，其差價在抵補其他銷售金額低於系爭底價之差價後，所餘金額即為差價利潤，並由被告分得百分之70，原告分得百分之30，故原告自得請求總計2301萬7929元之差價分潤（計算式：依附表一A欄－H欄＝差價利潤，再乘以百分之30，即為附表一L欄所示之金額2301萬7929元）。
　㈣基此，原告得向被告請求給付銷售報酬總計3235萬8429元（計算式：銷售報酬566萬8200元＋關係戶銷售報酬差額367萬2300元＋差價分潤2301萬7929元＝3235萬8429元），不料被告拒不付款，反要求原告交付其所承租坐落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之接待中心（下稱接待中心），原告委請律師於110年7月23日以110年度觀字第000000000號律師函寄送被告，請求被告儘速通知請求日期及給付銷售報酬1035萬1815元，被告仍未置理，爰依兩造間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一部請求被告給付1500萬元之銷售報酬。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15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⒉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得為假執行。
　被告抗辯：
　㈠編號12（6D）、編號13（5C）、編號54（12C）共3戶房屋，依新約第7條第1項第3款，銷售報酬均以銷售金額百分之6計算。至於編號28（15A）係關係戶，如附表一說明欄所示之6戶關係戶均為被告介紹成交，原告僅負責後續簽約事宜，故原告請求之銷售報酬應依兩造約定，以銷售金額之比例折半（即百分之3）計算。故原告得請求485萬2500元（計算式：【1990萬元＋2178萬元＋2560萬元】×百分之6＋2719萬元×百分之3＝485萬2500元）。被告於此金額內不爭執，逾此部分原告主張實無所據。
　㈡系爭房屋中編號24（16A）、編號25（12B）、編號26（13B）、編號36（5D）、編號41（16D）均為關係戶，原告先前請求之銷售報酬均依兩造所約定之銷售金額之比例折半計算，且被告業已給付367萬2300元，原告自不得再行請求被告給付銷售報酬。
　㈢兩造係以新約取代舊約，且新約之銷售底價係以兩造於109年7月22日協議之售價表為據（下稱0722售價表，內容如附表一J欄所示，下稱0722底價），並非如原告主張：新約延用舊約契約附件之樓層售價表，於兩造結算時仍應沿用系爭底價作為銷售底價。原告負責人蘇維君於系爭契約代銷期間結束後，曾於110年7月13日，將0722售價表中8戶保留戶予以刪除，並將0722售價表中系爭房屋銷售總底價及系爭建案買賣總價之金額對應修改後製作售價表（下稱0713售價表，所載銷售底價同0722底價，內容如附表一K欄所示，下稱0713底價）提供給被告公司財務經理許雅芳，請許雅芳計算有沒有溢價可以請求，更於自行核算後，發現銷售金額均低於0722底價，無從主張差價分潤，再於110年7月29日，傳送自行杜撰銷售底價之售價表（下稱0729售價表，內容如附表一I欄所示，下稱0729底價）並蓋用公司發票章，傳送給被告，請求差價分潤，是原告自行製作之0713售價表、0729售價表所載之底價，均與原告於本件主張之系爭底價不同，原告主張新約之銷售底價為系爭底價純係為求壓低銷售底價，以增加得差價分潤之請求金額以便於本件訴訟中請求。且0713售價表所載底價與0722底價完全相同，足證兩造間新約合意之銷售底價確為0722底價無疑。雖依新約第7條第2項約定有：系爭房屋銷售金額若高於0722底價，其差價在抵補其他銷售金額低於系爭底價之差價後，所餘即為差價利潤，原告得請求差價分潤之內容，惟依新約第7條第6項約定有：約定銷售金額達18億元以上為溢價範圍之內容，可見原告主張差價分潤之前提，係以銷售金額達18億元以上，始有適用。而依原告提出之第8次請款明細所載內容，累積至110年6月25日時，原告銷售總金額僅為13億8719萬元，未達約定之銷售總金額18億元以上之溢價範圍，原告自無從據此主張差價分潤。且縱認兩造未約定以銷售總金額達18億元始得請求前價分潤，惟原告銷售金額減去0722底價後總計為負數，原告亦不得請求差價分潤。
　㈣原告為求銷售系爭房屋，曾向部分客戶承諾贈送冰箱1臺（價值8萬5000元），尚有6戶客戶之冰箱未贈送，而由被告代為處理，故被告自得就此部分之金額51萬元（計算式8萬5000元×6台＝51萬元）主張抵銷。
　㈤原告為求銷售系爭房屋，曾向部分客戶承諾贈送旅遊行程（價值5萬元或3萬元），尚有2戶客戶之旅遊行程總計6萬元未給付旅行社，而由被告代為處理，故被告自得就此部分之金額6萬元主張抵銷。
　㈥原告為銷售編號1（14A）、編號2（14B）房屋，曾向客戶郭擇群承諾若同時購買編號1（14A）、編號2（14B）房屋，將退還銷售報酬35萬元（下稱退酬金），不料郭擇群購買編號1（14A）、編號2（14B）房屋後，原告遲未給付退酬金，郭擇群轉而向被告要求處理，被告即代原告給付退酬金予郭擇群，故被告自得就此部分之金額35萬元主張抵銷。
　㈦原告為銷售編號19（8B），曾向客戶林曉菁承諾若購買編號19（8B），將儘速代其轉售謀利，不料林曉菁購買編號19（8B），原告未依約代其轉售，林曉菁轉而對被告要求解除買賣契約，被告只能同意解約並退還林曉菁已繳付之價金，原告前已就編號19（8B）請領銷售報酬165萬元，既就編號19（8B）房屋之解約有可歸責事由，自應返還被告給付之銷售報酬，故被告自得就此部分之金額165萬元主張抵銷。
　㈧兩造簽訂舊約後，原告邀訴外人興泰水電工程有限公司（下稱興泰公司）隱名合夥投資系爭契約，興泰公司同意投資1000萬元，原告與興泰公司即於109年1月22日簽訂「元棠開發有限公司泰御建設房屋代銷案隱名合夥契約書」（下稱系爭合夥契約），約定總投資額為5000萬，總股份為10股，興泰公司占2股，故興泰公司於110年6月30日系爭契約結束後，可分得合夥盈餘5分之1，依原告履行系爭契約時之收入支出所製作之收支統計表，原告至111年6月間，應有2575萬8726元之利潤，故興泰公司依合夥契約之法律關係，可向原告請求至少500萬元之盈餘分配（計算式：2575萬8726元÷5＝515萬1745.2元，6位數以下四捨五入），縱認本件訴訟尚未終結，本件原告之報酬金額未定，則將原告於本件主張之報酬及110年8月10日之銷售費用406萬8278元先予以排除，原告尚有2090萬6226元之利潤可供分配，被告自得就此部分之金額418萬1245元（計算式：2090萬6226元÷5＝418萬1245元，小數點以上四捨五入）主張抵銷。興泰公司嗣後於112年3月27日以臺中嶺東郵局存證號碼第54號之存證信函（下稱54存證信函），通知原告將上開盈餘分配請求權讓予被告，故被告於500萬元額度內至少有418萬1245元之盈餘分配得主張抵銷。
　㈨原告之銷售金額與新約約定之0722底價互核，尚有低於銷售金額之差價總計968萬6279元，再扣除事先經李被告實際負責人李金池同意之6戶關係戶以低於底價銷售之差價587萬4050元，其他低於0722底價銷售房屋總金額為381萬2220元(計算式：968萬6270元－587萬4050元＝381萬2220元)，依新約第7條第3項，應由原告吸收，故被告自得就上開金額主張抵銷。
　㈩因此，原告固得請求銷售報酬485萬2500元，但扣除上開抵銷之金額後，已無剩餘（計算式：485萬2500元－51萬元－6萬元－35萬元－165萬元－500萬元－1276萬2590元＝-1548萬0090元），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500萬元，顯無理由，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預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爭執及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一第315至317頁、卷二第80頁、卷三第561頁）
　㈠不爭執事項：　
　⒈兩造簽訂舊約、新約，內容如附表二所示。
　⒉原告於舊約、新約期間，銷售金額總計為13億8719萬元。
　⒊原告主張之銷售報酬566萬8200元，被告於485萬2500元額度內不爭執。
　⒋被告主張抵銷之冰箱款項51萬元、旅遊費用為6萬元，原告不爭執
　⒌系爭房屋中編號24（16A）、編號25（12B）、編號26（13B）、編號36（5D）、編號41（16D）均為關係戶，原告先前請求之銷售報酬均依兩造所約定之銷售金額之比例折半計算，且被告業已給付銷售報酬367萬2300元。
　⒍編號19（8B）之客戶林曉菁於110 年10月10日委託郭擇群與被告解除買賣契約。
　㈡爭執事項：
　⒈關係戶之銷售報酬以銷售金額之百分之6計算，還是以百分之3計算？
　⑴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編號28（15A）另外百分之3部分報酬即81萬5700 元，有無理由？
　⑵原告請求被告應再給付編號24（16A）、編號25（12B）、編號26（13B）、編號36（5D）、編號41（16D）百分之3之銷售報酬即合計367萬2300元，有無理由？
　⒉系爭契約之銷售底價，應為系爭底價？0722底價？0713底價？0729底價？原告請求差價分潤2301萬7929元，有無理由？
　⒊被告就前代原告給付編號1（14A）、編號2（14B）客戶郭擇群35萬元退酬金主張抵銷，有無理由？
　⒋被告已給付編號19（8B）之銷售報酬165萬元，原告就編號19（8B）事後解約有可歸責事由，自應返還被告上開銷售報酬，故被告就此部分金額主張抵銷，有無理由？
　⒌被告就受讓興泰公司基於系爭合夥契約之盈餘分配請求權於於500萬元額度內至少有418萬1245元之盈餘分配主張抵銷，有無理由？ 
　⒍被告辯稱原告有溢領1276萬2590元、510萬8650元或381萬2220元，主張擇一抵銷，有無理由？
貳、得心證之理由：
　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民法第98條定有明文。蓋解釋意思表示，端在探求表意人為意思表示之目的性及法律行為之和諧性。是解釋契約尤須斟酌交易上之習慣，及當事人所欲達成之經濟上效果、合理預期之契約利益，依誠信原則而為之。關於法律行為之解釋方法，應以當事人所欲達到之目的、交易習慣、任意法規及誠信原則為標準，合理解釋之，其中應將當事人之目的列為最先，交易習慣次之，任意法規又次之，誠信原則始終介於其間以修正或補足之。因此，解釋契約應通觀全文，並斟酌立約當時之情形，以期不失立約人之真意；又解釋契約應以當事人立約當時之真意為準，而真意何在，則應以過去事實及其他一切證據資料為斷定之標準，不能拘泥文字致失真意（最高法院18年上字第1727號判例、19年上字第58號判例、19年上字第453 號判例、88年度台上字第1671號判決意旨參照）。故於探求當事人立約真意時，所應力求者，乃於解釋契約條款時，斟酌當事人訂約時客觀上所存在之一切情事，以契約當事人所欲達成之契約目的為基準，不違背契約本質，而為符合公平正義之契約解釋。兩造間之系爭契約，先後簽訂舊約、新約以為雙方權利義務之依據。舊約後方尚有樓層售價表作為原告銷售系爭房屋之底價，車位價目表則作為客戶購買停車位之價格依據。新約後方則無任何附件，則在契約雙方就系爭契約之權利義務發生歧見時，究應如何適用舊約及新約，即為本件爭執所在。
　次按代銷業務，指受起造人或建築業之委託，負責企劃並代理銷售不動產之業務，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4條第6項定有明文。是就預售屋代銷業務商業模式，就建商而言，需購買土地、建材、雇用勞工、向銀行貸款等，以建築房屋，而先負擔建築成本及風險，且預計完工之建物戶數及停車位因屬固定，故建商會將其建築支出成本加計預期利潤，而得出建案完銷後應獲得之買賣總價。基於專業分工，建商通常會將預售屋之銷售，交由代銷商進行，故建商在代銷商業活動中只在意最後結算時是否能獲得其預期之買賣總價。就代銷商而言，則係以代理銷售預售屋以賺取佣金報酬為目的，性質類似居間，銷售報酬計算方式有二，一為按件計酬，一為按銷售金額按比例抽成，後者因能提高代銷商銷售報酬，故為國內常見之銷售報酬計價方式。又為讓預售屋出售價格最大化及出售數量大化，建商與代銷商會有以下措施：㈠建商預期取得之買賣總價為代銷契約最大目的，故會以此換算為每戶房屋及停車位之單位價格，作為銷售底價，以確保買賣總價目標達成，故銷售底價通常係基於買賣總價計算而來，而有正向對應關係。㈡銷售底價會隨銷售進度調整，多以銷售百分比作為調整銷售價格的機制，連帶調升銷售表價，利用民眾追高之投資心態，形成預售價價格上揚之外觀現象，同時提升建商及代銷商獲利，故銷售底價並非一成不變。㈢於銷售現場，會以銷售底價作為銷售金額之底線，另外會制定銷售表價作為代銷商向客戶開價之參考標準，以滿足客戶殺價及代銷商議價之籌碼。㈣為獎勵代銷商大量且快速銷售預售屋，通常會與代銷商約定：在量方面，隨著代銷數量增加，分階段提高報酬之抽成比例，在價方面，於代銷商銷售金額高於銷售底價時，得額外就此差價（或稱溢價、超價）拆分利潤，通常為代銷商3成，建商7成。代銷商原則不得以低於銷售底價之價格成交，但若銷售金額低於銷售底價時，得以差價部分填埔，不足部分再由代銷商負責，以達成建商設定之買賣總價之目標。㈤低於銷售底價之成交，就建商而言，常見情形為親友、股東之購買，基於人情世故，予以減價，即所謂關係戶，就代銷商而言，則基於提高客戶成交意願所為之讓利銷售技巧，蓋代銷商首重快速成交以便短期賺取大量銷售報酬，而與建商希望以最高價格完銷建案之目標並不完全一致，故建商通常會透過約定低於銷售底價之成交案最後由代銷商負責吸收差價，以避免代銷商為求快速成交而以低於銷售底價買賣預售屋，此時代銷商在此限制前提下，為免侵蝕報酬獲利，通常會以自身抽佣報酬折讓給客戶，或透過先前累積之溢價填補此部分損失，以增加銷售時之交易靈活度及差價利潤之拆分，避免需自行承擔低於銷售底價之成本風險。（以上代銷實務內容參許惠瑜、張明義著「完銷力-預售屋代銷完全操盤」一書，112年6月四版一刷）
　兩造就雙方之系爭契約法律關係，先後簽訂舊約及新約，原告主張新約係延續舊約而來，故在適用雙方權利義務時，自應合併新舊兩約適用及解釋，並延用舊約之附件。被告則抗辯新約已替代舊約，舊約已失效，應逕依新約為適用及解釋，故舊約及新約之關係，宜就兩約之各條文相互勾稽比對，始能知悉兩約之關係為何（兩約條文內容，舊約見本院卷一第23至26頁，新約見本院卷一第35至38頁，新約有修正之條文內容參附表二）。茲將舊約及新約契約條文逐條比對如下：
　㈠舊約及新約第1條內容，僅就舊約預售屋戶數由75戶，修正為74戶，原告主張因1樓店舖本不在戶數內而配合修正，但新約第8條仍保留1樓店鋪價格，故應以被告所稱：係因原3樓C戶、D戶為公共空間，嗣後變更設計，改為3樓A戶、B戶作為公共空間，並將3樓C戶、D戶變更為1戶，故新約才會減少1戶等語（見本院卷二第48頁），較為可採。兩約第1條均約定有「願以甲乙（甲方指被告，乙方指原告，兩約甲方、乙方所指為何人部分下同）共同擬之售價範圍內，交由乙方代理銷售。」，所稱「售價範圍」，即指上開代銷商業實務之銷售底價及銷售表價，依本條約定，應由兩造共同合意決定。
　㈡舊約第2條約定代理銷售期間，自109年1月15日至110年1月14日止，新約第2條約定代理銷售期間，自110年1月15日起至110年6月30日止，且舊約簽約日期記載為109年1月15日（見本院卷一第27頁），新約簽約日期記載為110年1月15日（見本院卷一第39頁），原告主張新約實際簽約日係110年3月22日，惟被告前法務人員李志龍證稱：新約係其草擬，兩造係經過110年3月2日、同年月13日協調新約內容未達共識，遲至110年4月13日方簽訂新約，並約定回溯至新約簽約日期以接續舊約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29頁），未見兩造對此證述內容有何爭執，堪信為真。是依兩約第2條約定內容，新約代理銷售期間形式上係接續舊約之代理銷售期間而來，但實際上係於110年4月13日兩造形成共識後方簽訂新約，並讓新約契約效力回溯至簽約日。
　㈢兩約第3條係關於被告之權利瑕疪保證，內容未修改。
　㈣舊約第4條代理銷售戶數67戶，係由舊約第1條之75戶扣除舊約第14條被告之保留戶8戶而來，新約第4條代理銷售戶數為66戶，為新約第1條之74戶扣除新約第14條被告之保留戶8戶而來。又舊約第4條第1項約定有「各戶之詳細坪數、底價（如附件）」之內容，舊約契約書後方並附有層樓層售價表、車位價目表。新約第4條第1項則約定有「各戶之詳細坪數、價格（如附件）」之內容，新約將「底價」用語改為「價格」，但新約契約書後方，並未附有任何附件。
　㈤兩約第5條係關於買受人房貸比例保證，內容未修改。
　㈥兩約第6條係關於原告負責之代銷事務，內容未修改。
　㈦舊約第7條約定原告銷售報酬，採銷售金額按比例抽成方式計算，且隨著原告代銷戶數增加，則其抽成之比例亦增加，符合上開鼓勵代銷業者儘量提高成交數量，以獲取更多筆之佣金抽成之代銷實務。新約第7條則將舊約第7條之「底價」、「總底價」用語，修改為「價格」、「總價」，並增列第5項「本案總價金額為新臺幣18億1000萬元整」、增列第6項「約定銷售金額達新臺幣18億以上為溢價範圍等內容，符合建商多會在代銷契約中約定買賣總價做為自己預期獲利之代銷實務。
　㈧舊約第8條第1至4項，係依銷售比例，遂步調升定價，最先開始之定價稱為「原始定價」，並依銷售比例達總底價之百分之31時，依原始定價每坪調整（調高）1萬元，達百分之51時，調整為2萬元，達百分之81時，調整為3萬元，附件樓層售價表亦分為4份，分別依原始底價，調整為1萬元、2萬元、3萬元詳載各戶房屋底價金額（見本院卷一第28至31頁），符合上開「銷售底價會隨銷售進度調整」之代銷實務。舊約第8條第5項則約定車位及1樓店舖不適用調價範圍，亦即車位價格於代銷期間均固定如車位價目表所載（見本院卷一第32頁），不會變動。舊約第8條第6項則約定1樓店舖總價為1億元，及記載「以上定價以附件為依據」。而舊約第8條使用「定價」，與舊約第4條、第7條使用之「底價」，採體系解釋，兩者意義應相同，均指銷售底價。新約第8條則將條文編目名稱由舊約「銷售調價範圍」變更為「店面銷售價格」，並將舊約第8條第1項至第5項、第6項後段「以上定價以附件為依據」之內容，全數刪除，僅保留第8條第6項前段內容。
　㈨兩約第9條約定被告費用負擔範圍，內容未修改。
　㈩兩約第10條約定被告之人事編制，內容未修改。
　舊約第11條第1項約定原告於每個月底就已簽約及繳付簽約款之戶數開立發票，被告則於隔月15日以現金支付報酬。新約第1項則修改為被告於隔月10日以現金支付報酬。其餘未變。
　兩約第12條關於雙方權利義務，僅修正1字，內容未修改。
　兩約第13條關於第三人之居間報酬，新約刪除舊約第4項「由甲方移交之客戶不計第三人報酬範圍」之內容。
　舊約第14條約定有被告之保留戶8戶，分別為「『15樓A』、『15樓B』、『15樓C』、『5樓C』、『20樓A』、『20樓B』、『20樓C』、『20樓D』」，保留戶之售價，不得低於銷售底價。新約第14條則將保留戶8戶戶別變更為「『20樓A』、『20樓B』、『20樓C』、『20樓D』、『21樓A』、『21樓B』、『21樓C』、『21樓D』」另在第14條新增第2項、第3項，約定契約終止後，原告應將接待中心移交被告使用，及被告另有新建案，由原告優先委任代銷之內容。
　兩約第15條約定爭議處理（管轄法院），內容未修改。
　兩約第16條均約定：兩約自簽約之日起生效，除另有約定外，合約期滿自動失效之內容。
　故就兩約條文比對，可發現兩者契約目的相同，契約內容均遵循上開代銷實務規範雙方之權利義務，新約相比舊約，契約內容主要變更如下：㈠原告代銷戶數減少1戶。㈡銷售底價用語，由「底價」變更為「價格」。㈢舊約未約定有買賣總價金額及總溢價標準，新約新增買賣總價為18億1000萬元，銷售金額達為18億以上為溢價範圍等內容。㈣銷售底價原係依銷售比例，遂步調升定價（以每坪增加1萬元方式，最高增加3萬元），新約則刪除此項約定。㈤保留戶數量8戶僅更改4戶戶別，數量不變。㈥增加原告將接待中心移交被告使用之義務，及被告另有新建案，由原告優先委任代銷之權利。㈦舊約契約附件有價格售價表、車位價目表，新約無契約附件。由上可知兩造係在舊約基礎上，進行約定內容之增刪，並保留舊約完整架構，在除去舊約，新約本身得為一內容獨立完整之契約，且兩約依第2條代理銷售期間相互銜接，雙方系爭契約法律關係，自應以新約內容為斷。原告於本件中主張舊約仍存續有效，並作為其主張之依據，實屬無憑。惟新約實際簽訂日期，係於110年4月13日，於簽訂後始回溯至新約所載簽訂日期000年0月00日生其效力，並取代舊約，已如前述。則在舊約110年1月14日到期至110年4月13日新約簽訂前，雙方既合意持續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自屬舊約第16條「另有約定」之情形，故110年1月14日至110年4月13日期間，兩造間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於該段期間仍應遵循舊約約定內容，自不待言。
　原告主張：其銷售編號12（6D）、編號13（5C）、編號28（15A）、編號54（12C）共4戶房屋，依新約第6條第1項第3款，銷售報酬均以銷售金額百分之6計算，故原告得請求566萬8200元之銷售報酬。被告則辯稱：編號28（15A）係關係戶，銷售報酬應以銷售金額百分之6折半（即百分之3）計算，故原告僅得請求485萬2500元之銷售報酬，經查：原告雖否認兩造間有針對關係戶銷售報酬折半計算之約定，惟原告先前向被告請領銷售報酬時，就關係戶部分，確依百分之3計算，有原告之第4次請款明細（請款日期：110年3月25日），其中關係戶編號25（12B）、編號26（13B）、編號36（5D）之銷售報酬，第5次請款明細（請款日期：110年3月25日），其中關係戶編號24（16A）之銷售報酬，第6次請款明細（請款日期：110年4月25日），其中關係戶編號41（16D）之銷售報酬，確均以銷售金額百分之3計算，且明顯與非關係戶分隔羅列（見本院卷第一第183至185頁），而原告曾於110年7月29日，傳送舊版之第8次請款明細，其中編號28（15A）之銷售報酬，亦以百分之3計算（見本院卷一第78頁），證人即被告財務經理許雅芳亦證稱：關係戶之銷售報酬一直以來都是百分之3，因為原告向來就是這樣請款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87頁）。核與被告辯稱：因關係戶是由被告介紹而簽約，原告減免前階段招攬、磋商等勞力、時間之付出，僅協助完成簽約之成果，故就關係戶之銷售報酬約定減半之原由，相符一致。再參酌舊約第4條第2項約定有「乙方之代銷範圍應包括銷售期間內之下列部分：⒈甲方未約定保留戶所成交之戶數。⒉乙方代銷售之戶數。」、舊約第13條第4項約定有「由甲方移交之客戶不計第3人報酬範圍」等內容。其中「甲方未約定保留戶所成交之戶數」、「甲方移交之客戶」，即係指關係戶之成交，而關係戶本歸功於甲方介紹而成交，依舊約第13條第1項，得請求原告給付居間報酬。惟因兩造既已就關係戶之銷售報酬，考量係出於兩造共同協力完成銷售，故折半計算原告之銷售報酬，被告已獲有利益，故於舊約第13條第4項排除被告之居間報酬請求權。新約第13條固刪除第4項規定，惟新約第4條第2項仍保留甲方關係戶之定義，且原告亦先前向被告請款時確依百分之3請領關係戶之銷售報酬，已如前述，被告上開辯詞，核屬有據，堪予採信。原告主張兩造未約定關係戶對銷售報酬折半計算乙節，委無足採。是原告主張銷售編號12（6D）、編號13（5C）、編號28（15A）、編號54（12C）共4戶房屋銷售報酬，其中編號28（15A）為關係戶，銷售報酬應以銷售金額百分之6折半（即百分之3）計算，故原告請求485萬2500元部分，應認有據，逾此部分，則屬無憑。
　原告固主張：系爭房屋中編號24（16A）、編號25（12B）、編號26（13B）、編號28（15A）、編號36（5D）、編號41（16D）共6戶房屋，均為關係戶，除編號28（15A）已請求如前項外，另5戶之銷售報酬，依約亦應以銷售金額百分之6計算，惟原告先前僅請求百分之3計算之銷售報酬總計367萬2300元，自得請求泰御公司尚未給付之銷售報酬367萬2300元等語。惟兩造間就關係戶之銷售報酬，有約定以百分之3計算之事實，業已認定如前，原告既已受領上開5戶關係戶之銷售報酬，自不得再重複請求。原告此部分之主張，實屬無據。
　原告主張：依新約第7條第2項約定內容，系爭房屋銷售金額若高於系爭底價之定價，其差價在抵補其他銷售金額低於系爭底價定價之差價後，所餘即為差價利潤，由被告分得百分之70，原告分得百分之30，故原告自得請求如附表一L欄所示，總計2301萬7929元之差價分潤等語。經查：
　㈠被告雖辯稱：新約第7條5項約定有「本案總價金額為新臺幣18億1000萬元整」、同條第6項約定有「約定銷售金額達新臺幣18億以上為溢價範圍」等內容，為舊約所無，增加目的在作為原告依同條第2項請求差價分潤時之前提要件，即以原告銷售金額達18億以上，方有溢價，才有分潤等語，證人李志龍亦證稱：新約第7條第6項約定是當時兩造合意要賣超過18億才有溢價的請求權利，蘇維君當時也知道系爭契約進行到最後，要賣到18億以上才有這個溢價範圍的請求權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35、536頁）。惟參酌舊約第7條第2項、第3項約定，兩造本即有差價分潤之約定，未設有任何請求門檻要件，且依舊約第7條第2項約定內容形式以觀，對差價之定義、抵補及分配比例，均清楚臚列，並無文義不明情形，舊約同條第3項則規範銷售金額低於銷售底價之處理，除同條第2項已有約定以高於底價之銷售差價抵補外，第3項又規定可以「總溢價」補足，而與差價之用語不同，在適用上即有疑義。故新約第7條第5項、第6項新增系爭建案買賣總價為18億1000萬元及以18億以上為溢價範圍，應在解決舊約第8條第3項「總溢價」定義不明之問題，而與請求差價分潤之前提要件無涉。且新約第7條第2項「差價」，係以「銷售金額」與「銷售底價」相減而來，同條第6項「溢價」，則係以「銷售總金額」與「18億元」相減而來，兩者計算方式不同，亦無從解釋兩造係以「溢價」範圍作為差價分潤客體之約定。另從條文排列順序，新約第7條第5項、第6項亦未列於同條第2項約定之前，無法依此認定有先後適用關係，故單從條文文義本身實無從得出有被告所辯：新約第7條第6項為同條第2項適用前提之結論，況證人李志龍亦證稱：「（原告訴訟代理人問：你有無跟蘇維君說『一旦賣不到18億元以上，妳可能無法請求任格差價分潤？）李金池應該有跟蘇維君講」、「（原告訴訟代理人問：你有沒有講？）我沒有講。」、「（原告訴訟代理人問：你有無聽到李金池跟蘇維君講？）沒印象。」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38至539頁），審酌李志龍為新約之草擬人，且新約第7條第6項為舊約所無，如被告及李志龍未善盡說明告知義務，自難事後逕以對被告有利之方式加以解釋適用。基此，被告此部分抗辯，委無足採。原告主張其得依新約第7條第2項主張差價分潤，應認有據。
　㈡原告得依新約第7條第2項主張差價分潤，已如前述，差價分潤之計算方式，需先確認銷售底價及銷售金額為何。原告固主張：應依舊約之附件即樓層售價表所載系爭底價作為銷售底價等語。被告則辯稱：兩造前於109年7月22日，已合意將銷售底價變更為0722底價，此由兩造曾在李志龍草擬之新約契約書上以手寫方式討論修改舊約作為新約之內容（下稱草約），其中新約第7條第5項買賣總價即以0722售價表所載之買賣總價作為討論之基礎，故新約第4條第1項約定有銷售底價約定如附件之內容，條文中的「附件」即為0722售價表，僅於兩造簽訂新約時疏漏未附於新約契約書後方作為附件，原告雖主張以舊約附件樓層售價表作為銷售底價，但新約已替代舊約，系爭底價應已不再沿用，況蘇維君於系爭契約代銷期間結束後，於110年7月13日又提供0713售價表給許雅芳，請許雅芳計算有沒有溢價可以請求，0713售價表所載之銷售底價與0722底價完全相同，蘇維君更於自行核算後，發現其銷售金額大部分低於0722底價，無從主張差價分潤，而於110年7月29日，傳送自行杜撰銷售底價之0729售價表並蓋用公司發票章，傳送給被告，主張差價分潤，是原告自行製作之0713售價表、0729售價表所載之底價，均與原告於本件主張之系爭底價不同，且0713售價表所載底價與0722底價完全相同，足證兩造間新約合意之銷售底價確為0722底價無疑，故以銷售金額與0722底價比較，結算結果為負，原告實不得主張差價分潤，反應依新約第7條第3項約定，由其吸收此部分低於0722底價之銷售金額差價等語。惟查：
　⒈系爭房屋依舊約第8條第1至4項，係依銷售比例，遂步調升系爭底價，並於舊約附件詳載系爭底價，而新約第8條將條文編目名稱由舊約「銷售調價範圍」變更為「店面銷售價格」，並將舊約第8條第1項至第5項、第6項後段「以上定價以附件為依據」之內容，全數刪除，僅保留第8條第6項前段內容，已如前述，足證新約簽訂後兩造已不再沿用舊約第8條第1至4項內容決定系爭房屋之銷售底價，如原告主張新約係沿用舊約之契約附件及沿用系爭底價為真，則舊約第8條第1項至第5項、第6項後段等內容於新約第8條中實無刪除必要。
　⒉又觀諸新約基於變更公共空間戶別及變更設計，將系爭房屋戶數減1，且扣除被告保留戶8戶，並將系爭建案買賣總價約定為18億1000萬元，新約於110年4月13日簽訂當時，被告業已於109年12月18日取得建照，故系爭房屋及停車位坪數均得確定，對照舊約之附件樓層售價表，其公共空間戶別及戶數均與新約內容不同，且未扣除保留戶，依原始定價計算之系爭建案買賣總價，原告陳報之金額為18億6949萬0170元（含8戶保留戶、停車位、1樓店舖），如依樓層售價表調整之金額計算買賣總價，原告陳報之金額則為19億2656萬6270元（見本院卷二第23、66、67頁），均與新約於第7條第5項所約定之買賣總價18億1000萬元不符，新約是否仍沿用舊約樓層售價表作為新約第4條所約定之附件，並以系爭底價做為新約約定之銷售底價，實非無疑。
　⒊原告雖主張：蘇維君於110 年1月4日以LINE通訊軟體與李金池聯繫（下稱0104LINE通訊紀錄，見本院卷一第490、491頁），內容如下：
　　蘇維君:關係戶再麻煩您盡快約時間簽約!價格談好先跟我
　　　　　 說，我先做合約書。」
　　李金池:星期三周大雅要來。
　　　　　 星期三下午兩點半黃坤火和余董也要來簽約。
　　蘇維君:那合約價格用底價做?
　　李金池:對。
　　蘇維君:那幾戶關係戶就不再送贈品了不然我沒有任何利
　　　　　 潤。
　　李金池於上開LINE通訊中所稱黃坤火為編號28（15A）之代購者，周大雅為編號25（12B）之客戶，余董為編號24（16A）之客戶，為被告所自承，蘇維君於通訊中告知李金池上開3戶關係戶之簽約價格「用底價做」，對比上開3戶如附表一A欄所示之實際銷售價格，均貼近系爭底價，足見兩造確係以系爭底價作為新約之銷售底價等語。惟上開關係戶簽約日期，均在舊約契約效力存續期間，蘇維君以系爭底價作為與上開關係戶客戶實際買賣價金，事屬當然，惟兩造係於110年4月13日簽訂新約之後，已溯及至110年1月15日取代舊約，並改以新約約定之銷售底價作為系爭建案之銷售底價，故尚難以此遽認原告上開主張為真。
　⒋況依原告於系爭建案代銷期間向被告請款時所提出之請款明細內容，第1次請款明細所載買賣總價（總銷金額）為20億元，第2次請求明細所載買賣總價為20億元，第3次請款明細總銷金額為16億8971萬元，第4次請款明細所載買賣總價為18億4000萬元，第5次請款明細所載買賣總價為18億4000萬元，第6次請款明細、第7次請款明細至舊版第8次請款明細所載買賣總價均為18億1000萬元，有上開請款明細在卷可考（見本院卷一第78頁、第180至186頁），原告並於本件起訴時所提出新版第8次請款明細上，刻意刪除原先舊版第8次請款明細所載之買賣總價18億1000萬元之記載（見本院卷一第41頁），足證原告於第6次請款時，既已改依新約約定之買賣總價填載，如何能主張兩造仍繼續沿用與新約約定之買賣總價不符之系爭底價？且蘇維君於系爭契約代銷期間結束後，於110年7月13日提供0713售價表予許雅芳，請許雅芳計算有沒有溢價可以請求，業據證人許雅芳證述甚詳（見本院卷一第388頁），而0713售價表所載之銷售底價與0722底價完全相同，亦有0722售價表與0713售價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169、171頁），原告再於110年7月29日，傳送自行計算銷售底價之0729售價表並蓋用公司發票章，傳送給被告，亦為原告所自承，而0729底價亦核與系爭底價不符（見本院卷一第167頁）。是原告於代銷期間結束後所自行製作之0713售價表，0729售價表所載之底價，均與原告於本件主張之系爭底價不同，實難認新約約定之銷售底價即為系爭底價，原告此部分之主張，實屬無據。　
　⒌新約第4條約定有「系爭建案之底價如附件」，惟新約契約書後方並無附件，且非沿用舊約之附件，已如前述，則新約第4條所約定之「附件」及之銷售底價為何，自應探究。而新約與舊約比對如前，可知新約實係以舊約為基礎修改而來，自得以新約簽訂過程探求兩造間之真意為何。訊據證人李志龍證稱：舊約代銷時間到期後，因為系爭契約法律關係還是繼續，並沒有因此失其效力，110年2月10日，兩造一直在協商新約，伊於110年3月2日擬了1份草約，由李金池、蘇維君協商新約內容，於同年3月13日還有在協調，最後才在110年4月13日簽訂新約，並溯及至000年0月00日生效，以銜接舊約。伊在110年2月擬定草約前沒有看過0722售價表，也沒有聽過銷售底價有調整，伊是要擬定草約時詢問許雅芳，許雅芳提供1份買賣總價是20億5000萬元的售價表給伊，伊就把買賣總價減去8戶保留戶，算出買賣總價是18億4000多萬元，並繕打在草約上，但於110年3月2日李金池、蘇維君協商時，其中一人說買賣總價金額有誤，並在草約上以手寫方式修改買賣總價為2億3000多萬元，後來又說要減去8戶保留戶，金額再以手寫方式改成18億3000多萬元，因為伊在草約第14條有寫代銷結束後要將接待中心移轉被告使用，蘇維君說不行，如果沒有接到被告新的代銷建案，她要補償費，又在草約第14條以手寫方式增加要被告攤提接待中心費用之內容，所以後面兩造又繼續協調，最後協調結果，買賣總價約定為18億1000萬，蘇維君也將手寫要被告攤提接待中心費用之內容刪去，雙方並於110年4月13日簽訂新約，因為被告在接待中心現場之主管即業務經理簡秀琴當時沒有把新約的附件售價表帶去，所以新約才沒附件，伊後來核對草約上開內容，才知道買賣總價2億3000多萬元是基於0722售價表而來，所以新約第4條之記載銷售底價之附件應該是0722售價表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28至535頁）。再觀諸草約第8條內容與舊約第8條內容相同，但草約第8條第1至4項，有以橫線劃掉，草約第7條內容，除將舊約第7條之「底價」變為「價格」外，新增第5項、第6項，除第5項本案總價金額為「18億4399萬5050元」外，與新約第5項、第6項文字內容相同。而草約第5項總價金額「18億4399萬5030元」，有以手寫畫圈圈住，並在旁邊書寫「0000000000」，上開數字下方則書寫「2000」，其中「2」數字對齊「0000000000」之億位數數字「0」，「2000」下方再書寫「0000000000」，其中「0000000」部分復以橫線劃去，草約第14條內容與新約相同，但第2項以橫線劃去，下方有書寫「如不續約情況下移轉甲方（指被告），甲方需攤提現場接待中心費用給乙方（指原告）」之內容，上開書寫內容亦有以橫線劃於其上，有草約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75、176頁），核與李志龍上開證詞大致相符，應堪採信。是依李志龍所述兩造簽訂新約之磋商過程，兩造於110年2月10日協調新約內容時，確係以0722售價表之買賣總價20億3253萬9200元作為新約買賣總價之基礎，並以8戶保留戶作價2億元予以扣除後，草約之買賣總價變更為18億3253萬9200元（計算式：20億3253萬9200元－2億元＝18億3253萬9200元），再經議價後，變更為18億3000萬元，後又因蘇維君對草約第14條第2項約定無償轉讓接待中心之內容，要求在不續約時應予補償，兩造無法達成共識遲未能簽約，最終被告以約定買賣總價為18億1000萬元換取原告同意無償轉讓接待中心，兩造終於110年4月13日簽訂新約等事實，堪予認定。
　⒍又新約第7條第5項之買賣總價18億1000萬元，雖係基於0722售價表所載之買賣總價20億3253萬9200元而來，但0722售價表買賣總價係由三部分組成，一為停車位總計2億元，一為1樓店舖1億元，一為住家即系爭房屋總計17億3253萬9200元（見本院卷一第169頁），1樓店舖1億元之銷售底價已明載在新約第8條（見本院卷一第36頁），停車位售價依舊約第8條第5項，不適用調價範圍，新約雖將該條項刪除，但新約之停車位銷售底價為2億元，且在0722售價表、0713售價表、0729售價表中銷售底價金額均相同，亦為兩造所不爭執，故系爭建案買賣總價如有變動，對應修改之銷售底價項目僅有系爭房屋一項作為變數，故草約雖以0722售價表之買賣總價為討論基礎，但隨著兩造於磋商過程中，對買賣總價不斷進行修改，最後以18億1000萬元作為雙方合意之買賣總價，則對應此買賣總價之銷售底價，除1樓店鋪及停車位為固定銷售底價外，系爭房屋之銷售底價自應為對應之修改，始符當事人之真意，且方能與18億1000萬之買賣總價契合。0722售價表中所載系爭房屋之銷售底價，既係對應買賣總價20億3253萬9200元而來，且仍包含被告保留戶8戶之銷售底價，實非兩造於簽訂新約時所合意之銷售底價。再觀諸0713售價表中，係以0722售價表為本，僅刪去被告保留戶8戶，得出系爭房屋之銷售底價為15億3380萬1710元及買賣總價為18億3380萬1710元之內容，雖扣除被告保留戶8戶於買賣總價外，符合兩造於磋商新約過程中之真意，但其計算所得之買賣總價仍與新約第7條第5項之買賣總價不符，以此計算所得之系爭房屋銷售底價仍非新約中所約定之銷售底價。而原告於系爭契約結束後所製作用以向被告請求差價分潤之0729售價表，則係基於新約所約定之買賣總價18億1000萬元計算而來，此觀諸0729售價表中，確有刪除被告8戶保留戶，買賣總價為18億1006萬2050元，亦與新約第7條第5項約定買賣總價18億1000萬之金額大致相符，顯係在1樓店鋪及停車位銷售底價保留未變動前提下，將買賣總價扣除1樓店舖及停車位之銷售底價後，再據以計算系爭房屋之各戶銷售底價，堪認0729售價表及所載0729底價內容較符合兩造於簽訂新約時約定買賣總價及系爭建案銷售底價之真意，亦與「建商委託代銷商時銷售時，只在意最終取得之買賣總價，故銷售底價通常係基於買賣總價計算而來，而有正向對應關係」之代銷實務，相互吻合，故本件原告依新約第7條第2項請求差價分潤，自應以0729底價作為其計算依據。
　⒎被告雖辯稱：新約第4條約定之附件即為0722售價表，故新約之銷售底價即為0722底價之事實，業經證人簡秀琴、許雅芳、李金池、李志龍證述甚詳，且如附表一編號1（14A）、編號2（14B）之簽約價格與附表一J欄所示之0722底價相同，足證0722應為新約約定之銷售底價，系爭房屋中編號24（16A）、編號25（12B）、編號26（13B）、編號28（15A）、編號36（5D）、編號41（16D）6戶關係戶依原告主張如附表一A欄所示之實際銷售價格雖均低於0722底價（如附表一J欄所示），惟上開6戶如附表一B欄所示之簽約價格則與0722底價大致相符，而依0104LINE通訊紀錄內容所示，蘇維君於通訊中告知李金池上編號28（15A）、編號25（12B）、編號24（16A）3戶之簽約價格用底價做，而上開3戶如附表一B欄所示之簽約價格均與0722底價相符，足證蘇維君於當時亦係以0722底價作為銷售底價。雖以0722底價計算差價分潤時，原告之銷售金額大部分低於0722底價，但除關係戶6戶低於0722底價之銷售係經被告同意外，被告可同意原告不用依新約第7條第3項由其吸收，至其他低於0722底價銷售房屋總差價為381萬2220元，既未經被告事先同意，縱認被告於簽約時及原告請款時已知悉，此係考量尊重原告之銷售手法及被告最終並無損失，自應由原告依新約第7條第3項吸收。原告臨訟始提出以舊約之系爭底價作為差價分潤之計算基礎，實不足採，應以0722底價計算為是等語。經查：證人即被告前工程總監黃鉦傑證稱：0722售價表係伊所繕打，檔案還存在伊的電腦內，因為當時系爭建案要對外公開，要製作一個表價，就是定價，供代銷人員銷售使用，一開始給消費者看的價格，底價就是建設公司老闆和代銷公司約定至少要賣的價金，例如底價是900萬元，表價是1000萬元，代銷公司可能在900萬至1000萬元間出售預售屋，如果以950萬元賣出，就是成交價，實價登錄都可以查得到。卷內0722售價表上面有手寫「底價」，並在「底」字打叉，伊不知道是誰寫的，但0722售價表與底價無關，代銷人員可以賣到比0722售價表更低的價格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71至380頁），並有其所提供之電子檔案截圖2張及當時其繕打之0722售價表列印頁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395至399頁），足證0722售價表於109年7月22日當時製作用途，係做為系爭建案代銷人員銷售時使用之銷售表價。被告辯稱：兩造早於109年7月22日即合意以0722售價表作為系爭建案底價乙節，自屬無稽。又簡秀琴雖證稱：0722售價表上方「底價」是伊寫的字，但「底」上面的叉叉不是伊畫的，現場銷售時，不能低於這個價錢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65、367頁），依其上開證詞，其主觀上係認定0722售價表為「底價表」，惟簡秀琴亦證稱：系爭建案於舊約中已有約定底價分為3段，超過底價就是兩造三七分，舊約之底價就沒有再調整過，109年7月當時是在討論怎麼做價目表，有李金池、蘇維君還有黃鉦傑跟伊在場，李金池和蘇維君就以系爭底價為基礎，加上樓層價差由每坪3000元調整為5000元，算出0722底價，再製作0722售價表，目的是銷售用，就是表格化讓銷售的人有一個底，如果要賣低於0722底價，要經過李金池同意，當時製作完李金池跟蘇維君並沒有說要用0722底價去取代系爭底價，伊並將0722售價表提供一份給原告現場代銷人員，一份給許雅芳，現場銷售價目表是原告自己製作，因為一般就是代銷人員銷售時，價金另外再加上去，給客戶殺價的空間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59至371頁）。是依簡秀琴上開證詞，雖其將0722售價表認定為銷售現場參考之「底價」，且簽約價格不得低於0722底價，惟在預售屋銷售現場，代銷人員向客戶推銷介紹預售屋時，通常會在銷售表價基礎上，再加些許價格作為給客戶介紹時之開價或廣告售價，並將銷售表價稱為建商「底價」，以獲取較大之議價及讓利空間，並滿足客戶「殺破底價撿便宜」之消費心理，為代銷實務常見之推銷手法，況不論舊約第4條第1項或新約第4條第1項，均將系爭建案底價列為機密，未經權責人員核准，不得傳送，如0722售價表所載內容果為兩造間合意之新底價，豈會輕易發送給第一線現場銷售人員讓其知悉此等商業機密。且簡秀琴既證稱0722售價表目的在提供現場代銷人員銷售使用，製作完成後，李金池跟蘇維君並沒有說要用0722底價去取代系爭底價等內容，再觀諸原告銷售之54戶中，高達33戶之銷售金額均低於0722底價（見如附表一N欄所示），顯與建商為追求預期之買賣總價而訂定底價之目的相悖，反與代銷人員將銷售表價稱為建商「底價」再加價推銷，以利議價及提供客戶購買誘因之代銷實務相符一致，足見0722售價表於兩造簽訂新約前，僅係作為銷售表價供現場代銷人員參酌以利與客戶議價使用，而與系爭契約之銷售底價無涉。另證人許雅芳則證稱：0722售價表是簡秀琴拿給伊的，右下角之109年7月22日日期是伊寫的，伊拿到時上面已經有寫「底價」，但「底」字上面那個叉叉不是伊畫的，因為上面有寫底價，所以伊認為0722售價表是底價，但銷售時可不可以低於上面所載0722底價，伊不知道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81至383、387至389頁），是許雅芳雖亦證述0722售價表係「底價」，但顯係受簡秀琴在其上手寫「底價」之影響，而與簡秀琴相同，均有將作為銷售表價之0722售價表誤認為系爭建案銷售底價之情形，自不足採。至證人李金池、李志龍雖均證稱0722售價表即為新約第4條約定之附件，故應以0722底價作為新約約定之銷售底價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56、534頁）。惟0722售價表僅作為兩造磋商新約時，修改草約之買賣總價之基礎，並非新約於110年4月13日簽訂時雙方合意之買賣總價及銷售底價之內容，業已認定如前，證人李金池、李志龍上開證詞，實肇因於2人在與蘇維君磋商新約階段時，已多次修改系爭建案之買賣總價，均疏未注意同步修改系爭房屋各戶之銷售底價以與買賣總價相互對應契合，故證人李金池，李志龍上開證詞亦不足採信。因此，上開證人之證詞，均無從做為被告辯詞內容有利認定之依據。又附表一編號1（14A）、編號2（14B）之簽約價格及上開關係戶簽約日期，均在新約簽訂之前，而新約簽訂之前，舊約契約效力仍持續存在，已如前述，蘇維君參酌斯時作為銷售表價之0722底價及作為銷售底價之系爭底價後，分別以如附表一所示之實際成交價格、簽約價格讓被告與附表一編號1（14A）、編號2（14B）及上開關係戶客戶完成買賣契約，則上開各戶之實際成交價格、簽約價格與0722底價或系爭底價相近或相同，事屬當然，亦與上開「代銷商會與建商設定銷售表價以滿足客戶殺價及提供代銷商議價之籌碼，以確保買賣總價之目標達成」之代銷實務及證人黃鉦傑證述系爭建案有設定銷售底價與銷售表價以便代銷人員於現場銷售時參酌內容互核一致，故實無從認定被告上開主張為真。
　⒏又兩造對附表一B欄之簽約價格並不爭執，原告並就系爭房屋中編號24（16A）、編號25（12B）、編號26（13B）、編號28（15A）、編號36（5D）、編號41（16D）等6戶關係戶，主張有經李金池同意，以如附表一A欄所示之實際銷售價格成交之內容，雖為被告所否認，惟如以契約書所載之簽約價格（即附表一B欄所示）為銷售金額，而與0722底價（即如附表一J欄所示）相互計算差價，結果為正（即如附表一P欄所示），核與被告上開「新約底價應為0722底價，以此計算與銷售金額之差價，金額為負，原告自不得主張差價分潤」之抗辯即有所扞格，再參諸原告就上開關係戶所提出之請款明細所載金額，均核與附表一A欄之金額相符一致，且上開請求單均經現場負責確認簽約及收款之業務經理簡秀琴審核簽名或用印於其上，原告上開主張自堪採信為真。
　⒐基此，原告於系爭契約結束後，系爭建案銷售金額總共如附表一A欄所示，因未達18億以上，未有同條第6項之總溢價可供抵補，故依新約第7條第2項、第3項約定，就銷售金額與新約約定之銷售底價即0729底價之差價利潤正值，請求百分之30之分潤443萬2608元（計算式：附表一A欄合計金額－附表一I欄合計金額＝M欄合計金額即1477萬5360元，再乘以百分之30＝443萬2608元），自屬有據，逾此部分，則難認有憑。
　被告就代原告贈送客戶冰箱51萬元部分主張抵銷，原告並不爭執，應認被告此部分抵銷抗辯應屬可採。
　被告就代原告贈送客戶旅遊行程6萬元部分主張抵銷，原告並不爭執，應認被告此部分抵銷抗辯應屬可採。
　被告就代原告給付退酬金予郭擇群部分主張抵銷，為原告所否認，並主張：此係經李金池同意，才允諾簽約後會給付退酬金予郭擇群等語。經查，證人郭擇群證稱：當初是蘇維君跟伊允語會退酬35萬元給伊，伊覺得應該是蘇維君要給，後來伊有傳LINE訊息給蘇維君，蘇維君說跟被告間有訴訟進行，退酬金要等她告完再處理，伊覺得蘇維君應該先還，所以才去找李金池，李金池有退伊35萬元，並說他先退給伊，再跟蘇維君求償（見本院卷二第101、102頁），並有郭擇群與蘇維君之LINE通訊紀錄、被告開立之支票影本（受款人為郭擇群，金額為35萬元）、支票簽回聯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157頁、卷二第111頁），核與被告所辯相符，原告雖主張係李金池允諾給付退酬金，但卻未能提出證據證明屬實，被告既代原告給付35萬元退酬金予郭擇群，並主張抵銷，自屬有據。
　被告因原告未依與編號19（8B）客戶林曉菁之約定，代其轉售謀利，林曉菁轉向被告要求解除買賣契約，被告只能同意解約並退還林曉菁已繳付之價金，原告就編號19（8B）買賣契約之解約既有可歸責事由，自應返還先前受領之165萬銷售報酬，被告據此主張抵銷，為原告所否認，並主張：原告並未承諾林曉菁於簽訂買賣契約後再代為轉售，且於代銷期間依職業倫理，代銷商亦不應代購屋之客戶轉售。編號19（8B）成交金額為2750萬元，原告該次銷售報酬係以百分之5請求，故原告所受領之銷售報酬為137.5萬元。退萬步言，原告縱有允諾，林曉菁以此向被告主張解約，難認有理，被告本有權拒絕，卻自行與林曉菁合意解除契約，難認可歸責原告，此部分抵銷之主張自不足採等語。經查，被告與林曉菁解除編號19（8B）買賣契約一節，業據提出土地及房屋預定買賣契約解除通知書、委任書、我國駐菲律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證明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87、88、187頁），且經林曉菁委任處理解約事宜之證人郭擇群證述甚詳（見本院卷二第107、108頁），固堪採信。惟被告未能提出證據證明林曉菁確有與原告約定代為轉售之合意，且依被告與林曉菁簽訂之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土地預定買賣契約書內容（見本院卷三 第41至53頁），亦未將林曉菁購屋後未能轉售之購屋動機，列為可解約之事由，被告本得拒絕林曉菁解約之請求，卻仍合意與林曉菁解約並退還林曉菁已繳付之價金，難認屬可歸責原告之事由。故被告此部分抵銷抗辯，實不足採。
　按稱合夥者，謂二人以上互約出資以經營共同事業之契約；合夥因合夥人全體同意解散而解散；合夥人於合夥清算前 不得請求合夥財產之分析，民法第667條第1項、第692條第2款、第682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換言之，合夥解散後，應先經清算程序。且合夥財產，依同法第697條第1項規定，應先清償合夥債務，或劃出必要之數額後尚有賸餘，始應返還各合夥人之出資，必清償合夥債務及返還各合夥人出資後，尚有賸餘者，始應按各合夥人應受分配利益之成數，分配於各合夥人，此觀同法第697條第2項、第699條規定自明（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2995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兩造簽訂舊約後，原告邀訴外人興泰公司隱名合夥投資系爭契約，興泰公司同意投資1000萬元，原告與興泰公司即於109年1月22日簽訂系爭合夥契約，約定總投資額為5000萬，總股份為10股，興泰公司占2股，故興泰公司於110年6月30日系爭契約結束後，可分得合夥盈餘5分之1，有被告提出之隱名合夥契約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583至587頁），興泰公司嗣後於112年3月27日以54存證信函，通知原告將系爭合夥契約所生部分請求權讓予被告，亦有54存證信函附卷可考（見本院卷一第591至593頁），上開事實並為原告所自認。被告雖提出元棠泰御天鑄佣金收入-銷售費用統計表（下稱收支統計表）、支出總表、明細影本（見本院卷一第589頁、卷二第221至263頁）為據，並辯稱原告至111年6月間，應有2575萬8726元之利潤，故依合夥契約之法律關係，可向原告請求至少500萬元之盈餘分配，縱將本件原告主張之報酬及110年8月10日之銷售費用406萬8278元先予排除，原告尚有2090萬6226元之利潤可供分配，被告自得就此部分分配之金額418萬1245元主張抵銷等語，惟為原告所否認，並主張：兩造間之系爭合夥契約尚未予清算，且本件涉及原告之銷售報酬及被告抵銷抗辯，合夥財產亦未確定，故被告尚不得據以主張抵銷。查被告基於系爭合夥契約，對被告代銷利潤得主張盈餘分配，為兩造所不爭執，自堪採信為真。惟兩造間基於系爭契約所生之銷售報酬、差價分潤，仍有歧見，被告於本件中亦提出抵銷原告起訴請求給付金額之抗辯，已如前述，足證兩造間之合夥財產狀態仍有未明，且合夥亦未經兩造清算完結，揆諸上開民法規定及最高法院判決意旨，被告當無從逕以合夥財產中已確定之現存損益，為部分合夥財產之預先分配。原告主張系爭合夥契約尚未經清算，被告無從請求對其他合夥人主張盈餘分配一詞，應堪採信。被告抗辯於500萬元額度內至少有418萬1245元之盈餘分配可向原告請求給付並主張抵銷，於法未合，自不足採。
　被告辯稱：依新約第7條第3項約定，因原告低於0722底價之銷售有總計510萬8650元之差價，再扣除被告事先同意之關係戶6戶之差價，剩餘381萬2220元差價，應由原告吸收，故被告主張就此應由原告吸收之差價予以抵銷，為原告所否認，並主張：銷售金額與系爭底價差價如附表一L欄所示為正值，原告得主張差價分潤，故被告此部分抵銷抗辯實不足取。查兩造新約之銷售底價，業已認定如附表一I欄所示，依第7條第6項，雖因未超過18億，而無總溢價可抵補，惟原告銷售之系爭房屋中低於銷售金額之差價與高於銷售金額之差價抵補後仍屬正值，並得請求差價分潤，已如前述，被告此部分之抵銷抗辯，自難採信。
　因此，原告得向被告請求銷售報酬485萬2500元，差價分潤443萬2608元，總計928萬5108元（計算式：485萬2500元＋443萬2608元＝928萬5108元）。被告得向原告請求抵銷總計92萬元（計算式：51萬元＋6萬元＋35萬元＝92萬元），故原告請求被告給付836萬5108元（計算式：928萬5108元－92萬元＝836萬5108元），應認有據。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對被告之銷售報酬請求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原告請求被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自110年10月7日，見本院卷一第65頁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與前揭規定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參、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向被告請求給付836萬5108元，及自110年10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其餘部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肆、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分別聲請宣告假執行、免為假執行，均
　　核無不合，爰各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因該部分訴之駁回而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伍、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陸、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廖聖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
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曾惠雅
附表二
		編號

		契約條文

		舊約

		新約



		1

		第1條 房屋座落位置

		甲方所有之不動產土地座落：台中市○○區○○段00○00○0000地號，共75戶(含平面停車位共100處)；願以甲乙雙方共同擬之售價範圍內，交由乙方代理銷售。

		甲方所有之不動產土地座落：台中市○○區○○段00○00○0000地號，共74戶(含平面停車位共100處)；願以甲乙雙方共同擬之售價範圍內，交由乙方代理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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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條 代理期間

		代理銷售期間，雙方約定自民國109年1月15日起至110年1月14日止。

		代理銷售期間，雙方約定自民國110年1月15日起至110年6月30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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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條 銷售範圍

		甲方委託乙方之戶數共67戶(含平面車位)，各戶之詳細坪數、底價(如附件)。本項列為機密，未經權責人員核准，不得傳送。
乙方之代銷範圍應包括銷售期間內之下列部分：
1、甲方未約定保留戶所成交之戶數。
2、乙方代銷售之戶數。

		甲方委託乙方之戶數共66戶(含平面車位)，各戶之詳細坪數、價格(如附件)。本項列為機密，未經權責人員核准，不得傳送。
乙方之代銷範圍應包括銷售期間內之下列部分：
1、甲方未約定保留戶所成交之戶數。
2、乙方代銷售之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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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條 代理銷售報酬

		甲方同意給付乙方服務報酬如下：
1、乙方之銷售報酬
　⑴銷售達總底價0%~30%，銷售報酬以5%計佣。
　⑵銷售達總底價31%~50%，銷售報酬以5.5%計佣。
　⑶銷售達總底價51%~80%，銷售報酬以6%計佣。
　⑷銷售達總底價81%~100%，銷售報酬以6.5%計佣。
　⑸銷售達總底價90%以上，乙方得請累進跳百分比之差額報酬。
2、銷售金額若高於底價之差價，先抵補低於底價銷售之金額後，甲方分得70%，乙方分得30%。
3、低於底價銷售，需經甲、乙雙方同意，低於底價差額需由總溢價補足，如無溢價可補，由乙方吸收。
4、底價訂定須確認建材和施工條件。

		甲方同意給付乙方服務報酬如下:
1、乙方之銷售報酬
　⑴銷售達總底價0%~30%，銷售報酬以5%計佣。
　⑵銷售達總底價31%~50%，銷售報酬以5.5%計佣。
　⑶銷售達總底價51%~80%，銷售報酬以6%計佣。
　⑷銷售達總底價81%~100%，銷售報酬以6.5%計佣。
　⑸銷售達總價90%以上，乙方得請領累進跳百分比之差額報酬。
　⑹乙方得依銷售總價比例,依上列各目條件成就為報酬請領。
2、銷售金額若高於價格之差價,先抵補低於價格銷售之金額後,甲方分得70%,乙方分得30%。
3、低於價格銷售,需經甲、乙雙方同意,低於價格差額需由總溢價補足,如無溢價可補,由乙方吸收。
4、價格訂定須確認建材和施工條件。
5、本案總價金額為新台幣18億1,000萬元整。
6、約定銷售金額達新台幣18億以上為溢價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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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舊約
第8條 銷售調價範圍


新約
第8條 店面銷售價格

		1、銷售比例達總底價0%~30%,以原始定價為銷售。
2、銷售比例達總底價31%~50%,以原始定價每坪調整1萬元為銷售。
3、銷售比例達總底價51%~80%,以原始定價每坪調整2萬元為銷售。
4、銷售比例達總底價81%~100%,以原始定價每坪調整3萬元為銷售。
5、所有平面車位及1樓店舖之銷售金額,不適用調價範圍。
6、本建案1樓店舖銷售總價為新台幣壹億元整。
　以上定價以附件為依據。

		本建案1樓店舖銷售總價為新台幣1億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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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1條 代理銷售報酬給付

		1、乙方於每個月底，就已簽訂正式銷售合約並繳付簽約款之戶數開立發票，甲方於隔月15日以現金支付報酬予乙方。
2、乙方如提早售完代銷之全部房屋，甲方同意於訂戶簽約後一個月內付清。
3、乙方全部約定報酬，整個代銷案及合約即完成並結案。

		1、乙方於每個月底，就已簽訂正式銷售合約並繳付簽約款之戶數開立發票，甲方於隔月10日以現金支付報酬予乙方。
2、乙方如提早售完代銷之全部房屋，甲方同意於訂戶簽約後一個月內付清。
3、乙方全部約定報酬，整個代銷案及合約即完成並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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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2條 權利義務

		1、甲方若為違反第三條或無法履行第四條、第五條之約定，致使買受人遭受損失時，由甲方自行負責，概與乙方無涉。
2、由乙方代銷之不動產，經甲方與買受人簽訂預售屋買賣契約後，依所訂契約互負權利義務，簽約時乙方得應邀為見證人，協助溝通或澄清甲方與買受人間之提問與解答。
3、乙方保證在代銷期間應樹立甲方之聲譽，更不得有損甲方或第三者之權益。

		1、甲方若為違反第三條或無法履行第四條、第五條之約定，致使買受人遭受損失時，由甲方自行負責，概與乙方無涉。
2、由乙方代銷之不動產，經甲方與買受人簽訂預售屋買賣契約後，依所訂契約互負權利義務，簽約時乙方得應邀為見證人，協助溝通或澄清甲方與買受人間之提問與解答。
3、乙方保證在代銷期間應豎立甲方之聲譽，更不得有損甲方或第三者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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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3條 第三人居間報酬

		1、第三人居間報酬為新台幣10萬元整，由乙方給付。
2、第三人居間介紹認定標準：
3、需將客戶帶至現場，移交現場人員接洽，如違反此約定，不予支付報酬。
4、由甲方移交之客戶不計第三人報酬範圍。

		1、第三人居間報酬為新台幣10萬整，由乙方給付。
2、第三人居間介紹認定標準：
3、需將客戶帶至現場，移交現場人員接洽，如違反此約定，不予支付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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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4條 特別約定

		甲方若有約定保留戶「『5樓C』、『15樓A』、『15樓B』、『15樓C』、『20樓A』、『20樓B』、『20樓C』、『20樓D』」，其保留戶之售價，不得低於銷售底價。

		甲方約定保留戶為「『20樓A』、『20樓B』、『20樓C』、『20樓D』、『21樓A』、『21樓B』、『21樓C』、『21樓D』」，其保留戶不列入總價範圍。
契約終止後，乙方所承租之臺中市○○區○○路○段000號「建案接待中心」應維持原狀交付移轉甲方使用，並由甲方承受租賃標的之權利義務。
契約終止後，甲方如有另推新建案，乙方有優先受委任銷售之權利，相關他約權利及義務由雙方協議另定之。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重訴字第502號
原      告  元棠開發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蘇維君  
訴訟代理人  陳國華律師
            林克彥律師
複  代理人  蕭馨怡律師
被      告  泰御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燕玲  

訴訟代理人  王俊凱律師
            李志龍（於民國112年1月31日解除委任）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報酬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1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壹、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836萬5108元，及自民國110年10月7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貳、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參、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55，其餘由原告負擔。
肆、第壹項判決，如原告以新臺幣278萬8369元為被告供擔保，
    得為假執行。如被告以新臺幣836萬5108元為原告預供擔保
    ，得免為假執行。
伍、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事實及爭點：
　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109年1月15日簽訂「泰御建設股份有
    限公司不動產代理銷售合約，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月15日
    」契約書（下稱舊約），由被告委託原告代銷被告所有坐落
    在臺中市○○區○○段00○00○00○0地號土地上共75戶之預售建物
    （共4棟，1樓為店舖，3至21樓為住戶，每樓層4戶，戶別（
    棟別）分別為A、B、C、D，下稱系爭房屋，含平面停車位共
    100個，原告最終銷售之各戶個別以如附表一之編號加戶別
    稱之，上開土地、1樓店舖、系爭房屋、停車位合稱系爭建
    案），代銷期間自109年1月15日至110年1月14日止（兩造代
    銷契約之法律關係下稱系爭契約），系爭房屋各戶之坪數、
    原始定價及依銷售比例調整後之定價（即代銷底價），則以
    「惠仁段建案樓層售價表」詳細臚列後作為系爭契約之附件
    （下稱樓層售價表，所載內容對應原告最終銷售之各戶如附
    表一G欄所示，後因被告取得建照，代銷底價以最後確定之
    系爭房屋坪數計算，內容如附表一H欄所示，下稱系爭底價
    ），停車位則依系爭契約之附件「車位價目表」計算（下稱
    車位價目表，所載內容對應原告最終銷售各戶如附表一C欄
    所示）。系爭契約銷售期間屆期後，雙方合意自屆期次日起
    至110年6月30日止延長代銷期間，並於110年3月22日簽訂「
    泰御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不動產代理銷售合約，日期：中華民
    國110年1月」契約書（下稱新約），除調整部分內容外，系
    爭房屋各戶之坪數、原始定價及依銷售比例調整後之定價則
    沿用系爭底價。原告於新約屆期後，最終銷售如附表一所示
    ，銷售總金額（即成交之簽約金額，包含各戶房屋及停車位
    ，如附表一E欄合計所示）達總底價比例百分之76.64，自得
    依約請求下列報酬：
　㈠銷售報酬：
　　原告銷售編號12（6D）、編號13（5C）、編號28（15A）、
    編號54（12C）共4戶房屋，依舊約第7條第1項第3款及新約
    第7條第1項第3款，銷售報酬均以銷售金額百分之6計算，故
    原告得請求新臺幣（下同）566萬8200元（計算式：4戶銷售
    金額：1990萬元＋2178萬元＋2719萬元＋2560萬元＝9447萬元，
    乘以百分之6﹦566萬8200元）。
　㈡關係戶銷售報酬差額：
　　系爭房屋中編號24（16A）、編號25（12B）、編號26（13B
    ）、編號28（15A）、編號36（5D）、編號41（16D）共6戶
    房屋，均為被告介紹親友購買之關係戶，除編號28（15A）
    已請求如前項外，另5戶之銷售報酬，依約亦應以銷售金額
    百分之6計算，惟原告先前僅請求百分之3計算之銷售報酬總
    計367萬2300元（計算式：2719萬元＋2650萬元＋2700萬元＋19
    58萬元＋2214萬元＝1億2241萬，再乘以百分之3＝367萬2300元
    ），被告已依約給付，原告自得請求被告尚未給付之銷售報
    酬總計367萬2300元。
　㈢差價分潤：
　　依舊約第7條第2項及新約第7條第2項約定內容，系爭房屋銷
    售金額若高於系爭底價，其差價在抵補其他銷售金額低於系
    爭底價之差價後，所餘金額即為差價利潤，並由被告分得百
    分之70，原告分得百分之30，故原告自得請求總計2301萬79
    29元之差價分潤（計算式：依附表一A欄－H欄＝差價利潤，再
    乘以百分之30，即為附表一L欄所示之金額2301萬7929元）
    。
　㈣基此，原告得向被告請求給付銷售報酬總計3235萬8429元（
    計算式：銷售報酬566萬8200元＋關係戶銷售報酬差額367萬2
    300元＋差價分潤2301萬7929元＝3235萬8429元），不料被告
    拒不付款，反要求原告交付其所承租坐落臺中市○○區○○路0
    段000號之接待中心（下稱接待中心），原告委請律師於110
    年7月23日以110年度觀字第000000000號律師函寄送被告，
    請求被告儘速通知請求日期及給付銷售報酬1035萬1815元，
    被告仍未置理，爰依兩造間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一部請求
    被告給付1500萬元之銷售報酬。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1
    5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⒉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得為假
    執行。
　被告抗辯：
　㈠編號12（6D）、編號13（5C）、編號54（12C）共3戶房屋，
    依新約第7條第1項第3款，銷售報酬均以銷售金額百分之6計
    算。至於編號28（15A）係關係戶，如附表一說明欄所示之6
    戶關係戶均為被告介紹成交，原告僅負責後續簽約事宜，故
    原告請求之銷售報酬應依兩造約定，以銷售金額之比例折半
    （即百分之3）計算。故原告得請求485萬2500元（計算式：
    【1990萬元＋2178萬元＋2560萬元】×百分之6＋2719萬元×百分
    之3＝485萬2500元）。被告於此金額內不爭執，逾此部分原
    告主張實無所據。
　㈡系爭房屋中編號24（16A）、編號25（12B）、編號26（13B）
    、編號36（5D）、編號41（16D）均為關係戶，原告先前請
    求之銷售報酬均依兩造所約定之銷售金額之比例折半計算，
    且被告業已給付367萬2300元，原告自不得再行請求被告給
    付銷售報酬。
　㈢兩造係以新約取代舊約，且新約之銷售底價係以兩造於109年
    7月22日協議之售價表為據（下稱0722售價表，內容如附表
    一J欄所示，下稱0722底價），並非如原告主張：新約延用
    舊約契約附件之樓層售價表，於兩造結算時仍應沿用系爭底
    價作為銷售底價。原告負責人蘇維君於系爭契約代銷期間結
    束後，曾於110年7月13日，將0722售價表中8戶保留戶予以
    刪除，並將0722售價表中系爭房屋銷售總底價及系爭建案買
    賣總價之金額對應修改後製作售價表（下稱0713售價表，所
    載銷售底價同0722底價，內容如附表一K欄所示，下稱0713
    底價）提供給被告公司財務經理許雅芳，請許雅芳計算有沒
    有溢價可以請求，更於自行核算後，發現銷售金額均低於07
    22底價，無從主張差價分潤，再於110年7月29日，傳送自行
    杜撰銷售底價之售價表（下稱0729售價表，內容如附表一I
    欄所示，下稱0729底價）並蓋用公司發票章，傳送給被告，
    請求差價分潤，是原告自行製作之0713售價表、0729售價表
    所載之底價，均與原告於本件主張之系爭底價不同，原告主
    張新約之銷售底價為系爭底價純係為求壓低銷售底價，以增
    加得差價分潤之請求金額以便於本件訴訟中請求。且0713售
    價表所載底價與0722底價完全相同，足證兩造間新約合意之
    銷售底價確為0722底價無疑。雖依新約第7條第2項約定有：
    系爭房屋銷售金額若高於0722底價，其差價在抵補其他銷售
    金額低於系爭底價之差價後，所餘即為差價利潤，原告得請
    求差價分潤之內容，惟依新約第7條第6項約定有：約定銷售
    金額達18億元以上為溢價範圍之內容，可見原告主張差價分
    潤之前提，係以銷售金額達18億元以上，始有適用。而依原
    告提出之第8次請款明細所載內容，累積至110年6月25日時
    ，原告銷售總金額僅為13億8719萬元，未達約定之銷售總金
    額18億元以上之溢價範圍，原告自無從據此主張差價分潤。
    且縱認兩造未約定以銷售總金額達18億元始得請求前價分潤
    ，惟原告銷售金額減去0722底價後總計為負數，原告亦不得
    請求差價分潤。
　㈣原告為求銷售系爭房屋，曾向部分客戶承諾贈送冰箱1臺（價
    值8萬5000元），尚有6戶客戶之冰箱未贈送，而由被告代為
    處理，故被告自得就此部分之金額51萬元（計算式8萬5000
    元×6台＝51萬元）主張抵銷。
　㈤原告為求銷售系爭房屋，曾向部分客戶承諾贈送旅遊行程（
    價值5萬元或3萬元），尚有2戶客戶之旅遊行程總計6萬元未
    給付旅行社，而由被告代為處理，故被告自得就此部分之金
    額6萬元主張抵銷。
　㈥原告為銷售編號1（14A）、編號2（14B）房屋，曾向客戶郭
    擇群承諾若同時購買編號1（14A）、編號2（14B）房屋，將
    退還銷售報酬35萬元（下稱退酬金），不料郭擇群購買編號
    1（14A）、編號2（14B）房屋後，原告遲未給付退酬金，郭
    擇群轉而向被告要求處理，被告即代原告給付退酬金予郭擇
    群，故被告自得就此部分之金額35萬元主張抵銷。
　㈦原告為銷售編號19（8B），曾向客戶林曉菁承諾若購買編號1
    9（8B），將儘速代其轉售謀利，不料林曉菁購買編號19（8
    B），原告未依約代其轉售，林曉菁轉而對被告要求解除買
    賣契約，被告只能同意解約並退還林曉菁已繳付之價金，原
    告前已就編號19（8B）請領銷售報酬165萬元，既就編號19
    （8B）房屋之解約有可歸責事由，自應返還被告給付之銷售
    報酬，故被告自得就此部分之金額165萬元主張抵銷。
　㈧兩造簽訂舊約後，原告邀訴外人興泰水電工程有限公司（下
    稱興泰公司）隱名合夥投資系爭契約，興泰公司同意投資10
    00萬元，原告與興泰公司即於109年1月22日簽訂「元棠開發
    有限公司泰御建設房屋代銷案隱名合夥契約書」（下稱系爭
    合夥契約），約定總投資額為5000萬，總股份為10股，興泰
    公司占2股，故興泰公司於110年6月30日系爭契約結束後，
    可分得合夥盈餘5分之1，依原告履行系爭契約時之收入支出
    所製作之收支統計表，原告至111年6月間，應有2575萬8726
    元之利潤，故興泰公司依合夥契約之法律關係，可向原告請
    求至少500萬元之盈餘分配（計算式：2575萬8726元÷5＝515
    萬1745.2元，6位數以下四捨五入），縱認本件訴訟尚未終
    結，本件原告之報酬金額未定，則將原告於本件主張之報酬
    及110年8月10日之銷售費用406萬8278元先予以排除，原告
    尚有2090萬6226元之利潤可供分配，被告自得就此部分之金
    額418萬1245元（計算式：2090萬6226元÷5＝418萬1245元，
    小數點以上四捨五入）主張抵銷。興泰公司嗣後於112年3月
    27日以臺中嶺東郵局存證號碼第54號之存證信函（下稱54存
    證信函），通知原告將上開盈餘分配請求權讓予被告，故被
    告於500萬元額度內至少有418萬1245元之盈餘分配得主張抵
    銷。
　㈨原告之銷售金額與新約約定之0722底價互核，尚有低於銷售
    金額之差價總計968萬6279元，再扣除事先經李被告實際負
    責人李金池同意之6戶關係戶以低於底價銷售之差價587萬40
    50元，其他低於0722底價銷售房屋總金額為381萬2220元(計
    算式：968萬6270元－587萬4050元＝381萬2220元)，依新約第
    7條第3項，應由原告吸收，故被告自得就上開金額主張抵銷
    。
　㈩因此，原告固得請求銷售報酬485萬2500元，但扣除上開抵銷
    之金額後，已無剩餘（計算式：485萬2500元－51萬元－6萬元
    －35萬元－165萬元－500萬元－1276萬2590元＝-1548萬0090元）
    ，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500萬元，顯無理由，並聲明：⒈原告
    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預供
    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爭執及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一第315至317頁、卷二第80
    頁、卷三第561頁）
　㈠不爭執事項：　
　⒈兩造簽訂舊約、新約，內容如附表二所示。
　⒉原告於舊約、新約期間，銷售金額總計為13億8719萬元。
　⒊原告主張之銷售報酬566萬8200元，被告於485萬2500元額度
    內不爭執。
　⒋被告主張抵銷之冰箱款項51萬元、旅遊費用為6萬元，原告不
    爭執
　⒌系爭房屋中編號24（16A）、編號25（12B）、編號26（13B）
    、編號36（5D）、編號41（16D）均為關係戶，原告先前請
    求之銷售報酬均依兩造所約定之銷售金額之比例折半計算，
    且被告業已給付銷售報酬367萬2300元。
　⒍編號19（8B）之客戶林曉菁於110 年10月10日委託郭擇群與
    被告解除買賣契約。
　㈡爭執事項：
　⒈關係戶之銷售報酬以銷售金額之百分之6計算，還是以百分之
    3計算？
　⑴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編號28（15A）另外百分之3部分報酬即81
    萬5700 元，有無理由？
　⑵原告請求被告應再給付編號24（16A）、編號25（12B）、編
    號26（13B）、編號36（5D）、編號41（16D）百分之3之銷
    售報酬即合計367萬2300元，有無理由？
　⒉系爭契約之銷售底價，應為系爭底價？0722底價？0713底價
    ？0729底價？原告請求差價分潤2301萬7929元，有無理由？
　⒊被告就前代原告給付編號1（14A）、編號2（14B）客戶郭擇
    群35萬元退酬金主張抵銷，有無理由？
　⒋被告已給付編號19（8B）之銷售報酬165萬元，原告就編號19
    （8B）事後解約有可歸責事由，自應返還被告上開銷售報酬
    ，故被告就此部分金額主張抵銷，有無理由？
　⒌被告就受讓興泰公司基於系爭合夥契約之盈餘分配請求權於
    於500萬元額度內至少有418萬1245元之盈餘分配主張抵銷，
    有無理由？ 
　⒍被告辯稱原告有溢領1276萬2590元、510萬8650元或381萬222
    0元，主張擇一抵銷，有無理由？
貳、得心證之理由：
　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
    句，民法第98條定有明文。蓋解釋意思表示，端在探求表意
    人為意思表示之目的性及法律行為之和諧性。是解釋契約尤
    須斟酌交易上之習慣，及當事人所欲達成之經濟上效果、合
    理預期之契約利益，依誠信原則而為之。關於法律行為之解
    釋方法，應以當事人所欲達到之目的、交易習慣、任意法規
    及誠信原則為標準，合理解釋之，其中應將當事人之目的列
    為最先，交易習慣次之，任意法規又次之，誠信原則始終介
    於其間以修正或補足之。因此，解釋契約應通觀全文，並斟
    酌立約當時之情形，以期不失立約人之真意；又解釋契約應
    以當事人立約當時之真意為準，而真意何在，則應以過去事
    實及其他一切證據資料為斷定之標準，不能拘泥文字致失真
    意（最高法院18年上字第1727號判例、19年上字第58號判例
    、19年上字第453 號判例、88年度台上字第1671號判決意旨
    參照）。故於探求當事人立約真意時，所應力求者，乃於解
    釋契約條款時，斟酌當事人訂約時客觀上所存在之一切情事
    ，以契約當事人所欲達成之契約目的為基準，不違背契約本
    質，而為符合公平正義之契約解釋。兩造間之系爭契約，先
    後簽訂舊約、新約以為雙方權利義務之依據。舊約後方尚有
    樓層售價表作為原告銷售系爭房屋之底價，車位價目表則作
    為客戶購買停車位之價格依據。新約後方則無任何附件，則
    在契約雙方就系爭契約之權利義務發生歧見時，究應如何適
    用舊約及新約，即為本件爭執所在。
　次按代銷業務，指受起造人或建築業之委託，負責企劃並代
    理銷售不動產之業務，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4條第6項定
    有明文。是就預售屋代銷業務商業模式，就建商而言，需購
    買土地、建材、雇用勞工、向銀行貸款等，以建築房屋，而
    先負擔建築成本及風險，且預計完工之建物戶數及停車位因
    屬固定，故建商會將其建築支出成本加計預期利潤，而得出
    建案完銷後應獲得之買賣總價。基於專業分工，建商通常會
    將預售屋之銷售，交由代銷商進行，故建商在代銷商業活動
    中只在意最後結算時是否能獲得其預期之買賣總價。就代銷
    商而言，則係以代理銷售預售屋以賺取佣金報酬為目的，性
    質類似居間，銷售報酬計算方式有二，一為按件計酬，一為
    按銷售金額按比例抽成，後者因能提高代銷商銷售報酬，故
    為國內常見之銷售報酬計價方式。又為讓預售屋出售價格最
    大化及出售數量大化，建商與代銷商會有以下措施：㈠建商
    預期取得之買賣總價為代銷契約最大目的，故會以此換算為
    每戶房屋及停車位之單位價格，作為銷售底價，以確保買賣
    總價目標達成，故銷售底價通常係基於買賣總價計算而來，
    而有正向對應關係。㈡銷售底價會隨銷售進度調整，多以銷
    售百分比作為調整銷售價格的機制，連帶調升銷售表價，利
    用民眾追高之投資心態，形成預售價價格上揚之外觀現象，
    同時提升建商及代銷商獲利，故銷售底價並非一成不變。㈢
    於銷售現場，會以銷售底價作為銷售金額之底線，另外會制
    定銷售表價作為代銷商向客戶開價之參考標準，以滿足客戶
    殺價及代銷商議價之籌碼。㈣為獎勵代銷商大量且快速銷售
    預售屋，通常會與代銷商約定：在量方面，隨著代銷數量增
    加，分階段提高報酬之抽成比例，在價方面，於代銷商銷售
    金額高於銷售底價時，得額外就此差價（或稱溢價、超價）
    拆分利潤，通常為代銷商3成，建商7成。代銷商原則不得以
    低於銷售底價之價格成交，但若銷售金額低於銷售底價時，
    得以差價部分填埔，不足部分再由代銷商負責，以達成建商
    設定之買賣總價之目標。㈤低於銷售底價之成交，就建商而
    言，常見情形為親友、股東之購買，基於人情世故，予以減
    價，即所謂關係戶，就代銷商而言，則基於提高客戶成交意
    願所為之讓利銷售技巧，蓋代銷商首重快速成交以便短期賺
    取大量銷售報酬，而與建商希望以最高價格完銷建案之目標
    並不完全一致，故建商通常會透過約定低於銷售底價之成交
    案最後由代銷商負責吸收差價，以避免代銷商為求快速成交
    而以低於銷售底價買賣預售屋，此時代銷商在此限制前提下
    ，為免侵蝕報酬獲利，通常會以自身抽佣報酬折讓給客戶，
    或透過先前累積之溢價填補此部分損失，以增加銷售時之交
    易靈活度及差價利潤之拆分，避免需自行承擔低於銷售底價
    之成本風險。（以上代銷實務內容參許惠瑜、張明義著「完
    銷力-預售屋代銷完全操盤」一書，112年6月四版一刷）
　兩造就雙方之系爭契約法律關係，先後簽訂舊約及新約，原
    告主張新約係延續舊約而來，故在適用雙方權利義務時，自
    應合併新舊兩約適用及解釋，並延用舊約之附件。被告則抗
    辯新約已替代舊約，舊約已失效，應逕依新約為適用及解釋
    ，故舊約及新約之關係，宜就兩約之各條文相互勾稽比對，
    始能知悉兩約之關係為何（兩約條文內容，舊約見本院卷一
    第23至26頁，新約見本院卷一第35至38頁，新約有修正之條
    文內容參附表二）。茲將舊約及新約契約條文逐條比對如下
    ：
　㈠舊約及新約第1條內容，僅就舊約預售屋戶數由75戶，修正為
    74戶，原告主張因1樓店舖本不在戶數內而配合修正，但新
    約第8條仍保留1樓店鋪價格，故應以被告所稱：係因原3樓C
    戶、D戶為公共空間，嗣後變更設計，改為3樓A戶、B戶作為
    公共空間，並將3樓C戶、D戶變更為1戶，故新約才會減少1
    戶等語（見本院卷二第48頁），較為可採。兩約第1條均約
    定有「願以甲乙（甲方指被告，乙方指原告，兩約甲方、乙
    方所指為何人部分下同）共同擬之售價範圍內，交由乙方代
    理銷售。」，所稱「售價範圍」，即指上開代銷商業實務之
    銷售底價及銷售表價，依本條約定，應由兩造共同合意決定
    。
　㈡舊約第2條約定代理銷售期間，自109年1月15日至110年1月14
    日止，新約第2條約定代理銷售期間，自110年1月15日起至1
    10年6月30日止，且舊約簽約日期記載為109年1月15日（見
    本院卷一第27頁），新約簽約日期記載為110年1月15日（見
    本院卷一第39頁），原告主張新約實際簽約日係110年3月22
    日，惟被告前法務人員李志龍證稱：新約係其草擬，兩造係
    經過110年3月2日、同年月13日協調新約內容未達共識，遲
    至110年4月13日方簽訂新約，並約定回溯至新約簽約日期以
    接續舊約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29頁），未見兩造對此證述
    內容有何爭執，堪信為真。是依兩約第2條約定內容，新約
    代理銷售期間形式上係接續舊約之代理銷售期間而來，但實
    際上係於110年4月13日兩造形成共識後方簽訂新約，並讓新
    約契約效力回溯至簽約日。
　㈢兩約第3條係關於被告之權利瑕疪保證，內容未修改。
　㈣舊約第4條代理銷售戶數67戶，係由舊約第1條之75戶扣除舊
    約第14條被告之保留戶8戶而來，新約第4條代理銷售戶數為
    66戶，為新約第1條之74戶扣除新約第14條被告之保留戶8戶
    而來。又舊約第4條第1項約定有「各戶之詳細坪數、底價（
    如附件）」之內容，舊約契約書後方並附有層樓層售價表、
    車位價目表。新約第4條第1項則約定有「各戶之詳細坪數、
    價格（如附件）」之內容，新約將「底價」用語改為「價格
    」，但新約契約書後方，並未附有任何附件。
　㈤兩約第5條係關於買受人房貸比例保證，內容未修改。
　㈥兩約第6條係關於原告負責之代銷事務，內容未修改。
　㈦舊約第7條約定原告銷售報酬，採銷售金額按比例抽成方式計
    算，且隨著原告代銷戶數增加，則其抽成之比例亦增加，符
    合上開鼓勵代銷業者儘量提高成交數量，以獲取更多筆之佣
    金抽成之代銷實務。新約第7條則將舊約第7條之「底價」、
    「總底價」用語，修改為「價格」、「總價」，並增列第5
    項「本案總價金額為新臺幣18億1000萬元整」、增列第6項
    「約定銷售金額達新臺幣18億以上為溢價範圍等內容，符合
    建商多會在代銷契約中約定買賣總價做為自己預期獲利之代
    銷實務。
　㈧舊約第8條第1至4項，係依銷售比例，遂步調升定價，最先開
    始之定價稱為「原始定價」，並依銷售比例達總底價之百分
    之31時，依原始定價每坪調整（調高）1萬元，達百分之51
    時，調整為2萬元，達百分之81時，調整為3萬元，附件樓層
    售價表亦分為4份，分別依原始底價，調整為1萬元、2萬元
    、3萬元詳載各戶房屋底價金額（見本院卷一第28至31頁）
    ，符合上開「銷售底價會隨銷售進度調整」之代銷實務。舊
    約第8條第5項則約定車位及1樓店舖不適用調價範圍，亦即
    車位價格於代銷期間均固定如車位價目表所載（見本院卷一
    第32頁），不會變動。舊約第8條第6項則約定1樓店舖總價
    為1億元，及記載「以上定價以附件為依據」。而舊約第8條
    使用「定價」，與舊約第4條、第7條使用之「底價」，採體
    系解釋，兩者意義應相同，均指銷售底價。新約第8條則將
    條文編目名稱由舊約「銷售調價範圍」變更為「店面銷售價
    格」，並將舊約第8條第1項至第5項、第6項後段「以上定價
    以附件為依據」之內容，全數刪除，僅保留第8條第6項前段
    內容。
　㈨兩約第9條約定被告費用負擔範圍，內容未修改。
　㈩兩約第10條約定被告之人事編制，內容未修改。
　舊約第11條第1項約定原告於每個月底就已簽約及繳付簽約款
    之戶數開立發票，被告則於隔月15日以現金支付報酬。新約
    第1項則修改為被告於隔月10日以現金支付報酬。其餘未變
    。
　兩約第12條關於雙方權利義務，僅修正1字，內容未修改。
　兩約第13條關於第三人之居間報酬，新約刪除舊約第4項「由
    甲方移交之客戶不計第三人報酬範圍」之內容。
　舊約第14條約定有被告之保留戶8戶，分別為「『15樓A』、『15
    樓B』、『15樓C』、『5樓C』、『20樓A』、『20樓B』、『20樓C』、『2
    0樓D』」，保留戶之售價，不得低於銷售底價。新約第14條
    則將保留戶8戶戶別變更為「『20樓A』、『20樓B』、『20樓C』、
    『20樓D』、『21樓A』、『21樓B』、『21樓C』、『21樓D』」另在第1
    4條新增第2項、第3項，約定契約終止後，原告應將接待中
    心移交被告使用，及被告另有新建案，由原告優先委任代銷
    之內容。
　兩約第15條約定爭議處理（管轄法院），內容未修改。
　兩約第16條均約定：兩約自簽約之日起生效，除另有約定外
    ，合約期滿自動失效之內容。
　故就兩約條文比對，可發現兩者契約目的相同，契約內容均
    遵循上開代銷實務規範雙方之權利義務，新約相比舊約，契
    約內容主要變更如下：㈠原告代銷戶數減少1戶。㈡銷售底價
    用語，由「底價」變更為「價格」。㈢舊約未約定有買賣總
    價金額及總溢價標準，新約新增買賣總價為18億1000萬元，
    銷售金額達為18億以上為溢價範圍等內容。㈣銷售底價原係
    依銷售比例，遂步調升定價（以每坪增加1萬元方式，最高
    增加3萬元），新約則刪除此項約定。㈤保留戶數量8戶僅更
    改4戶戶別，數量不變。㈥增加原告將接待中心移交被告使用
    之義務，及被告另有新建案，由原告優先委任代銷之權利。
    ㈦舊約契約附件有價格售價表、車位價目表，新約無契約附
    件。由上可知兩造係在舊約基礎上，進行約定內容之增刪，
    並保留舊約完整架構，在除去舊約，新約本身得為一內容獨
    立完整之契約，且兩約依第2條代理銷售期間相互銜接，雙
    方系爭契約法律關係，自應以新約內容為斷。原告於本件中
    主張舊約仍存續有效，並作為其主張之依據，實屬無憑。惟
    新約實際簽訂日期，係於110年4月13日，於簽訂後始回溯至
    新約所載簽訂日期000年0月00日生其效力，並取代舊約，已
    如前述。則在舊約110年1月14日到期至110年4月13日新約簽
    訂前，雙方既合意持續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自屬舊約第16
    條「另有約定」之情形，故110年1月14日至110年4月13日期
    間，兩造間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於該段期間仍應遵循舊約約
    定內容，自不待言。
　原告主張：其銷售編號12（6D）、編號13（5C）、編號28（1
    5A）、編號54（12C）共4戶房屋，依新約第6條第1項第3款
    ，銷售報酬均以銷售金額百分之6計算，故原告得請求566萬
    8200元之銷售報酬。被告則辯稱：編號28（15A）係關係戶
    ，銷售報酬應以銷售金額百分之6折半（即百分之3）計算，
    故原告僅得請求485萬2500元之銷售報酬，經查：原告雖否
    認兩造間有針對關係戶銷售報酬折半計算之約定，惟原告先
    前向被告請領銷售報酬時，就關係戶部分，確依百分之3計
    算，有原告之第4次請款明細（請款日期：110年3月25日）
    ，其中關係戶編號25（12B）、編號26（13B）、編號36（5D
    ）之銷售報酬，第5次請款明細（請款日期：110年3月25日
    ），其中關係戶編號24（16A）之銷售報酬，第6次請款明細
    （請款日期：110年4月25日），其中關係戶編號41（16D）
    之銷售報酬，確均以銷售金額百分之3計算，且明顯與非關
    係戶分隔羅列（見本院卷第一第183至185頁），而原告曾於
    110年7月29日，傳送舊版之第8次請款明細，其中編號28（1
    5A）之銷售報酬，亦以百分之3計算（見本院卷一第78頁）
    ，證人即被告財務經理許雅芳亦證稱：關係戶之銷售報酬一
    直以來都是百分之3，因為原告向來就是這樣請款等語（見
    本院卷一第387頁）。核與被告辯稱：因關係戶是由被告介
    紹而簽約，原告減免前階段招攬、磋商等勞力、時間之付出
    ，僅協助完成簽約之成果，故就關係戶之銷售報酬約定減半
    之原由，相符一致。再參酌舊約第4條第2項約定有「乙方之
    代銷範圍應包括銷售期間內之下列部分：⒈甲方未約定保留
    戶所成交之戶數。⒉乙方代銷售之戶數。」、舊約第13條第4
    項約定有「由甲方移交之客戶不計第3人報酬範圍」等內容
    。其中「甲方未約定保留戶所成交之戶數」、「甲方移交之
    客戶」，即係指關係戶之成交，而關係戶本歸功於甲方介紹
    而成交，依舊約第13條第1項，得請求原告給付居間報酬。
    惟因兩造既已就關係戶之銷售報酬，考量係出於兩造共同協
    力完成銷售，故折半計算原告之銷售報酬，被告已獲有利益
    ，故於舊約第13條第4項排除被告之居間報酬請求權。新約
    第13條固刪除第4項規定，惟新約第4條第2項仍保留甲方關
    係戶之定義，且原告亦先前向被告請款時確依百分之3請領
    關係戶之銷售報酬，已如前述，被告上開辯詞，核屬有據，
    堪予採信。原告主張兩造未約定關係戶對銷售報酬折半計算
    乙節，委無足採。是原告主張銷售編號12（6D）、編號13（
    5C）、編號28（15A）、編號54（12C）共4戶房屋銷售報酬
    ，其中編號28（15A）為關係戶，銷售報酬應以銷售金額百
    分之6折半（即百分之3）計算，故原告請求485萬2500元部
    分，應認有據，逾此部分，則屬無憑。
　原告固主張：系爭房屋中編號24（16A）、編號25（12B）、
    編號26（13B）、編號28（15A）、編號36（5D）、編號41（
    16D）共6戶房屋，均為關係戶，除編號28（15A）已請求如
    前項外，另5戶之銷售報酬，依約亦應以銷售金額百分之6計
    算，惟原告先前僅請求百分之3計算之銷售報酬總計367萬23
    00元，自得請求泰御公司尚未給付之銷售報酬367萬2300元
    等語。惟兩造間就關係戶之銷售報酬，有約定以百分之3計
    算之事實，業已認定如前，原告既已受領上開5戶關係戶之
    銷售報酬，自不得再重複請求。原告此部分之主張，實屬無
    據。
　原告主張：依新約第7條第2項約定內容，系爭房屋銷售金額
    若高於系爭底價之定價，其差價在抵補其他銷售金額低於系
    爭底價定價之差價後，所餘即為差價利潤，由被告分得百分
    之70，原告分得百分之30，故原告自得請求如附表一L欄所
    示，總計2301萬7929元之差價分潤等語。經查：
　㈠被告雖辯稱：新約第7條5項約定有「本案總價金額為新臺幣1
    8億1000萬元整」、同條第6項約定有「約定銷售金額達新臺
    幣18億以上為溢價範圍」等內容，為舊約所無，增加目的在
    作為原告依同條第2項請求差價分潤時之前提要件，即以原
    告銷售金額達18億以上，方有溢價，才有分潤等語，證人李
    志龍亦證稱：新約第7條第6項約定是當時兩造合意要賣超過
    18億才有溢價的請求權利，蘇維君當時也知道系爭契約進行
    到最後，要賣到18億以上才有這個溢價範圍的請求權等語（
    見本院卷一第535、536頁）。惟參酌舊約第7條第2項、第3
    項約定，兩造本即有差價分潤之約定，未設有任何請求門檻
    要件，且依舊約第7條第2項約定內容形式以觀，對差價之定
    義、抵補及分配比例，均清楚臚列，並無文義不明情形，舊
    約同條第3項則規範銷售金額低於銷售底價之處理，除同條
    第2項已有約定以高於底價之銷售差價抵補外，第3項又規定
    可以「總溢價」補足，而與差價之用語不同，在適用上即有
    疑義。故新約第7條第5項、第6項新增系爭建案買賣總價為1
    8億1000萬元及以18億以上為溢價範圍，應在解決舊約第8條
    第3項「總溢價」定義不明之問題，而與請求差價分潤之前
    提要件無涉。且新約第7條第2項「差價」，係以「銷售金額
    」與「銷售底價」相減而來，同條第6項「溢價」，則係以
    「銷售總金額」與「18億元」相減而來，兩者計算方式不同
    ，亦無從解釋兩造係以「溢價」範圍作為差價分潤客體之約
    定。另從條文排列順序，新約第7條第5項、第6項亦未列於
    同條第2項約定之前，無法依此認定有先後適用關係，故單
    從條文文義本身實無從得出有被告所辯：新約第7條第6項為
    同條第2項適用前提之結論，況證人李志龍亦證稱：「（原
    告訴訟代理人問：你有無跟蘇維君說『一旦賣不到18億元以
    上，妳可能無法請求任格差價分潤？）李金池應該有跟蘇維
    君講」、「（原告訴訟代理人問：你有沒有講？）我沒有講
    。」、「（原告訴訟代理人問：你有無聽到李金池跟蘇維君
    講？）沒印象。」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38至539頁），審酌
    李志龍為新約之草擬人，且新約第7條第6項為舊約所無，如
    被告及李志龍未善盡說明告知義務，自難事後逕以對被告有
    利之方式加以解釋適用。基此，被告此部分抗辯，委無足採
    。原告主張其得依新約第7條第2項主張差價分潤，應認有據
    。
　㈡原告得依新約第7條第2項主張差價分潤，已如前述，差價分
    潤之計算方式，需先確認銷售底價及銷售金額為何。原告固
    主張：應依舊約之附件即樓層售價表所載系爭底價作為銷售
    底價等語。被告則辯稱：兩造前於109年7月22日，已合意將
    銷售底價變更為0722底價，此由兩造曾在李志龍草擬之新約
    契約書上以手寫方式討論修改舊約作為新約之內容（下稱草
    約），其中新約第7條第5項買賣總價即以0722售價表所載之
    買賣總價作為討論之基礎，故新約第4條第1項約定有銷售底
    價約定如附件之內容，條文中的「附件」即為0722售價表，
    僅於兩造簽訂新約時疏漏未附於新約契約書後方作為附件，
    原告雖主張以舊約附件樓層售價表作為銷售底價，但新約已
    替代舊約，系爭底價應已不再沿用，況蘇維君於系爭契約代
    銷期間結束後，於110年7月13日又提供0713售價表給許雅芳
    ，請許雅芳計算有沒有溢價可以請求，0713售價表所載之銷
    售底價與0722底價完全相同，蘇維君更於自行核算後，發現
    其銷售金額大部分低於0722底價，無從主張差價分潤，而於
    110年7月29日，傳送自行杜撰銷售底價之0729售價表並蓋用
    公司發票章，傳送給被告，主張差價分潤，是原告自行製作
    之0713售價表、0729售價表所載之底價，均與原告於本件主
    張之系爭底價不同，且0713售價表所載底價與0722底價完全
    相同，足證兩造間新約合意之銷售底價確為0722底價無疑，
    故以銷售金額與0722底價比較，結算結果為負，原告實不得
    主張差價分潤，反應依新約第7條第3項約定，由其吸收此部
    分低於0722底價之銷售金額差價等語。惟查：
　⒈系爭房屋依舊約第8條第1至4項，係依銷售比例，遂步調升系
    爭底價，並於舊約附件詳載系爭底價，而新約第8條將條文
    編目名稱由舊約「銷售調價範圍」變更為「店面銷售價格」
    ，並將舊約第8條第1項至第5項、第6項後段「以上定價以附
    件為依據」之內容，全數刪除，僅保留第8條第6項前段內容
    ，已如前述，足證新約簽訂後兩造已不再沿用舊約第8條第1
    至4項內容決定系爭房屋之銷售底價，如原告主張新約係沿
    用舊約之契約附件及沿用系爭底價為真，則舊約第8條第1項
    至第5項、第6項後段等內容於新約第8條中實無刪除必要。
　⒉又觀諸新約基於變更公共空間戶別及變更設計，將系爭房屋
    戶數減1，且扣除被告保留戶8戶，並將系爭建案買賣總價約
    定為18億1000萬元，新約於110年4月13日簽訂當時，被告業
    已於109年12月18日取得建照，故系爭房屋及停車位坪數均
    得確定，對照舊約之附件樓層售價表，其公共空間戶別及戶
    數均與新約內容不同，且未扣除保留戶，依原始定價計算之
    系爭建案買賣總價，原告陳報之金額為18億6949萬0170元（
    含8戶保留戶、停車位、1樓店舖），如依樓層售價表調整之
    金額計算買賣總價，原告陳報之金額則為19億2656萬6270元
    （見本院卷二第23、66、67頁），均與新約於第7條第5項所
    約定之買賣總價18億1000萬元不符，新約是否仍沿用舊約樓
    層售價表作為新約第4條所約定之附件，並以系爭底價做為
    新約約定之銷售底價，實非無疑。
　⒊原告雖主張：蘇維君於110 年1月4日以LINE通訊軟體與李金
    池聯繫（下稱0104LINE通訊紀錄，見本院卷一第490、491頁
    ），內容如下：
　　蘇維君:關係戶再麻煩您盡快約時間簽約!價格談好先跟我
　　　　　 說，我先做合約書。」
　　李金池:星期三周大雅要來。
　　　　　 星期三下午兩點半黃坤火和余董也要來簽約。
　　蘇維君:那合約價格用底價做?
　　李金池:對。
　　蘇維君:那幾戶關係戶就不再送贈品了不然我沒有任何利
　　　　　 潤。
　　李金池於上開LINE通訊中所稱黃坤火為編號28（15A）之代
    購者，周大雅為編號25（12B）之客戶，余董為編號24（16A
    ）之客戶，為被告所自承，蘇維君於通訊中告知李金池上開
    3戶關係戶之簽約價格「用底價做」，對比上開3戶如附表一
    A欄所示之實際銷售價格，均貼近系爭底價，足見兩造確係
    以系爭底價作為新約之銷售底價等語。惟上開關係戶簽約日
    期，均在舊約契約效力存續期間，蘇維君以系爭底價作為與
    上開關係戶客戶實際買賣價金，事屬當然，惟兩造係於110
    年4月13日簽訂新約之後，已溯及至110年1月15日取代舊約
    ，並改以新約約定之銷售底價作為系爭建案之銷售底價，故
    尚難以此遽認原告上開主張為真。
　⒋況依原告於系爭建案代銷期間向被告請款時所提出之請款明
    細內容，第1次請款明細所載買賣總價（總銷金額）為20億
    元，第2次請求明細所載買賣總價為20億元，第3次請款明細
    總銷金額為16億8971萬元，第4次請款明細所載買賣總價為1
    8億4000萬元，第5次請款明細所載買賣總價為18億4000萬元
    ，第6次請款明細、第7次請款明細至舊版第8次請款明細所
    載買賣總價均為18億1000萬元，有上開請款明細在卷可考（
    見本院卷一第78頁、第180至186頁），原告並於本件起訴時
    所提出新版第8次請款明細上，刻意刪除原先舊版第8次請款
    明細所載之買賣總價18億1000萬元之記載（見本院卷一第41
    頁），足證原告於第6次請款時，既已改依新約約定之買賣
    總價填載，如何能主張兩造仍繼續沿用與新約約定之買賣總
    價不符之系爭底價？且蘇維君於系爭契約代銷期間結束後，
    於110年7月13日提供0713售價表予許雅芳，請許雅芳計算有
    沒有溢價可以請求，業據證人許雅芳證述甚詳（見本院卷一
    第388頁），而0713售價表所載之銷售底價與0722底價完全
    相同，亦有0722售價表與0713售價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
    第169、171頁），原告再於110年7月29日，傳送自行計算銷
    售底價之0729售價表並蓋用公司發票章，傳送給被告，亦為
    原告所自承，而0729底價亦核與系爭底價不符（見本院卷一
    第167頁）。是原告於代銷期間結束後所自行製作之0713售
    價表，0729售價表所載之底價，均與原告於本件主張之系爭
    底價不同，實難認新約約定之銷售底價即為系爭底價，原告
    此部分之主張，實屬無據。　
　⒌新約第4條約定有「系爭建案之底價如附件」，惟新約契約書
    後方並無附件，且非沿用舊約之附件，已如前述，則新約第
    4條所約定之「附件」及之銷售底價為何，自應探究。而新
    約與舊約比對如前，可知新約實係以舊約為基礎修改而來，
    自得以新約簽訂過程探求兩造間之真意為何。訊據證人李志
    龍證稱：舊約代銷時間到期後，因為系爭契約法律關係還是
    繼續，並沒有因此失其效力，110年2月10日，兩造一直在協
    商新約，伊於110年3月2日擬了1份草約，由李金池、蘇維君
    協商新約內容，於同年3月13日還有在協調，最後才在110年
    4月13日簽訂新約，並溯及至000年0月00日生效，以銜接舊
    約。伊在110年2月擬定草約前沒有看過0722售價表，也沒有
    聽過銷售底價有調整，伊是要擬定草約時詢問許雅芳，許雅
    芳提供1份買賣總價是20億5000萬元的售價表給伊，伊就把
    買賣總價減去8戶保留戶，算出買賣總價是18億4000多萬元
    ，並繕打在草約上，但於110年3月2日李金池、蘇維君協商
    時，其中一人說買賣總價金額有誤，並在草約上以手寫方式
    修改買賣總價為2億3000多萬元，後來又說要減去8戶保留戶
    ，金額再以手寫方式改成18億3000多萬元，因為伊在草約第
    14條有寫代銷結束後要將接待中心移轉被告使用，蘇維君說
    不行，如果沒有接到被告新的代銷建案，她要補償費，又在
    草約第14條以手寫方式增加要被告攤提接待中心費用之內容
    ，所以後面兩造又繼續協調，最後協調結果，買賣總價約定
    為18億1000萬，蘇維君也將手寫要被告攤提接待中心費用之
    內容刪去，雙方並於110年4月13日簽訂新約，因為被告在接
    待中心現場之主管即業務經理簡秀琴當時沒有把新約的附件
    售價表帶去，所以新約才沒附件，伊後來核對草約上開內容
    ，才知道買賣總價2億3000多萬元是基於0722售價表而來，
    所以新約第4條之記載銷售底價之附件應該是0722售價表等
    語（見本院卷一第528至535頁）。再觀諸草約第8條內容與
    舊約第8條內容相同，但草約第8條第1至4項，有以橫線劃掉
    ，草約第7條內容，除將舊約第7條之「底價」變為「價格」
    外，新增第5項、第6項，除第5項本案總價金額為「18億439
    9萬5050元」外，與新約第5項、第6項文字內容相同。而草
    約第5項總價金額「18億4399萬5030元」，有以手寫畫圈圈
    住，並在旁邊書寫「0000000000」，上開數字下方則書寫「
    2000」，其中「2」數字對齊「0000000000」之億位數數字
    「0」，「2000」下方再書寫「0000000000」，其中「00000
    00」部分復以橫線劃去，草約第14條內容與新約相同，但第
    2項以橫線劃去，下方有書寫「如不續約情況下移轉甲方（
    指被告），甲方需攤提現場接待中心費用給乙方（指原告）
    」之內容，上開書寫內容亦有以橫線劃於其上，有草約在卷
    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75、176頁），核與李志龍上開證詞大
    致相符，應堪採信。是依李志龍所述兩造簽訂新約之磋商過
    程，兩造於110年2月10日協調新約內容時，確係以0722售價
    表之買賣總價20億3253萬9200元作為新約買賣總價之基礎，
    並以8戶保留戶作價2億元予以扣除後，草約之買賣總價變更
    為18億3253萬9200元（計算式：20億3253萬9200元－2億元＝1
    8億3253萬9200元），再經議價後，變更為18億3000萬元，
    後又因蘇維君對草約第14條第2項約定無償轉讓接待中心之
    內容，要求在不續約時應予補償，兩造無法達成共識遲未能
    簽約，最終被告以約定買賣總價為18億1000萬元換取原告同
    意無償轉讓接待中心，兩造終於110年4月13日簽訂新約等事
    實，堪予認定。
　⒍又新約第7條第5項之買賣總價18億1000萬元，雖係基於0722
    售價表所載之買賣總價20億3253萬9200元而來，但0722售價
    表買賣總價係由三部分組成，一為停車位總計2億元，一為1
    樓店舖1億元，一為住家即系爭房屋總計17億3253萬9200元
    （見本院卷一第169頁），1樓店舖1億元之銷售底價已明載
    在新約第8條（見本院卷一第36頁），停車位售價依舊約第8
    條第5項，不適用調價範圍，新約雖將該條項刪除，但新約
    之停車位銷售底價為2億元，且在0722售價表、0713售價表
    、0729售價表中銷售底價金額均相同，亦為兩造所不爭執，
    故系爭建案買賣總價如有變動，對應修改之銷售底價項目僅
    有系爭房屋一項作為變數，故草約雖以0722售價表之買賣總
    價為討論基礎，但隨著兩造於磋商過程中，對買賣總價不斷
    進行修改，最後以18億1000萬元作為雙方合意之買賣總價，
    則對應此買賣總價之銷售底價，除1樓店鋪及停車位為固定
    銷售底價外，系爭房屋之銷售底價自應為對應之修改，始符
    當事人之真意，且方能與18億1000萬之買賣總價契合。0722
    售價表中所載系爭房屋之銷售底價，既係對應買賣總價20億
    3253萬9200元而來，且仍包含被告保留戶8戶之銷售底價，
    實非兩造於簽訂新約時所合意之銷售底價。再觀諸0713售價
    表中，係以0722售價表為本，僅刪去被告保留戶8戶，得出
    系爭房屋之銷售底價為15億3380萬1710元及買賣總價為18億
    3380萬1710元之內容，雖扣除被告保留戶8戶於買賣總價外
    ，符合兩造於磋商新約過程中之真意，但其計算所得之買賣
    總價仍與新約第7條第5項之買賣總價不符，以此計算所得之
    系爭房屋銷售底價仍非新約中所約定之銷售底價。而原告於
    系爭契約結束後所製作用以向被告請求差價分潤之0729售價
    表，則係基於新約所約定之買賣總價18億1000萬元計算而來
    ，此觀諸0729售價表中，確有刪除被告8戶保留戶，買賣總
    價為18億1006萬2050元，亦與新約第7條第5項約定買賣總價
    18億1000萬之金額大致相符，顯係在1樓店鋪及停車位銷售
    底價保留未變動前提下，將買賣總價扣除1樓店舖及停車位
    之銷售底價後，再據以計算系爭房屋之各戶銷售底價，堪認
    0729售價表及所載0729底價內容較符合兩造於簽訂新約時約
    定買賣總價及系爭建案銷售底價之真意，亦與「建商委託代
    銷商時銷售時，只在意最終取得之買賣總價，故銷售底價通
    常係基於買賣總價計算而來，而有正向對應關係」之代銷實
    務，相互吻合，故本件原告依新約第7條第2項請求差價分潤
    ，自應以0729底價作為其計算依據。
　⒎被告雖辯稱：新約第4條約定之附件即為0722售價表，故新約
    之銷售底價即為0722底價之事實，業經證人簡秀琴、許雅芳
    、李金池、李志龍證述甚詳，且如附表一編號1（14A）、編
    號2（14B）之簽約價格與附表一J欄所示之0722底價相同，
    足證0722應為新約約定之銷售底價，系爭房屋中編號24（16
    A）、編號25（12B）、編號26（13B）、編號28（15A）、編
    號36（5D）、編號41（16D）6戶關係戶依原告主張如附表一
    A欄所示之實際銷售價格雖均低於0722底價（如附表一J欄所
    示），惟上開6戶如附表一B欄所示之簽約價格則與0722底價
    大致相符，而依0104LINE通訊紀錄內容所示，蘇維君於通訊
    中告知李金池上編號28（15A）、編號25（12B）、編號24（
    16A）3戶之簽約價格用底價做，而上開3戶如附表一B欄所示
    之簽約價格均與0722底價相符，足證蘇維君於當時亦係以07
    22底價作為銷售底價。雖以0722底價計算差價分潤時，原告
    之銷售金額大部分低於0722底價，但除關係戶6戶低於0722
    底價之銷售係經被告同意外，被告可同意原告不用依新約第
    7條第3項由其吸收，至其他低於0722底價銷售房屋總差價為
    381萬2220元，既未經被告事先同意，縱認被告於簽約時及
    原告請款時已知悉，此係考量尊重原告之銷售手法及被告最
    終並無損失，自應由原告依新約第7條第3項吸收。原告臨訟
    始提出以舊約之系爭底價作為差價分潤之計算基礎，實不足
    採，應以0722底價計算為是等語。經查：證人即被告前工程
    總監黃鉦傑證稱：0722售價表係伊所繕打，檔案還存在伊的
    電腦內，因為當時系爭建案要對外公開，要製作一個表價，
    就是定價，供代銷人員銷售使用，一開始給消費者看的價格
    ，底價就是建設公司老闆和代銷公司約定至少要賣的價金，
    例如底價是900萬元，表價是1000萬元，代銷公司可能在900
    萬至1000萬元間出售預售屋，如果以950萬元賣出，就是成
    交價，實價登錄都可以查得到。卷內0722售價表上面有手寫
    「底價」，並在「底」字打叉，伊不知道是誰寫的，但0722
    售價表與底價無關，代銷人員可以賣到比0722售價表更低的
    價格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71至380頁），並有其所提供之電
    子檔案截圖2張及當時其繕打之0722售價表列印頁附卷可稽
    （見本院卷一第395至399頁），足證0722售價表於109年7月
    22日當時製作用途，係做為系爭建案代銷人員銷售時使用之
    銷售表價。被告辯稱：兩造早於109年7月22日即合意以0722
    售價表作為系爭建案底價乙節，自屬無稽。又簡秀琴雖證稱
    ：0722售價表上方「底價」是伊寫的字，但「底」上面的叉
    叉不是伊畫的，現場銷售時，不能低於這個價錢等語（見本
    院卷一第365、367頁），依其上開證詞，其主觀上係認定07
    22售價表為「底價表」，惟簡秀琴亦證稱：系爭建案於舊約
    中已有約定底價分為3段，超過底價就是兩造三七分，舊約
    之底價就沒有再調整過，109年7月當時是在討論怎麼做價目
    表，有李金池、蘇維君還有黃鉦傑跟伊在場，李金池和蘇維
    君就以系爭底價為基礎，加上樓層價差由每坪3000元調整為
    5000元，算出0722底價，再製作0722售價表，目的是銷售用
    ，就是表格化讓銷售的人有一個底，如果要賣低於0722底價
    ，要經過李金池同意，當時製作完李金池跟蘇維君並沒有說
    要用0722底價去取代系爭底價，伊並將0722售價表提供一份
    給原告現場代銷人員，一份給許雅芳，現場銷售價目表是原
    告自己製作，因為一般就是代銷人員銷售時，價金另外再加
    上去，給客戶殺價的空間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59至371頁）
    。是依簡秀琴上開證詞，雖其將0722售價表認定為銷售現場
    參考之「底價」，且簽約價格不得低於0722底價，惟在預售
    屋銷售現場，代銷人員向客戶推銷介紹預售屋時，通常會在
    銷售表價基礎上，再加些許價格作為給客戶介紹時之開價或
    廣告售價，並將銷售表價稱為建商「底價」，以獲取較大之
    議價及讓利空間，並滿足客戶「殺破底價撿便宜」之消費心
    理，為代銷實務常見之推銷手法，況不論舊約第4條第1項或
    新約第4條第1項，均將系爭建案底價列為機密，未經權責人
    員核准，不得傳送，如0722售價表所載內容果為兩造間合意
    之新底價，豈會輕易發送給第一線現場銷售人員讓其知悉此
    等商業機密。且簡秀琴既證稱0722售價表目的在提供現場代
    銷人員銷售使用，製作完成後，李金池跟蘇維君並沒有說要
    用0722底價去取代系爭底價等內容，再觀諸原告銷售之54戶
    中，高達33戶之銷售金額均低於0722底價（見如附表一N欄
    所示），顯與建商為追求預期之買賣總價而訂定底價之目的
    相悖，反與代銷人員將銷售表價稱為建商「底價」再加價推
    銷，以利議價及提供客戶購買誘因之代銷實務相符一致，足
    見0722售價表於兩造簽訂新約前，僅係作為銷售表價供現場
    代銷人員參酌以利與客戶議價使用，而與系爭契約之銷售底
    價無涉。另證人許雅芳則證稱：0722售價表是簡秀琴拿給伊
    的，右下角之109年7月22日日期是伊寫的，伊拿到時上面已
    經有寫「底價」，但「底」字上面那個叉叉不是伊畫的，因
    為上面有寫底價，所以伊認為0722售價表是底價，但銷售時
    可不可以低於上面所載0722底價，伊不知道等語（見本院卷
    一第381至383、387至389頁），是許雅芳雖亦證述0722售價
    表係「底價」，但顯係受簡秀琴在其上手寫「底價」之影響
    ，而與簡秀琴相同，均有將作為銷售表價之0722售價表誤認
    為系爭建案銷售底價之情形，自不足採。至證人李金池、李
    志龍雖均證稱0722售價表即為新約第4條約定之附件，故應
    以0722底價作為新約約定之銷售底價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5
    6、534頁）。惟0722售價表僅作為兩造磋商新約時，修改草
    約之買賣總價之基礎，並非新約於110年4月13日簽訂時雙方
    合意之買賣總價及銷售底價之內容，業已認定如前，證人李
    金池、李志龍上開證詞，實肇因於2人在與蘇維君磋商新約
    階段時，已多次修改系爭建案之買賣總價，均疏未注意同步
    修改系爭房屋各戶之銷售底價以與買賣總價相互對應契合，
    故證人李金池，李志龍上開證詞亦不足採信。因此，上開證
    人之證詞，均無從做為被告辯詞內容有利認定之依據。又附
    表一編號1（14A）、編號2（14B）之簽約價格及上開關係戶
    簽約日期，均在新約簽訂之前，而新約簽訂之前，舊約契約
    效力仍持續存在，已如前述，蘇維君參酌斯時作為銷售表價
    之0722底價及作為銷售底價之系爭底價後，分別以如附表一
    所示之實際成交價格、簽約價格讓被告與附表一編號1（14A
    ）、編號2（14B）及上開關係戶客戶完成買賣契約，則上開
    各戶之實際成交價格、簽約價格與0722底價或系爭底價相近
    或相同，事屬當然，亦與上開「代銷商會與建商設定銷售表
    價以滿足客戶殺價及提供代銷商議價之籌碼，以確保買賣總
    價之目標達成」之代銷實務及證人黃鉦傑證述系爭建案有設
    定銷售底價與銷售表價以便代銷人員於現場銷售時參酌內容
    互核一致，故實無從認定被告上開主張為真。
　⒏又兩造對附表一B欄之簽約價格並不爭執，原告並就系爭房屋
    中編號24（16A）、編號25（12B）、編號26（13B）、編號2
    8（15A）、編號36（5D）、編號41（16D）等6戶關係戶，主
    張有經李金池同意，以如附表一A欄所示之實際銷售價格成
    交之內容，雖為被告所否認，惟如以契約書所載之簽約價格
    （即附表一B欄所示）為銷售金額，而與0722底價（即如附
    表一J欄所示）相互計算差價，結果為正（即如附表一P欄所
    示），核與被告上開「新約底價應為0722底價，以此計算與
    銷售金額之差價，金額為負，原告自不得主張差價分潤」之
    抗辯即有所扞格，再參諸原告就上開關係戶所提出之請款明
    細所載金額，均核與附表一A欄之金額相符一致，且上開請
    求單均經現場負責確認簽約及收款之業務經理簡秀琴審核簽
    名或用印於其上，原告上開主張自堪採信為真。
　⒐基此，原告於系爭契約結束後，系爭建案銷售金額總共如附
    表一A欄所示，因未達18億以上，未有同條第6項之總溢價可
    供抵補，故依新約第7條第2項、第3項約定，就銷售金額與
    新約約定之銷售底價即0729底價之差價利潤正值，請求百分
    之30之分潤443萬2608元（計算式：附表一A欄合計金額－附
    表一I欄合計金額＝M欄合計金額即1477萬5360元，再乘以百
    分之30＝443萬2608元），自屬有據，逾此部分，則難認有憑
    。
　被告就代原告贈送客戶冰箱51萬元部分主張抵銷，原告並不
    爭執，應認被告此部分抵銷抗辯應屬可採。
　被告就代原告贈送客戶旅遊行程6萬元部分主張抵銷，原告並
    不爭執，應認被告此部分抵銷抗辯應屬可採。
　被告就代原告給付退酬金予郭擇群部分主張抵銷，為原告所
    否認，並主張：此係經李金池同意，才允諾簽約後會給付退
    酬金予郭擇群等語。經查，證人郭擇群證稱：當初是蘇維君
    跟伊允語會退酬35萬元給伊，伊覺得應該是蘇維君要給，後
    來伊有傳LINE訊息給蘇維君，蘇維君說跟被告間有訴訟進行
    ，退酬金要等她告完再處理，伊覺得蘇維君應該先還，所以
    才去找李金池，李金池有退伊35萬元，並說他先退給伊，再
    跟蘇維君求償（見本院卷二第101、102頁），並有郭擇群與
    蘇維君之LINE通訊紀錄、被告開立之支票影本（受款人為郭
    擇群，金額為35萬元）、支票簽回聯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
    第157頁、卷二第111頁），核與被告所辯相符，原告雖主張
    係李金池允諾給付退酬金，但卻未能提出證據證明屬實，被
    告既代原告給付35萬元退酬金予郭擇群，並主張抵銷，自屬
    有據。
　被告因原告未依與編號19（8B）客戶林曉菁之約定，代其轉
    售謀利，林曉菁轉向被告要求解除買賣契約，被告只能同意
    解約並退還林曉菁已繳付之價金，原告就編號19（8B）買賣
    契約之解約既有可歸責事由，自應返還先前受領之165萬銷
    售報酬，被告據此主張抵銷，為原告所否認，並主張：原告
    並未承諾林曉菁於簽訂買賣契約後再代為轉售，且於代銷期
    間依職業倫理，代銷商亦不應代購屋之客戶轉售。編號19（
    8B）成交金額為2750萬元，原告該次銷售報酬係以百分之5
    請求，故原告所受領之銷售報酬為137.5萬元。退萬步言，
    原告縱有允諾，林曉菁以此向被告主張解約，難認有理，被
    告本有權拒絕，卻自行與林曉菁合意解除契約，難認可歸責
    原告，此部分抵銷之主張自不足採等語。經查，被告與林曉
    菁解除編號19（8B）買賣契約一節，業據提出土地及房屋預
    定買賣契約解除通知書、委任書、我國駐菲律賓臺北經濟文
    化辦事處證明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87、88、187頁）
    ，且經林曉菁委任處理解約事宜之證人郭擇群證述甚詳（見
    本院卷二第107、108頁），固堪採信。惟被告未能提出證據
    證明林曉菁確有與原告約定代為轉售之合意，且依被告與林
    曉菁簽訂之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土地預定買賣契約書內容
    （見本院卷三 第41至53頁），亦未將林曉菁購屋後未能轉
    售之購屋動機，列為可解約之事由，被告本得拒絕林曉菁解
    約之請求，卻仍合意與林曉菁解約並退還林曉菁已繳付之價
    金，難認屬可歸責原告之事由。故被告此部分抵銷抗辯，實
    不足採。
　按稱合夥者，謂二人以上互約出資以經營共同事業之契約；
    合夥因合夥人全體同意解散而解散；合夥人於合夥清算前 
    不得請求合夥財產之分析，民法第667條第1項、第692條第2
    款、第682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換言之，合夥解散後，應
    先經清算程序。且合夥財產，依同法第697條第1項規定，應
    先清償合夥債務，或劃出必要之數額後尚有賸餘，始應返還
    各合夥人之出資，必清償合夥債務及返還各合夥人出資後，
    尚有賸餘者，始應按各合夥人應受分配利益之成數，分配於
    各合夥人，此觀同法第697條第2項、第699條規定自明（最
    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2995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兩造簽訂
    舊約後，原告邀訴外人興泰公司隱名合夥投資系爭契約，興
    泰公司同意投資1000萬元，原告與興泰公司即於109年1月22
    日簽訂系爭合夥契約，約定總投資額為5000萬，總股份為10
    股，興泰公司占2股，故興泰公司於110年6月30日系爭契約
    結束後，可分得合夥盈餘5分之1，有被告提出之隱名合夥契
    約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583至587頁），興泰公司嗣後
    於112年3月27日以54存證信函，通知原告將系爭合夥契約所
    生部分請求權讓予被告，亦有54存證信函附卷可考（見本院
    卷一第591至593頁），上開事實並為原告所自認。被告雖提
    出元棠泰御天鑄佣金收入-銷售費用統計表（下稱收支統計
    表）、支出總表、明細影本（見本院卷一第589頁、卷二第2
    21至263頁）為據，並辯稱原告至111年6月間，應有2575萬8
    726元之利潤，故依合夥契約之法律關係，可向原告請求至
    少500萬元之盈餘分配，縱將本件原告主張之報酬及110年8
    月10日之銷售費用406萬8278元先予排除，原告尚有2090萬6
    226元之利潤可供分配，被告自得就此部分分配之金額418萬
    1245元主張抵銷等語，惟為原告所否認，並主張：兩造間之
    系爭合夥契約尚未予清算，且本件涉及原告之銷售報酬及被
    告抵銷抗辯，合夥財產亦未確定，故被告尚不得據以主張抵
    銷。查被告基於系爭合夥契約，對被告代銷利潤得主張盈餘
    分配，為兩造所不爭執，自堪採信為真。惟兩造間基於系爭
    契約所生之銷售報酬、差價分潤，仍有歧見，被告於本件中
    亦提出抵銷原告起訴請求給付金額之抗辯，已如前述，足證
    兩造間之合夥財產狀態仍有未明，且合夥亦未經兩造清算完
    結，揆諸上開民法規定及最高法院判決意旨，被告當無從逕
    以合夥財產中已確定之現存損益，為部分合夥財產之預先分
    配。原告主張系爭合夥契約尚未經清算，被告無從請求對其
    他合夥人主張盈餘分配一詞，應堪採信。被告抗辯於500萬
    元額度內至少有418萬1245元之盈餘分配可向原告請求給付
    並主張抵銷，於法未合，自不足採。
　被告辯稱：依新約第7條第3項約定，因原告低於0722底價之
    銷售有總計510萬8650元之差價，再扣除被告事先同意之關
    係戶6戶之差價，剩餘381萬2220元差價，應由原告吸收，故
    被告主張就此應由原告吸收之差價予以抵銷，為原告所否認
    ，並主張：銷售金額與系爭底價差價如附表一L欄所示為正
    值，原告得主張差價分潤，故被告此部分抵銷抗辯實不足取
    。查兩造新約之銷售底價，業已認定如附表一I欄所示，依
    第7條第6項，雖因未超過18億，而無總溢價可抵補，惟原告
    銷售之系爭房屋中低於銷售金額之差價與高於銷售金額之差
    價抵補後仍屬正值，並得請求差價分潤，已如前述，被告此
    部分之抵銷抗辯，自難採信。
　因此，原告得向被告請求銷售報酬485萬2500元，差價分潤44
    3萬2608元，總計928萬5108元（計算式：485萬2500元＋443
    萬2608元＝928萬5108元）。被告得向原告請求抵銷總計92萬
    元（計算式：51萬元＋6萬元＋35萬元＝92萬元），故原告請求
    被告給付836萬5108元（計算式：928萬5108元－92萬元＝836
    萬5108元），應認有據。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
    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
    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
    ，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
    前段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對被告之銷售報酬
    請求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原告請求被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之翌日（即自110年10月7日，見本院卷一第65頁送達
    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與前揭規定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參、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向被告請求給付83
    6萬5108元，及自110年10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其餘部分，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肆、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分別聲請宣告假執行、免為假執行，均
　　核無不合，爰各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原告其餘假執
    行之聲請，因該部分訴之駁回而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伍、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陸、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廖聖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
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曾惠雅
附表二
編號 契約條文 舊約 新約 1 第1條 房屋座落位置 甲方所有之不動產土地座落：台中市○○區○○段00○00○0000地號，共75戶(含平面停車位共100處)；願以甲乙雙方共同擬之售價範圍內，交由乙方代理銷售。 甲方所有之不動產土地座落：台中市○○區○○段00○00○0000地號，共74戶(含平面停車位共100處)；願以甲乙雙方共同擬之售價範圍內，交由乙方代理銷售。 2 第2條 代理期間 代理銷售期間，雙方約定自民國109年1月15日起至110年1月14日止。 代理銷售期間，雙方約定自民國110年1月15日起至110年6月30日止。 3 第4條 銷售範圍 甲方委託乙方之戶數共67戶(含平面車位)，各戶之詳細坪數、底價(如附件)。本項列為機密，未經權責人員核准，不得傳送。 乙方之代銷範圍應包括銷售期間內之下列部分： 1、甲方未約定保留戶所成交之戶數。 2、乙方代銷售之戶數。 甲方委託乙方之戶數共66戶(含平面車位)，各戶之詳細坪數、價格(如附件)。本項列為機密，未經權責人員核准，不得傳送。 乙方之代銷範圍應包括銷售期間內之下列部分： 1、甲方未約定保留戶所成交之戶數。 2、乙方代銷售之戶數。 4 第7條 代理銷售報酬 甲方同意給付乙方服務報酬如下： 1、乙方之銷售報酬 　⑴銷售達總底價0%~30%，銷售報酬以5%計佣。 　⑵銷售達總底價31%~50%，銷售報酬以5.5%計佣。 　⑶銷售達總底價51%~80%，銷售報酬以6%計佣。 　⑷銷售達總底價81%~100%，銷售報酬以6.5%計佣。 　⑸銷售達總底價90%以上，乙方得請累進跳百分比之差額報酬。 2、銷售金額若高於底價之差價，先抵補低於底價銷售之金額後，甲方分得70%，乙方分得30%。 3、低於底價銷售，需經甲、乙雙方同意，低於底價差額需由總溢價補足，如無溢價可補，由乙方吸收。 4、底價訂定須確認建材和施工條件。 甲方同意給付乙方服務報酬如下: 1、乙方之銷售報酬 　⑴銷售達總底價0%~30%，銷售報酬以5%計佣。 　⑵銷售達總底價31%~50%，銷售報酬以5.5%計佣。 　⑶銷售達總底價51%~80%，銷售報酬以6%計佣。 　⑷銷售達總底價81%~100%，銷售報酬以6.5%計佣。 　⑸銷售達總價90%以上，乙方得請領累進跳百分比之差額報酬。 　⑹乙方得依銷售總價比例,依上列各目條件成就為報酬請領。 2、銷售金額若高於價格之差價,先抵補低於價格銷售之金額後,甲方分得70%,乙方分得30%。 3、低於價格銷售,需經甲、乙雙方同意,低於價格差額需由總溢價補足,如無溢價可補,由乙方吸收。 4、價格訂定須確認建材和施工條件。 5、本案總價金額為新台幣18億1,000萬元整。 6、約定銷售金額達新台幣18億以上為溢價範圍。 5 舊約 第8條 銷售調價範圍  新約 第8條 店面銷售價格 1、銷售比例達總底價0%~30%,以原始定價為銷售。 2、銷售比例達總底價31%~50%,以原始定價每坪調整1萬元為銷售。 3、銷售比例達總底價51%~80%,以原始定價每坪調整2萬元為銷售。 4、銷售比例達總底價81%~100%,以原始定價每坪調整3萬元為銷售。 5、所有平面車位及1樓店舖之銷售金額,不適用調價範圍。 6、本建案1樓店舖銷售總價為新台幣壹億元整。 　以上定價以附件為依據。 本建案1樓店舖銷售總價為新台幣1億元整。 6 第11條 代理銷售報酬給付 1、乙方於每個月底，就已簽訂正式銷售合約並繳付簽約款之戶數開立發票，甲方於隔月15日以現金支付報酬予乙方。 2、乙方如提早售完代銷之全部房屋，甲方同意於訂戶簽約後一個月內付清。 3、乙方全部約定報酬，整個代銷案及合約即完成並結案。 1、乙方於每個月底，就已簽訂正式銷售合約並繳付簽約款之戶數開立發票，甲方於隔月10日以現金支付報酬予乙方。 2、乙方如提早售完代銷之全部房屋，甲方同意於訂戶簽約後一個月內付清。 3、乙方全部約定報酬，整個代銷案及合約即完成並結案。 7 第12條 權利義務 1、甲方若為違反第三條或無法履行第四條、第五條之約定，致使買受人遭受損失時，由甲方自行負責，概與乙方無涉。 2、由乙方代銷之不動產，經甲方與買受人簽訂預售屋買賣契約後，依所訂契約互負權利義務，簽約時乙方得應邀為見證人，協助溝通或澄清甲方與買受人間之提問與解答。 3、乙方保證在代銷期間應樹立甲方之聲譽，更不得有損甲方或第三者之權益。 1、甲方若為違反第三條或無法履行第四條、第五條之約定，致使買受人遭受損失時，由甲方自行負責，概與乙方無涉。 2、由乙方代銷之不動產，經甲方與買受人簽訂預售屋買賣契約後，依所訂契約互負權利義務，簽約時乙方得應邀為見證人，協助溝通或澄清甲方與買受人間之提問與解答。 3、乙方保證在代銷期間應豎立甲方之聲譽，更不得有損甲方或第三者之權益。 8 第13條 第三人居間報酬 1、第三人居間報酬為新台幣10萬元整，由乙方給付。 2、第三人居間介紹認定標準： 3、需將客戶帶至現場，移交現場人員接洽，如違反此約定，不予支付報酬。 4、由甲方移交之客戶不計第三人報酬範圍。 1、第三人居間報酬為新台幣10萬整，由乙方給付。 2、第三人居間介紹認定標準： 3、需將客戶帶至現場，移交現場人員接洽，如違反此約定，不予支付報酬。 9 第14條 特別約定 甲方若有約定保留戶「『5樓C』、『15樓A』、『15樓B』、『15樓C』、『20樓A』、『20樓B』、『20樓C』、『20樓D』」，其保留戶之售價，不得低於銷售底價。 甲方約定保留戶為「『20樓A』、『20樓B』、『20樓C』、『20樓D』、『21樓A』、『21樓B』、『21樓C』、『21樓D』」，其保留戶不列入總價範圍。 契約終止後，乙方所承租之臺中市○○區○○路○段000號「建案接待中心」應維持原狀交付移轉甲方使用，並由甲方承受租賃標的之權利義務。 契約終止後，甲方如有另推新建案，乙方有優先受委任銷售之權利，相關他約權利及義務由雙方協議另定之。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重訴字第502號
原      告  元棠開發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蘇維君  
訴訟代理人  陳國華律師
            林克彥律師
複  代理人  蕭馨怡律師
被      告  泰御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燕玲  


訴訟代理人  王俊凱律師
            李志龍（於民國112年1月31日解除委任）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報酬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壹、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836萬5108元，及自民國110年10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貳、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參、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55，其餘由原告負擔。
肆、第壹項判決，如原告以新臺幣278萬8369元為被告供擔保，得為假執行。如被告以新臺幣836萬5108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伍、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事實及爭點：
　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109年1月15日簽訂「泰御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不動產代理銷售合約，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月15日」契約書（下稱舊約），由被告委託原告代銷被告所有坐落在臺中市○○區○○段00○00○00○0地號土地上共75戶之預售建物（共4棟，1樓為店舖，3至21樓為住戶，每樓層4戶，戶別（棟別）分別為A、B、C、D，下稱系爭房屋，含平面停車位共100個，原告最終銷售之各戶個別以如附表一之編號加戶別稱之，上開土地、1樓店舖、系爭房屋、停車位合稱系爭建案），代銷期間自109年1月15日至110年1月14日止（兩造代銷契約之法律關係下稱系爭契約），系爭房屋各戶之坪數、原始定價及依銷售比例調整後之定價（即代銷底價），則以「惠仁段建案樓層售價表」詳細臚列後作為系爭契約之附件（下稱樓層售價表，所載內容對應原告最終銷售之各戶如附表一G欄所示，後因被告取得建照，代銷底價以最後確定之系爭房屋坪數計算，內容如附表一H欄所示，下稱系爭底價），停車位則依系爭契約之附件「車位價目表」計算（下稱車位價目表，所載內容對應原告最終銷售各戶如附表一C欄所示）。系爭契約銷售期間屆期後，雙方合意自屆期次日起至110年6月30日止延長代銷期間，並於110年3月22日簽訂「泰御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不動產代理銷售合約，日期：中華民國110年1月」契約書（下稱新約），除調整部分內容外，系爭房屋各戶之坪數、原始定價及依銷售比例調整後之定價則沿用系爭底價。原告於新約屆期後，最終銷售如附表一所示，銷售總金額（即成交之簽約金額，包含各戶房屋及停車位，如附表一E欄合計所示）達總底價比例百分之76.64，自得依約請求下列報酬：
　㈠銷售報酬：
　　原告銷售編號12（6D）、編號13（5C）、編號28（15A）、編號54（12C）共4戶房屋，依舊約第7條第1項第3款及新約第7條第1項第3款，銷售報酬均以銷售金額百分之6計算，故原告得請求新臺幣（下同）566萬8200元（計算式：4戶銷售金額：1990萬元＋2178萬元＋2719萬元＋2560萬元＝9447萬元，乘以百分之6﹦566萬8200元）。
　㈡關係戶銷售報酬差額：
　　系爭房屋中編號24（16A）、編號25（12B）、編號26（13B）、編號28（15A）、編號36（5D）、編號41（16D）共6戶房屋，均為被告介紹親友購買之關係戶，除編號28（15A）已請求如前項外，另5戶之銷售報酬，依約亦應以銷售金額百分之6計算，惟原告先前僅請求百分之3計算之銷售報酬總計367萬2300元（計算式：2719萬元＋2650萬元＋2700萬元＋1958萬元＋2214萬元＝1億2241萬，再乘以百分之3＝367萬2300元），被告已依約給付，原告自得請求被告尚未給付之銷售報酬總計367萬2300元。
　㈢差價分潤：
　　依舊約第7條第2項及新約第7條第2項約定內容，系爭房屋銷售金額若高於系爭底價，其差價在抵補其他銷售金額低於系爭底價之差價後，所餘金額即為差價利潤，並由被告分得百分之70，原告分得百分之30，故原告自得請求總計2301萬7929元之差價分潤（計算式：依附表一A欄－H欄＝差價利潤，再乘以百分之30，即為附表一L欄所示之金額2301萬7929元）。
　㈣基此，原告得向被告請求給付銷售報酬總計3235萬8429元（計算式：銷售報酬566萬8200元＋關係戶銷售報酬差額367萬2300元＋差價分潤2301萬7929元＝3235萬8429元），不料被告拒不付款，反要求原告交付其所承租坐落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之接待中心（下稱接待中心），原告委請律師於110年7月23日以110年度觀字第000000000號律師函寄送被告，請求被告儘速通知請求日期及給付銷售報酬1035萬1815元，被告仍未置理，爰依兩造間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一部請求被告給付1500萬元之銷售報酬。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15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⒉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得為假執行。
　被告抗辯：
　㈠編號12（6D）、編號13（5C）、編號54（12C）共3戶房屋，依新約第7條第1項第3款，銷售報酬均以銷售金額百分之6計算。至於編號28（15A）係關係戶，如附表一說明欄所示之6戶關係戶均為被告介紹成交，原告僅負責後續簽約事宜，故原告請求之銷售報酬應依兩造約定，以銷售金額之比例折半（即百分之3）計算。故原告得請求485萬2500元（計算式：【1990萬元＋2178萬元＋2560萬元】×百分之6＋2719萬元×百分之3＝485萬2500元）。被告於此金額內不爭執，逾此部分原告主張實無所據。
　㈡系爭房屋中編號24（16A）、編號25（12B）、編號26（13B）、編號36（5D）、編號41（16D）均為關係戶，原告先前請求之銷售報酬均依兩造所約定之銷售金額之比例折半計算，且被告業已給付367萬2300元，原告自不得再行請求被告給付銷售報酬。
　㈢兩造係以新約取代舊約，且新約之銷售底價係以兩造於109年7月22日協議之售價表為據（下稱0722售價表，內容如附表一J欄所示，下稱0722底價），並非如原告主張：新約延用舊約契約附件之樓層售價表，於兩造結算時仍應沿用系爭底價作為銷售底價。原告負責人蘇維君於系爭契約代銷期間結束後，曾於110年7月13日，將0722售價表中8戶保留戶予以刪除，並將0722售價表中系爭房屋銷售總底價及系爭建案買賣總價之金額對應修改後製作售價表（下稱0713售價表，所載銷售底價同0722底價，內容如附表一K欄所示，下稱0713底價）提供給被告公司財務經理許雅芳，請許雅芳計算有沒有溢價可以請求，更於自行核算後，發現銷售金額均低於0722底價，無從主張差價分潤，再於110年7月29日，傳送自行杜撰銷售底價之售價表（下稱0729售價表，內容如附表一I欄所示，下稱0729底價）並蓋用公司發票章，傳送給被告，請求差價分潤，是原告自行製作之0713售價表、0729售價表所載之底價，均與原告於本件主張之系爭底價不同，原告主張新約之銷售底價為系爭底價純係為求壓低銷售底價，以增加得差價分潤之請求金額以便於本件訴訟中請求。且0713售價表所載底價與0722底價完全相同，足證兩造間新約合意之銷售底價確為0722底價無疑。雖依新約第7條第2項約定有：系爭房屋銷售金額若高於0722底價，其差價在抵補其他銷售金額低於系爭底價之差價後，所餘即為差價利潤，原告得請求差價分潤之內容，惟依新約第7條第6項約定有：約定銷售金額達18億元以上為溢價範圍之內容，可見原告主張差價分潤之前提，係以銷售金額達18億元以上，始有適用。而依原告提出之第8次請款明細所載內容，累積至110年6月25日時，原告銷售總金額僅為13億8719萬元，未達約定之銷售總金額18億元以上之溢價範圍，原告自無從據此主張差價分潤。且縱認兩造未約定以銷售總金額達18億元始得請求前價分潤，惟原告銷售金額減去0722底價後總計為負數，原告亦不得請求差價分潤。
　㈣原告為求銷售系爭房屋，曾向部分客戶承諾贈送冰箱1臺（價值8萬5000元），尚有6戶客戶之冰箱未贈送，而由被告代為處理，故被告自得就此部分之金額51萬元（計算式8萬5000元×6台＝51萬元）主張抵銷。
　㈤原告為求銷售系爭房屋，曾向部分客戶承諾贈送旅遊行程（價值5萬元或3萬元），尚有2戶客戶之旅遊行程總計6萬元未給付旅行社，而由被告代為處理，故被告自得就此部分之金額6萬元主張抵銷。
　㈥原告為銷售編號1（14A）、編號2（14B）房屋，曾向客戶郭擇群承諾若同時購買編號1（14A）、編號2（14B）房屋，將退還銷售報酬35萬元（下稱退酬金），不料郭擇群購買編號1（14A）、編號2（14B）房屋後，原告遲未給付退酬金，郭擇群轉而向被告要求處理，被告即代原告給付退酬金予郭擇群，故被告自得就此部分之金額35萬元主張抵銷。
　㈦原告為銷售編號19（8B），曾向客戶林曉菁承諾若購買編號19（8B），將儘速代其轉售謀利，不料林曉菁購買編號19（8B），原告未依約代其轉售，林曉菁轉而對被告要求解除買賣契約，被告只能同意解約並退還林曉菁已繳付之價金，原告前已就編號19（8B）請領銷售報酬165萬元，既就編號19（8B）房屋之解約有可歸責事由，自應返還被告給付之銷售報酬，故被告自得就此部分之金額165萬元主張抵銷。
　㈧兩造簽訂舊約後，原告邀訴外人興泰水電工程有限公司（下稱興泰公司）隱名合夥投資系爭契約，興泰公司同意投資1000萬元，原告與興泰公司即於109年1月22日簽訂「元棠開發有限公司泰御建設房屋代銷案隱名合夥契約書」（下稱系爭合夥契約），約定總投資額為5000萬，總股份為10股，興泰公司占2股，故興泰公司於110年6月30日系爭契約結束後，可分得合夥盈餘5分之1，依原告履行系爭契約時之收入支出所製作之收支統計表，原告至111年6月間，應有2575萬8726元之利潤，故興泰公司依合夥契約之法律關係，可向原告請求至少500萬元之盈餘分配（計算式：2575萬8726元÷5＝515萬1745.2元，6位數以下四捨五入），縱認本件訴訟尚未終結，本件原告之報酬金額未定，則將原告於本件主張之報酬及110年8月10日之銷售費用406萬8278元先予以排除，原告尚有2090萬6226元之利潤可供分配，被告自得就此部分之金額418萬1245元（計算式：2090萬6226元÷5＝418萬1245元，小數點以上四捨五入）主張抵銷。興泰公司嗣後於112年3月27日以臺中嶺東郵局存證號碼第54號之存證信函（下稱54存證信函），通知原告將上開盈餘分配請求權讓予被告，故被告於500萬元額度內至少有418萬1245元之盈餘分配得主張抵銷。
　㈨原告之銷售金額與新約約定之0722底價互核，尚有低於銷售金額之差價總計968萬6279元，再扣除事先經李被告實際負責人李金池同意之6戶關係戶以低於底價銷售之差價587萬4050元，其他低於0722底價銷售房屋總金額為381萬2220元(計算式：968萬6270元－587萬4050元＝381萬2220元)，依新約第7條第3項，應由原告吸收，故被告自得就上開金額主張抵銷。
　㈩因此，原告固得請求銷售報酬485萬2500元，但扣除上開抵銷之金額後，已無剩餘（計算式：485萬2500元－51萬元－6萬元－35萬元－165萬元－500萬元－1276萬2590元＝-1548萬0090元），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500萬元，顯無理由，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預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爭執及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一第315至317頁、卷二第80頁、卷三第561頁）
　㈠不爭執事項：　
　⒈兩造簽訂舊約、新約，內容如附表二所示。
　⒉原告於舊約、新約期間，銷售金額總計為13億8719萬元。
　⒊原告主張之銷售報酬566萬8200元，被告於485萬2500元額度內不爭執。
　⒋被告主張抵銷之冰箱款項51萬元、旅遊費用為6萬元，原告不爭執
　⒌系爭房屋中編號24（16A）、編號25（12B）、編號26（13B）、編號36（5D）、編號41（16D）均為關係戶，原告先前請求之銷售報酬均依兩造所約定之銷售金額之比例折半計算，且被告業已給付銷售報酬367萬2300元。
　⒍編號19（8B）之客戶林曉菁於110 年10月10日委託郭擇群與被告解除買賣契約。
　㈡爭執事項：
　⒈關係戶之銷售報酬以銷售金額之百分之6計算，還是以百分之3計算？
　⑴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編號28（15A）另外百分之3部分報酬即81萬5700 元，有無理由？
　⑵原告請求被告應再給付編號24（16A）、編號25（12B）、編號26（13B）、編號36（5D）、編號41（16D）百分之3之銷售報酬即合計367萬2300元，有無理由？
　⒉系爭契約之銷售底價，應為系爭底價？0722底價？0713底價？0729底價？原告請求差價分潤2301萬7929元，有無理由？
　⒊被告就前代原告給付編號1（14A）、編號2（14B）客戶郭擇群35萬元退酬金主張抵銷，有無理由？
　⒋被告已給付編號19（8B）之銷售報酬165萬元，原告就編號19（8B）事後解約有可歸責事由，自應返還被告上開銷售報酬，故被告就此部分金額主張抵銷，有無理由？
　⒌被告就受讓興泰公司基於系爭合夥契約之盈餘分配請求權於於500萬元額度內至少有418萬1245元之盈餘分配主張抵銷，有無理由？ 
　⒍被告辯稱原告有溢領1276萬2590元、510萬8650元或381萬2220元，主張擇一抵銷，有無理由？
貳、得心證之理由：
　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民法第98條定有明文。蓋解釋意思表示，端在探求表意人為意思表示之目的性及法律行為之和諧性。是解釋契約尤須斟酌交易上之習慣，及當事人所欲達成之經濟上效果、合理預期之契約利益，依誠信原則而為之。關於法律行為之解釋方法，應以當事人所欲達到之目的、交易習慣、任意法規及誠信原則為標準，合理解釋之，其中應將當事人之目的列為最先，交易習慣次之，任意法規又次之，誠信原則始終介於其間以修正或補足之。因此，解釋契約應通觀全文，並斟酌立約當時之情形，以期不失立約人之真意；又解釋契約應以當事人立約當時之真意為準，而真意何在，則應以過去事實及其他一切證據資料為斷定之標準，不能拘泥文字致失真意（最高法院18年上字第1727號判例、19年上字第58號判例、19年上字第453 號判例、88年度台上字第1671號判決意旨參照）。故於探求當事人立約真意時，所應力求者，乃於解釋契約條款時，斟酌當事人訂約時客觀上所存在之一切情事，以契約當事人所欲達成之契約目的為基準，不違背契約本質，而為符合公平正義之契約解釋。兩造間之系爭契約，先後簽訂舊約、新約以為雙方權利義務之依據。舊約後方尚有樓層售價表作為原告銷售系爭房屋之底價，車位價目表則作為客戶購買停車位之價格依據。新約後方則無任何附件，則在契約雙方就系爭契約之權利義務發生歧見時，究應如何適用舊約及新約，即為本件爭執所在。
　次按代銷業務，指受起造人或建築業之委託，負責企劃並代理銷售不動產之業務，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4條第6項定有明文。是就預售屋代銷業務商業模式，就建商而言，需購買土地、建材、雇用勞工、向銀行貸款等，以建築房屋，而先負擔建築成本及風險，且預計完工之建物戶數及停車位因屬固定，故建商會將其建築支出成本加計預期利潤，而得出建案完銷後應獲得之買賣總價。基於專業分工，建商通常會將預售屋之銷售，交由代銷商進行，故建商在代銷商業活動中只在意最後結算時是否能獲得其預期之買賣總價。就代銷商而言，則係以代理銷售預售屋以賺取佣金報酬為目的，性質類似居間，銷售報酬計算方式有二，一為按件計酬，一為按銷售金額按比例抽成，後者因能提高代銷商銷售報酬，故為國內常見之銷售報酬計價方式。又為讓預售屋出售價格最大化及出售數量大化，建商與代銷商會有以下措施：㈠建商預期取得之買賣總價為代銷契約最大目的，故會以此換算為每戶房屋及停車位之單位價格，作為銷售底價，以確保買賣總價目標達成，故銷售底價通常係基於買賣總價計算而來，而有正向對應關係。㈡銷售底價會隨銷售進度調整，多以銷售百分比作為調整銷售價格的機制，連帶調升銷售表價，利用民眾追高之投資心態，形成預售價價格上揚之外觀現象，同時提升建商及代銷商獲利，故銷售底價並非一成不變。㈢於銷售現場，會以銷售底價作為銷售金額之底線，另外會制定銷售表價作為代銷商向客戶開價之參考標準，以滿足客戶殺價及代銷商議價之籌碼。㈣為獎勵代銷商大量且快速銷售預售屋，通常會與代銷商約定：在量方面，隨著代銷數量增加，分階段提高報酬之抽成比例，在價方面，於代銷商銷售金額高於銷售底價時，得額外就此差價（或稱溢價、超價）拆分利潤，通常為代銷商3成，建商7成。代銷商原則不得以低於銷售底價之價格成交，但若銷售金額低於銷售底價時，得以差價部分填埔，不足部分再由代銷商負責，以達成建商設定之買賣總價之目標。㈤低於銷售底價之成交，就建商而言，常見情形為親友、股東之購買，基於人情世故，予以減價，即所謂關係戶，就代銷商而言，則基於提高客戶成交意願所為之讓利銷售技巧，蓋代銷商首重快速成交以便短期賺取大量銷售報酬，而與建商希望以最高價格完銷建案之目標並不完全一致，故建商通常會透過約定低於銷售底價之成交案最後由代銷商負責吸收差價，以避免代銷商為求快速成交而以低於銷售底價買賣預售屋，此時代銷商在此限制前提下，為免侵蝕報酬獲利，通常會以自身抽佣報酬折讓給客戶，或透過先前累積之溢價填補此部分損失，以增加銷售時之交易靈活度及差價利潤之拆分，避免需自行承擔低於銷售底價之成本風險。（以上代銷實務內容參許惠瑜、張明義著「完銷力-預售屋代銷完全操盤」一書，112年6月四版一刷）
　兩造就雙方之系爭契約法律關係，先後簽訂舊約及新約，原告主張新約係延續舊約而來，故在適用雙方權利義務時，自應合併新舊兩約適用及解釋，並延用舊約之附件。被告則抗辯新約已替代舊約，舊約已失效，應逕依新約為適用及解釋，故舊約及新約之關係，宜就兩約之各條文相互勾稽比對，始能知悉兩約之關係為何（兩約條文內容，舊約見本院卷一第23至26頁，新約見本院卷一第35至38頁，新約有修正之條文內容參附表二）。茲將舊約及新約契約條文逐條比對如下：
　㈠舊約及新約第1條內容，僅就舊約預售屋戶數由75戶，修正為74戶，原告主張因1樓店舖本不在戶數內而配合修正，但新約第8條仍保留1樓店鋪價格，故應以被告所稱：係因原3樓C戶、D戶為公共空間，嗣後變更設計，改為3樓A戶、B戶作為公共空間，並將3樓C戶、D戶變更為1戶，故新約才會減少1戶等語（見本院卷二第48頁），較為可採。兩約第1條均約定有「願以甲乙（甲方指被告，乙方指原告，兩約甲方、乙方所指為何人部分下同）共同擬之售價範圍內，交由乙方代理銷售。」，所稱「售價範圍」，即指上開代銷商業實務之銷售底價及銷售表價，依本條約定，應由兩造共同合意決定。
　㈡舊約第2條約定代理銷售期間，自109年1月15日至110年1月14日止，新約第2條約定代理銷售期間，自110年1月15日起至110年6月30日止，且舊約簽約日期記載為109年1月15日（見本院卷一第27頁），新約簽約日期記載為110年1月15日（見本院卷一第39頁），原告主張新約實際簽約日係110年3月22日，惟被告前法務人員李志龍證稱：新約係其草擬，兩造係經過110年3月2日、同年月13日協調新約內容未達共識，遲至110年4月13日方簽訂新約，並約定回溯至新約簽約日期以接續舊約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29頁），未見兩造對此證述內容有何爭執，堪信為真。是依兩約第2條約定內容，新約代理銷售期間形式上係接續舊約之代理銷售期間而來，但實際上係於110年4月13日兩造形成共識後方簽訂新約，並讓新約契約效力回溯至簽約日。
　㈢兩約第3條係關於被告之權利瑕疪保證，內容未修改。
　㈣舊約第4條代理銷售戶數67戶，係由舊約第1條之75戶扣除舊約第14條被告之保留戶8戶而來，新約第4條代理銷售戶數為66戶，為新約第1條之74戶扣除新約第14條被告之保留戶8戶而來。又舊約第4條第1項約定有「各戶之詳細坪數、底價（如附件）」之內容，舊約契約書後方並附有層樓層售價表、車位價目表。新約第4條第1項則約定有「各戶之詳細坪數、價格（如附件）」之內容，新約將「底價」用語改為「價格」，但新約契約書後方，並未附有任何附件。
　㈤兩約第5條係關於買受人房貸比例保證，內容未修改。
　㈥兩約第6條係關於原告負責之代銷事務，內容未修改。
　㈦舊約第7條約定原告銷售報酬，採銷售金額按比例抽成方式計算，且隨著原告代銷戶數增加，則其抽成之比例亦增加，符合上開鼓勵代銷業者儘量提高成交數量，以獲取更多筆之佣金抽成之代銷實務。新約第7條則將舊約第7條之「底價」、「總底價」用語，修改為「價格」、「總價」，並增列第5項「本案總價金額為新臺幣18億1000萬元整」、增列第6項「約定銷售金額達新臺幣18億以上為溢價範圍等內容，符合建商多會在代銷契約中約定買賣總價做為自己預期獲利之代銷實務。
　㈧舊約第8條第1至4項，係依銷售比例，遂步調升定價，最先開始之定價稱為「原始定價」，並依銷售比例達總底價之百分之31時，依原始定價每坪調整（調高）1萬元，達百分之51時，調整為2萬元，達百分之81時，調整為3萬元，附件樓層售價表亦分為4份，分別依原始底價，調整為1萬元、2萬元、3萬元詳載各戶房屋底價金額（見本院卷一第28至31頁），符合上開「銷售底價會隨銷售進度調整」之代銷實務。舊約第8條第5項則約定車位及1樓店舖不適用調價範圍，亦即車位價格於代銷期間均固定如車位價目表所載（見本院卷一第32頁），不會變動。舊約第8條第6項則約定1樓店舖總價為1億元，及記載「以上定價以附件為依據」。而舊約第8條使用「定價」，與舊約第4條、第7條使用之「底價」，採體系解釋，兩者意義應相同，均指銷售底價。新約第8條則將條文編目名稱由舊約「銷售調價範圍」變更為「店面銷售價格」，並將舊約第8條第1項至第5項、第6項後段「以上定價以附件為依據」之內容，全數刪除，僅保留第8條第6項前段內容。
　㈨兩約第9條約定被告費用負擔範圍，內容未修改。
　㈩兩約第10條約定被告之人事編制，內容未修改。
　舊約第11條第1項約定原告於每個月底就已簽約及繳付簽約款之戶數開立發票，被告則於隔月15日以現金支付報酬。新約第1項則修改為被告於隔月10日以現金支付報酬。其餘未變。
　兩約第12條關於雙方權利義務，僅修正1字，內容未修改。
　兩約第13條關於第三人之居間報酬，新約刪除舊約第4項「由甲方移交之客戶不計第三人報酬範圍」之內容。
　舊約第14條約定有被告之保留戶8戶，分別為「『15樓A』、『15樓B』、『15樓C』、『5樓C』、『20樓A』、『20樓B』、『20樓C』、『20樓D』」，保留戶之售價，不得低於銷售底價。新約第14條則將保留戶8戶戶別變更為「『20樓A』、『20樓B』、『20樓C』、『20樓D』、『21樓A』、『21樓B』、『21樓C』、『21樓D』」另在第14條新增第2項、第3項，約定契約終止後，原告應將接待中心移交被告使用，及被告另有新建案，由原告優先委任代銷之內容。
　兩約第15條約定爭議處理（管轄法院），內容未修改。
　兩約第16條均約定：兩約自簽約之日起生效，除另有約定外，合約期滿自動失效之內容。
　故就兩約條文比對，可發現兩者契約目的相同，契約內容均遵循上開代銷實務規範雙方之權利義務，新約相比舊約，契約內容主要變更如下：㈠原告代銷戶數減少1戶。㈡銷售底價用語，由「底價」變更為「價格」。㈢舊約未約定有買賣總價金額及總溢價標準，新約新增買賣總價為18億1000萬元，銷售金額達為18億以上為溢價範圍等內容。㈣銷售底價原係依銷售比例，遂步調升定價（以每坪增加1萬元方式，最高增加3萬元），新約則刪除此項約定。㈤保留戶數量8戶僅更改4戶戶別，數量不變。㈥增加原告將接待中心移交被告使用之義務，及被告另有新建案，由原告優先委任代銷之權利。㈦舊約契約附件有價格售價表、車位價目表，新約無契約附件。由上可知兩造係在舊約基礎上，進行約定內容之增刪，並保留舊約完整架構，在除去舊約，新約本身得為一內容獨立完整之契約，且兩約依第2條代理銷售期間相互銜接，雙方系爭契約法律關係，自應以新約內容為斷。原告於本件中主張舊約仍存續有效，並作為其主張之依據，實屬無憑。惟新約實際簽訂日期，係於110年4月13日，於簽訂後始回溯至新約所載簽訂日期000年0月00日生其效力，並取代舊約，已如前述。則在舊約110年1月14日到期至110年4月13日新約簽訂前，雙方既合意持續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自屬舊約第16條「另有約定」之情形，故110年1月14日至110年4月13日期間，兩造間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於該段期間仍應遵循舊約約定內容，自不待言。
　原告主張：其銷售編號12（6D）、編號13（5C）、編號28（15A）、編號54（12C）共4戶房屋，依新約第6條第1項第3款，銷售報酬均以銷售金額百分之6計算，故原告得請求566萬8200元之銷售報酬。被告則辯稱：編號28（15A）係關係戶，銷售報酬應以銷售金額百分之6折半（即百分之3）計算，故原告僅得請求485萬2500元之銷售報酬，經查：原告雖否認兩造間有針對關係戶銷售報酬折半計算之約定，惟原告先前向被告請領銷售報酬時，就關係戶部分，確依百分之3計算，有原告之第4次請款明細（請款日期：110年3月25日），其中關係戶編號25（12B）、編號26（13B）、編號36（5D）之銷售報酬，第5次請款明細（請款日期：110年3月25日），其中關係戶編號24（16A）之銷售報酬，第6次請款明細（請款日期：110年4月25日），其中關係戶編號41（16D）之銷售報酬，確均以銷售金額百分之3計算，且明顯與非關係戶分隔羅列（見本院卷第一第183至185頁），而原告曾於110年7月29日，傳送舊版之第8次請款明細，其中編號28（15A）之銷售報酬，亦以百分之3計算（見本院卷一第78頁），證人即被告財務經理許雅芳亦證稱：關係戶之銷售報酬一直以來都是百分之3，因為原告向來就是這樣請款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87頁）。核與被告辯稱：因關係戶是由被告介紹而簽約，原告減免前階段招攬、磋商等勞力、時間之付出，僅協助完成簽約之成果，故就關係戶之銷售報酬約定減半之原由，相符一致。再參酌舊約第4條第2項約定有「乙方之代銷範圍應包括銷售期間內之下列部分：⒈甲方未約定保留戶所成交之戶數。⒉乙方代銷售之戶數。」、舊約第13條第4項約定有「由甲方移交之客戶不計第3人報酬範圍」等內容。其中「甲方未約定保留戶所成交之戶數」、「甲方移交之客戶」，即係指關係戶之成交，而關係戶本歸功於甲方介紹而成交，依舊約第13條第1項，得請求原告給付居間報酬。惟因兩造既已就關係戶之銷售報酬，考量係出於兩造共同協力完成銷售，故折半計算原告之銷售報酬，被告已獲有利益，故於舊約第13條第4項排除被告之居間報酬請求權。新約第13條固刪除第4項規定，惟新約第4條第2項仍保留甲方關係戶之定義，且原告亦先前向被告請款時確依百分之3請領關係戶之銷售報酬，已如前述，被告上開辯詞，核屬有據，堪予採信。原告主張兩造未約定關係戶對銷售報酬折半計算乙節，委無足採。是原告主張銷售編號12（6D）、編號13（5C）、編號28（15A）、編號54（12C）共4戶房屋銷售報酬，其中編號28（15A）為關係戶，銷售報酬應以銷售金額百分之6折半（即百分之3）計算，故原告請求485萬2500元部分，應認有據，逾此部分，則屬無憑。
　原告固主張：系爭房屋中編號24（16A）、編號25（12B）、編號26（13B）、編號28（15A）、編號36（5D）、編號41（16D）共6戶房屋，均為關係戶，除編號28（15A）已請求如前項外，另5戶之銷售報酬，依約亦應以銷售金額百分之6計算，惟原告先前僅請求百分之3計算之銷售報酬總計367萬2300元，自得請求泰御公司尚未給付之銷售報酬367萬2300元等語。惟兩造間就關係戶之銷售報酬，有約定以百分之3計算之事實，業已認定如前，原告既已受領上開5戶關係戶之銷售報酬，自不得再重複請求。原告此部分之主張，實屬無據。
　原告主張：依新約第7條第2項約定內容，系爭房屋銷售金額若高於系爭底價之定價，其差價在抵補其他銷售金額低於系爭底價定價之差價後，所餘即為差價利潤，由被告分得百分之70，原告分得百分之30，故原告自得請求如附表一L欄所示，總計2301萬7929元之差價分潤等語。經查：
　㈠被告雖辯稱：新約第7條5項約定有「本案總價金額為新臺幣18億1000萬元整」、同條第6項約定有「約定銷售金額達新臺幣18億以上為溢價範圍」等內容，為舊約所無，增加目的在作為原告依同條第2項請求差價分潤時之前提要件，即以原告銷售金額達18億以上，方有溢價，才有分潤等語，證人李志龍亦證稱：新約第7條第6項約定是當時兩造合意要賣超過18億才有溢價的請求權利，蘇維君當時也知道系爭契約進行到最後，要賣到18億以上才有這個溢價範圍的請求權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35、536頁）。惟參酌舊約第7條第2項、第3項約定，兩造本即有差價分潤之約定，未設有任何請求門檻要件，且依舊約第7條第2項約定內容形式以觀，對差價之定義、抵補及分配比例，均清楚臚列，並無文義不明情形，舊約同條第3項則規範銷售金額低於銷售底價之處理，除同條第2項已有約定以高於底價之銷售差價抵補外，第3項又規定可以「總溢價」補足，而與差價之用語不同，在適用上即有疑義。故新約第7條第5項、第6項新增系爭建案買賣總價為18億1000萬元及以18億以上為溢價範圍，應在解決舊約第8條第3項「總溢價」定義不明之問題，而與請求差價分潤之前提要件無涉。且新約第7條第2項「差價」，係以「銷售金額」與「銷售底價」相減而來，同條第6項「溢價」，則係以「銷售總金額」與「18億元」相減而來，兩者計算方式不同，亦無從解釋兩造係以「溢價」範圍作為差價分潤客體之約定。另從條文排列順序，新約第7條第5項、第6項亦未列於同條第2項約定之前，無法依此認定有先後適用關係，故單從條文文義本身實無從得出有被告所辯：新約第7條第6項為同條第2項適用前提之結論，況證人李志龍亦證稱：「（原告訴訟代理人問：你有無跟蘇維君說『一旦賣不到18億元以上，妳可能無法請求任格差價分潤？）李金池應該有跟蘇維君講」、「（原告訴訟代理人問：你有沒有講？）我沒有講。」、「（原告訴訟代理人問：你有無聽到李金池跟蘇維君講？）沒印象。」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38至539頁），審酌李志龍為新約之草擬人，且新約第7條第6項為舊約所無，如被告及李志龍未善盡說明告知義務，自難事後逕以對被告有利之方式加以解釋適用。基此，被告此部分抗辯，委無足採。原告主張其得依新約第7條第2項主張差價分潤，應認有據。
　㈡原告得依新約第7條第2項主張差價分潤，已如前述，差價分潤之計算方式，需先確認銷售底價及銷售金額為何。原告固主張：應依舊約之附件即樓層售價表所載系爭底價作為銷售底價等語。被告則辯稱：兩造前於109年7月22日，已合意將銷售底價變更為0722底價，此由兩造曾在李志龍草擬之新約契約書上以手寫方式討論修改舊約作為新約之內容（下稱草約），其中新約第7條第5項買賣總價即以0722售價表所載之買賣總價作為討論之基礎，故新約第4條第1項約定有銷售底價約定如附件之內容，條文中的「附件」即為0722售價表，僅於兩造簽訂新約時疏漏未附於新約契約書後方作為附件，原告雖主張以舊約附件樓層售價表作為銷售底價，但新約已替代舊約，系爭底價應已不再沿用，況蘇維君於系爭契約代銷期間結束後，於110年7月13日又提供0713售價表給許雅芳，請許雅芳計算有沒有溢價可以請求，0713售價表所載之銷售底價與0722底價完全相同，蘇維君更於自行核算後，發現其銷售金額大部分低於0722底價，無從主張差價分潤，而於110年7月29日，傳送自行杜撰銷售底價之0729售價表並蓋用公司發票章，傳送給被告，主張差價分潤，是原告自行製作之0713售價表、0729售價表所載之底價，均與原告於本件主張之系爭底價不同，且0713售價表所載底價與0722底價完全相同，足證兩造間新約合意之銷售底價確為0722底價無疑，故以銷售金額與0722底價比較，結算結果為負，原告實不得主張差價分潤，反應依新約第7條第3項約定，由其吸收此部分低於0722底價之銷售金額差價等語。惟查：
　⒈系爭房屋依舊約第8條第1至4項，係依銷售比例，遂步調升系爭底價，並於舊約附件詳載系爭底價，而新約第8條將條文編目名稱由舊約「銷售調價範圍」變更為「店面銷售價格」，並將舊約第8條第1項至第5項、第6項後段「以上定價以附件為依據」之內容，全數刪除，僅保留第8條第6項前段內容，已如前述，足證新約簽訂後兩造已不再沿用舊約第8條第1至4項內容決定系爭房屋之銷售底價，如原告主張新約係沿用舊約之契約附件及沿用系爭底價為真，則舊約第8條第1項至第5項、第6項後段等內容於新約第8條中實無刪除必要。
　⒉又觀諸新約基於變更公共空間戶別及變更設計，將系爭房屋戶數減1，且扣除被告保留戶8戶，並將系爭建案買賣總價約定為18億1000萬元，新約於110年4月13日簽訂當時，被告業已於109年12月18日取得建照，故系爭房屋及停車位坪數均得確定，對照舊約之附件樓層售價表，其公共空間戶別及戶數均與新約內容不同，且未扣除保留戶，依原始定價計算之系爭建案買賣總價，原告陳報之金額為18億6949萬0170元（含8戶保留戶、停車位、1樓店舖），如依樓層售價表調整之金額計算買賣總價，原告陳報之金額則為19億2656萬6270元（見本院卷二第23、66、67頁），均與新約於第7條第5項所約定之買賣總價18億1000萬元不符，新約是否仍沿用舊約樓層售價表作為新約第4條所約定之附件，並以系爭底價做為新約約定之銷售底價，實非無疑。
　⒊原告雖主張：蘇維君於110 年1月4日以LINE通訊軟體與李金池聯繫（下稱0104LINE通訊紀錄，見本院卷一第490、491頁），內容如下：
　　蘇維君:關係戶再麻煩您盡快約時間簽約!價格談好先跟我
　　　　　 說，我先做合約書。」
　　李金池:星期三周大雅要來。
　　　　　 星期三下午兩點半黃坤火和余董也要來簽約。
　　蘇維君:那合約價格用底價做?
　　李金池:對。
　　蘇維君:那幾戶關係戶就不再送贈品了不然我沒有任何利
　　　　　 潤。
　　李金池於上開LINE通訊中所稱黃坤火為編號28（15A）之代購者，周大雅為編號25（12B）之客戶，余董為編號24（16A）之客戶，為被告所自承，蘇維君於通訊中告知李金池上開3戶關係戶之簽約價格「用底價做」，對比上開3戶如附表一A欄所示之實際銷售價格，均貼近系爭底價，足見兩造確係以系爭底價作為新約之銷售底價等語。惟上開關係戶簽約日期，均在舊約契約效力存續期間，蘇維君以系爭底價作為與上開關係戶客戶實際買賣價金，事屬當然，惟兩造係於110年4月13日簽訂新約之後，已溯及至110年1月15日取代舊約，並改以新約約定之銷售底價作為系爭建案之銷售底價，故尚難以此遽認原告上開主張為真。
　⒋況依原告於系爭建案代銷期間向被告請款時所提出之請款明細內容，第1次請款明細所載買賣總價（總銷金額）為20億元，第2次請求明細所載買賣總價為20億元，第3次請款明細總銷金額為16億8971萬元，第4次請款明細所載買賣總價為18億4000萬元，第5次請款明細所載買賣總價為18億4000萬元，第6次請款明細、第7次請款明細至舊版第8次請款明細所載買賣總價均為18億1000萬元，有上開請款明細在卷可考（見本院卷一第78頁、第180至186頁），原告並於本件起訴時所提出新版第8次請款明細上，刻意刪除原先舊版第8次請款明細所載之買賣總價18億1000萬元之記載（見本院卷一第41頁），足證原告於第6次請款時，既已改依新約約定之買賣總價填載，如何能主張兩造仍繼續沿用與新約約定之買賣總價不符之系爭底價？且蘇維君於系爭契約代銷期間結束後，於110年7月13日提供0713售價表予許雅芳，請許雅芳計算有沒有溢價可以請求，業據證人許雅芳證述甚詳（見本院卷一第388頁），而0713售價表所載之銷售底價與0722底價完全相同，亦有0722售價表與0713售價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169、171頁），原告再於110年7月29日，傳送自行計算銷售底價之0729售價表並蓋用公司發票章，傳送給被告，亦為原告所自承，而0729底價亦核與系爭底價不符（見本院卷一第167頁）。是原告於代銷期間結束後所自行製作之0713售價表，0729售價表所載之底價，均與原告於本件主張之系爭底價不同，實難認新約約定之銷售底價即為系爭底價，原告此部分之主張，實屬無據。　
　⒌新約第4條約定有「系爭建案之底價如附件」，惟新約契約書後方並無附件，且非沿用舊約之附件，已如前述，則新約第4條所約定之「附件」及之銷售底價為何，自應探究。而新約與舊約比對如前，可知新約實係以舊約為基礎修改而來，自得以新約簽訂過程探求兩造間之真意為何。訊據證人李志龍證稱：舊約代銷時間到期後，因為系爭契約法律關係還是繼續，並沒有因此失其效力，110年2月10日，兩造一直在協商新約，伊於110年3月2日擬了1份草約，由李金池、蘇維君協商新約內容，於同年3月13日還有在協調，最後才在110年4月13日簽訂新約，並溯及至000年0月00日生效，以銜接舊約。伊在110年2月擬定草約前沒有看過0722售價表，也沒有聽過銷售底價有調整，伊是要擬定草約時詢問許雅芳，許雅芳提供1份買賣總價是20億5000萬元的售價表給伊，伊就把買賣總價減去8戶保留戶，算出買賣總價是18億4000多萬元，並繕打在草約上，但於110年3月2日李金池、蘇維君協商時，其中一人說買賣總價金額有誤，並在草約上以手寫方式修改買賣總價為2億3000多萬元，後來又說要減去8戶保留戶，金額再以手寫方式改成18億3000多萬元，因為伊在草約第14條有寫代銷結束後要將接待中心移轉被告使用，蘇維君說不行，如果沒有接到被告新的代銷建案，她要補償費，又在草約第14條以手寫方式增加要被告攤提接待中心費用之內容，所以後面兩造又繼續協調，最後協調結果，買賣總價約定為18億1000萬，蘇維君也將手寫要被告攤提接待中心費用之內容刪去，雙方並於110年4月13日簽訂新約，因為被告在接待中心現場之主管即業務經理簡秀琴當時沒有把新約的附件售價表帶去，所以新約才沒附件，伊後來核對草約上開內容，才知道買賣總價2億3000多萬元是基於0722售價表而來，所以新約第4條之記載銷售底價之附件應該是0722售價表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28至535頁）。再觀諸草約第8條內容與舊約第8條內容相同，但草約第8條第1至4項，有以橫線劃掉，草約第7條內容，除將舊約第7條之「底價」變為「價格」外，新增第5項、第6項，除第5項本案總價金額為「18億4399萬5050元」外，與新約第5項、第6項文字內容相同。而草約第5項總價金額「18億4399萬5030元」，有以手寫畫圈圈住，並在旁邊書寫「0000000000」，上開數字下方則書寫「2000」，其中「2」數字對齊「0000000000」之億位數數字「0」，「2000」下方再書寫「0000000000」，其中「0000000」部分復以橫線劃去，草約第14條內容與新約相同，但第2項以橫線劃去，下方有書寫「如不續約情況下移轉甲方（指被告），甲方需攤提現場接待中心費用給乙方（指原告）」之內容，上開書寫內容亦有以橫線劃於其上，有草約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75、176頁），核與李志龍上開證詞大致相符，應堪採信。是依李志龍所述兩造簽訂新約之磋商過程，兩造於110年2月10日協調新約內容時，確係以0722售價表之買賣總價20億3253萬9200元作為新約買賣總價之基礎，並以8戶保留戶作價2億元予以扣除後，草約之買賣總價變更為18億3253萬9200元（計算式：20億3253萬9200元－2億元＝18億3253萬9200元），再經議價後，變更為18億3000萬元，後又因蘇維君對草約第14條第2項約定無償轉讓接待中心之內容，要求在不續約時應予補償，兩造無法達成共識遲未能簽約，最終被告以約定買賣總價為18億1000萬元換取原告同意無償轉讓接待中心，兩造終於110年4月13日簽訂新約等事實，堪予認定。
　⒍又新約第7條第5項之買賣總價18億1000萬元，雖係基於0722售價表所載之買賣總價20億3253萬9200元而來，但0722售價表買賣總價係由三部分組成，一為停車位總計2億元，一為1樓店舖1億元，一為住家即系爭房屋總計17億3253萬9200元（見本院卷一第169頁），1樓店舖1億元之銷售底價已明載在新約第8條（見本院卷一第36頁），停車位售價依舊約第8條第5項，不適用調價範圍，新約雖將該條項刪除，但新約之停車位銷售底價為2億元，且在0722售價表、0713售價表、0729售價表中銷售底價金額均相同，亦為兩造所不爭執，故系爭建案買賣總價如有變動，對應修改之銷售底價項目僅有系爭房屋一項作為變數，故草約雖以0722售價表之買賣總價為討論基礎，但隨著兩造於磋商過程中，對買賣總價不斷進行修改，最後以18億1000萬元作為雙方合意之買賣總價，則對應此買賣總價之銷售底價，除1樓店鋪及停車位為固定銷售底價外，系爭房屋之銷售底價自應為對應之修改，始符當事人之真意，且方能與18億1000萬之買賣總價契合。0722售價表中所載系爭房屋之銷售底價，既係對應買賣總價20億3253萬9200元而來，且仍包含被告保留戶8戶之銷售底價，實非兩造於簽訂新約時所合意之銷售底價。再觀諸0713售價表中，係以0722售價表為本，僅刪去被告保留戶8戶，得出系爭房屋之銷售底價為15億3380萬1710元及買賣總價為18億3380萬1710元之內容，雖扣除被告保留戶8戶於買賣總價外，符合兩造於磋商新約過程中之真意，但其計算所得之買賣總價仍與新約第7條第5項之買賣總價不符，以此計算所得之系爭房屋銷售底價仍非新約中所約定之銷售底價。而原告於系爭契約結束後所製作用以向被告請求差價分潤之0729售價表，則係基於新約所約定之買賣總價18億1000萬元計算而來，此觀諸0729售價表中，確有刪除被告8戶保留戶，買賣總價為18億1006萬2050元，亦與新約第7條第5項約定買賣總價18億1000萬之金額大致相符，顯係在1樓店鋪及停車位銷售底價保留未變動前提下，將買賣總價扣除1樓店舖及停車位之銷售底價後，再據以計算系爭房屋之各戶銷售底價，堪認0729售價表及所載0729底價內容較符合兩造於簽訂新約時約定買賣總價及系爭建案銷售底價之真意，亦與「建商委託代銷商時銷售時，只在意最終取得之買賣總價，故銷售底價通常係基於買賣總價計算而來，而有正向對應關係」之代銷實務，相互吻合，故本件原告依新約第7條第2項請求差價分潤，自應以0729底價作為其計算依據。
　⒎被告雖辯稱：新約第4條約定之附件即為0722售價表，故新約之銷售底價即為0722底價之事實，業經證人簡秀琴、許雅芳、李金池、李志龍證述甚詳，且如附表一編號1（14A）、編號2（14B）之簽約價格與附表一J欄所示之0722底價相同，足證0722應為新約約定之銷售底價，系爭房屋中編號24（16A）、編號25（12B）、編號26（13B）、編號28（15A）、編號36（5D）、編號41（16D）6戶關係戶依原告主張如附表一A欄所示之實際銷售價格雖均低於0722底價（如附表一J欄所示），惟上開6戶如附表一B欄所示之簽約價格則與0722底價大致相符，而依0104LINE通訊紀錄內容所示，蘇維君於通訊中告知李金池上編號28（15A）、編號25（12B）、編號24（16A）3戶之簽約價格用底價做，而上開3戶如附表一B欄所示之簽約價格均與0722底價相符，足證蘇維君於當時亦係以0722底價作為銷售底價。雖以0722底價計算差價分潤時，原告之銷售金額大部分低於0722底價，但除關係戶6戶低於0722底價之銷售係經被告同意外，被告可同意原告不用依新約第7條第3項由其吸收，至其他低於0722底價銷售房屋總差價為381萬2220元，既未經被告事先同意，縱認被告於簽約時及原告請款時已知悉，此係考量尊重原告之銷售手法及被告最終並無損失，自應由原告依新約第7條第3項吸收。原告臨訟始提出以舊約之系爭底價作為差價分潤之計算基礎，實不足採，應以0722底價計算為是等語。經查：證人即被告前工程總監黃鉦傑證稱：0722售價表係伊所繕打，檔案還存在伊的電腦內，因為當時系爭建案要對外公開，要製作一個表價，就是定價，供代銷人員銷售使用，一開始給消費者看的價格，底價就是建設公司老闆和代銷公司約定至少要賣的價金，例如底價是900萬元，表價是1000萬元，代銷公司可能在900萬至1000萬元間出售預售屋，如果以950萬元賣出，就是成交價，實價登錄都可以查得到。卷內0722售價表上面有手寫「底價」，並在「底」字打叉，伊不知道是誰寫的，但0722售價表與底價無關，代銷人員可以賣到比0722售價表更低的價格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71至380頁），並有其所提供之電子檔案截圖2張及當時其繕打之0722售價表列印頁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395至399頁），足證0722售價表於109年7月22日當時製作用途，係做為系爭建案代銷人員銷售時使用之銷售表價。被告辯稱：兩造早於109年7月22日即合意以0722售價表作為系爭建案底價乙節，自屬無稽。又簡秀琴雖證稱：0722售價表上方「底價」是伊寫的字，但「底」上面的叉叉不是伊畫的，現場銷售時，不能低於這個價錢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65、367頁），依其上開證詞，其主觀上係認定0722售價表為「底價表」，惟簡秀琴亦證稱：系爭建案於舊約中已有約定底價分為3段，超過底價就是兩造三七分，舊約之底價就沒有再調整過，109年7月當時是在討論怎麼做價目表，有李金池、蘇維君還有黃鉦傑跟伊在場，李金池和蘇維君就以系爭底價為基礎，加上樓層價差由每坪3000元調整為5000元，算出0722底價，再製作0722售價表，目的是銷售用，就是表格化讓銷售的人有一個底，如果要賣低於0722底價，要經過李金池同意，當時製作完李金池跟蘇維君並沒有說要用0722底價去取代系爭底價，伊並將0722售價表提供一份給原告現場代銷人員，一份給許雅芳，現場銷售價目表是原告自己製作，因為一般就是代銷人員銷售時，價金另外再加上去，給客戶殺價的空間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59至371頁）。是依簡秀琴上開證詞，雖其將0722售價表認定為銷售現場參考之「底價」，且簽約價格不得低於0722底價，惟在預售屋銷售現場，代銷人員向客戶推銷介紹預售屋時，通常會在銷售表價基礎上，再加些許價格作為給客戶介紹時之開價或廣告售價，並將銷售表價稱為建商「底價」，以獲取較大之議價及讓利空間，並滿足客戶「殺破底價撿便宜」之消費心理，為代銷實務常見之推銷手法，況不論舊約第4條第1項或新約第4條第1項，均將系爭建案底價列為機密，未經權責人員核准，不得傳送，如0722售價表所載內容果為兩造間合意之新底價，豈會輕易發送給第一線現場銷售人員讓其知悉此等商業機密。且簡秀琴既證稱0722售價表目的在提供現場代銷人員銷售使用，製作完成後，李金池跟蘇維君並沒有說要用0722底價去取代系爭底價等內容，再觀諸原告銷售之54戶中，高達33戶之銷售金額均低於0722底價（見如附表一N欄所示），顯與建商為追求預期之買賣總價而訂定底價之目的相悖，反與代銷人員將銷售表價稱為建商「底價」再加價推銷，以利議價及提供客戶購買誘因之代銷實務相符一致，足見0722售價表於兩造簽訂新約前，僅係作為銷售表價供現場代銷人員參酌以利與客戶議價使用，而與系爭契約之銷售底價無涉。另證人許雅芳則證稱：0722售價表是簡秀琴拿給伊的，右下角之109年7月22日日期是伊寫的，伊拿到時上面已經有寫「底價」，但「底」字上面那個叉叉不是伊畫的，因為上面有寫底價，所以伊認為0722售價表是底價，但銷售時可不可以低於上面所載0722底價，伊不知道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81至383、387至389頁），是許雅芳雖亦證述0722售價表係「底價」，但顯係受簡秀琴在其上手寫「底價」之影響，而與簡秀琴相同，均有將作為銷售表價之0722售價表誤認為系爭建案銷售底價之情形，自不足採。至證人李金池、李志龍雖均證稱0722售價表即為新約第4條約定之附件，故應以0722底價作為新約約定之銷售底價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56、534頁）。惟0722售價表僅作為兩造磋商新約時，修改草約之買賣總價之基礎，並非新約於110年4月13日簽訂時雙方合意之買賣總價及銷售底價之內容，業已認定如前，證人李金池、李志龍上開證詞，實肇因於2人在與蘇維君磋商新約階段時，已多次修改系爭建案之買賣總價，均疏未注意同步修改系爭房屋各戶之銷售底價以與買賣總價相互對應契合，故證人李金池，李志龍上開證詞亦不足採信。因此，上開證人之證詞，均無從做為被告辯詞內容有利認定之依據。又附表一編號1（14A）、編號2（14B）之簽約價格及上開關係戶簽約日期，均在新約簽訂之前，而新約簽訂之前，舊約契約效力仍持續存在，已如前述，蘇維君參酌斯時作為銷售表價之0722底價及作為銷售底價之系爭底價後，分別以如附表一所示之實際成交價格、簽約價格讓被告與附表一編號1（14A）、編號2（14B）及上開關係戶客戶完成買賣契約，則上開各戶之實際成交價格、簽約價格與0722底價或系爭底價相近或相同，事屬當然，亦與上開「代銷商會與建商設定銷售表價以滿足客戶殺價及提供代銷商議價之籌碼，以確保買賣總價之目標達成」之代銷實務及證人黃鉦傑證述系爭建案有設定銷售底價與銷售表價以便代銷人員於現場銷售時參酌內容互核一致，故實無從認定被告上開主張為真。
　⒏又兩造對附表一B欄之簽約價格並不爭執，原告並就系爭房屋中編號24（16A）、編號25（12B）、編號26（13B）、編號28（15A）、編號36（5D）、編號41（16D）等6戶關係戶，主張有經李金池同意，以如附表一A欄所示之實際銷售價格成交之內容，雖為被告所否認，惟如以契約書所載之簽約價格（即附表一B欄所示）為銷售金額，而與0722底價（即如附表一J欄所示）相互計算差價，結果為正（即如附表一P欄所示），核與被告上開「新約底價應為0722底價，以此計算與銷售金額之差價，金額為負，原告自不得主張差價分潤」之抗辯即有所扞格，再參諸原告就上開關係戶所提出之請款明細所載金額，均核與附表一A欄之金額相符一致，且上開請求單均經現場負責確認簽約及收款之業務經理簡秀琴審核簽名或用印於其上，原告上開主張自堪採信為真。
　⒐基此，原告於系爭契約結束後，系爭建案銷售金額總共如附表一A欄所示，因未達18億以上，未有同條第6項之總溢價可供抵補，故依新約第7條第2項、第3項約定，就銷售金額與新約約定之銷售底價即0729底價之差價利潤正值，請求百分之30之分潤443萬2608元（計算式：附表一A欄合計金額－附表一I欄合計金額＝M欄合計金額即1477萬5360元，再乘以百分之30＝443萬2608元），自屬有據，逾此部分，則難認有憑。
　被告就代原告贈送客戶冰箱51萬元部分主張抵銷，原告並不爭執，應認被告此部分抵銷抗辯應屬可採。
　被告就代原告贈送客戶旅遊行程6萬元部分主張抵銷，原告並不爭執，應認被告此部分抵銷抗辯應屬可採。
　被告就代原告給付退酬金予郭擇群部分主張抵銷，為原告所否認，並主張：此係經李金池同意，才允諾簽約後會給付退酬金予郭擇群等語。經查，證人郭擇群證稱：當初是蘇維君跟伊允語會退酬35萬元給伊，伊覺得應該是蘇維君要給，後來伊有傳LINE訊息給蘇維君，蘇維君說跟被告間有訴訟進行，退酬金要等她告完再處理，伊覺得蘇維君應該先還，所以才去找李金池，李金池有退伊35萬元，並說他先退給伊，再跟蘇維君求償（見本院卷二第101、102頁），並有郭擇群與蘇維君之LINE通訊紀錄、被告開立之支票影本（受款人為郭擇群，金額為35萬元）、支票簽回聯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157頁、卷二第111頁），核與被告所辯相符，原告雖主張係李金池允諾給付退酬金，但卻未能提出證據證明屬實，被告既代原告給付35萬元退酬金予郭擇群，並主張抵銷，自屬有據。
　被告因原告未依與編號19（8B）客戶林曉菁之約定，代其轉售謀利，林曉菁轉向被告要求解除買賣契約，被告只能同意解約並退還林曉菁已繳付之價金，原告就編號19（8B）買賣契約之解約既有可歸責事由，自應返還先前受領之165萬銷售報酬，被告據此主張抵銷，為原告所否認，並主張：原告並未承諾林曉菁於簽訂買賣契約後再代為轉售，且於代銷期間依職業倫理，代銷商亦不應代購屋之客戶轉售。編號19（8B）成交金額為2750萬元，原告該次銷售報酬係以百分之5請求，故原告所受領之銷售報酬為137.5萬元。退萬步言，原告縱有允諾，林曉菁以此向被告主張解約，難認有理，被告本有權拒絕，卻自行與林曉菁合意解除契約，難認可歸責原告，此部分抵銷之主張自不足採等語。經查，被告與林曉菁解除編號19（8B）買賣契約一節，業據提出土地及房屋預定買賣契約解除通知書、委任書、我國駐菲律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證明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87、88、187頁），且經林曉菁委任處理解約事宜之證人郭擇群證述甚詳（見本院卷二第107、108頁），固堪採信。惟被告未能提出證據證明林曉菁確有與原告約定代為轉售之合意，且依被告與林曉菁簽訂之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土地預定買賣契約書內容（見本院卷三 第41至53頁），亦未將林曉菁購屋後未能轉售之購屋動機，列為可解約之事由，被告本得拒絕林曉菁解約之請求，卻仍合意與林曉菁解約並退還林曉菁已繳付之價金，難認屬可歸責原告之事由。故被告此部分抵銷抗辯，實不足採。
　按稱合夥者，謂二人以上互約出資以經營共同事業之契約；合夥因合夥人全體同意解散而解散；合夥人於合夥清算前 不得請求合夥財產之分析，民法第667條第1項、第692條第2款、第682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換言之，合夥解散後，應先經清算程序。且合夥財產，依同法第697條第1項規定，應先清償合夥債務，或劃出必要之數額後尚有賸餘，始應返還各合夥人之出資，必清償合夥債務及返還各合夥人出資後，尚有賸餘者，始應按各合夥人應受分配利益之成數，分配於各合夥人，此觀同法第697條第2項、第699條規定自明（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2995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兩造簽訂舊約後，原告邀訴外人興泰公司隱名合夥投資系爭契約，興泰公司同意投資1000萬元，原告與興泰公司即於109年1月22日簽訂系爭合夥契約，約定總投資額為5000萬，總股份為10股，興泰公司占2股，故興泰公司於110年6月30日系爭契約結束後，可分得合夥盈餘5分之1，有被告提出之隱名合夥契約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583至587頁），興泰公司嗣後於112年3月27日以54存證信函，通知原告將系爭合夥契約所生部分請求權讓予被告，亦有54存證信函附卷可考（見本院卷一第591至593頁），上開事實並為原告所自認。被告雖提出元棠泰御天鑄佣金收入-銷售費用統計表（下稱收支統計表）、支出總表、明細影本（見本院卷一第589頁、卷二第221至263頁）為據，並辯稱原告至111年6月間，應有2575萬8726元之利潤，故依合夥契約之法律關係，可向原告請求至少500萬元之盈餘分配，縱將本件原告主張之報酬及110年8月10日之銷售費用406萬8278元先予排除，原告尚有2090萬6226元之利潤可供分配，被告自得就此部分分配之金額418萬1245元主張抵銷等語，惟為原告所否認，並主張：兩造間之系爭合夥契約尚未予清算，且本件涉及原告之銷售報酬及被告抵銷抗辯，合夥財產亦未確定，故被告尚不得據以主張抵銷。查被告基於系爭合夥契約，對被告代銷利潤得主張盈餘分配，為兩造所不爭執，自堪採信為真。惟兩造間基於系爭契約所生之銷售報酬、差價分潤，仍有歧見，被告於本件中亦提出抵銷原告起訴請求給付金額之抗辯，已如前述，足證兩造間之合夥財產狀態仍有未明，且合夥亦未經兩造清算完結，揆諸上開民法規定及最高法院判決意旨，被告當無從逕以合夥財產中已確定之現存損益，為部分合夥財產之預先分配。原告主張系爭合夥契約尚未經清算，被告無從請求對其他合夥人主張盈餘分配一詞，應堪採信。被告抗辯於500萬元額度內至少有418萬1245元之盈餘分配可向原告請求給付並主張抵銷，於法未合，自不足採。
　被告辯稱：依新約第7條第3項約定，因原告低於0722底價之銷售有總計510萬8650元之差價，再扣除被告事先同意之關係戶6戶之差價，剩餘381萬2220元差價，應由原告吸收，故被告主張就此應由原告吸收之差價予以抵銷，為原告所否認，並主張：銷售金額與系爭底價差價如附表一L欄所示為正值，原告得主張差價分潤，故被告此部分抵銷抗辯實不足取。查兩造新約之銷售底價，業已認定如附表一I欄所示，依第7條第6項，雖因未超過18億，而無總溢價可抵補，惟原告銷售之系爭房屋中低於銷售金額之差價與高於銷售金額之差價抵補後仍屬正值，並得請求差價分潤，已如前述，被告此部分之抵銷抗辯，自難採信。
　因此，原告得向被告請求銷售報酬485萬2500元，差價分潤443萬2608元，總計928萬5108元（計算式：485萬2500元＋443萬2608元＝928萬5108元）。被告得向原告請求抵銷總計92萬元（計算式：51萬元＋6萬元＋35萬元＝92萬元），故原告請求被告給付836萬5108元（計算式：928萬5108元－92萬元＝836萬5108元），應認有據。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對被告之銷售報酬請求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原告請求被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自110年10月7日，見本院卷一第65頁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與前揭規定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參、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向被告請求給付836萬5108元，及自110年10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其餘部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肆、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分別聲請宣告假執行、免為假執行，均
　　核無不合，爰各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因該部分訴之駁回而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伍、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陸、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廖聖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
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曾惠雅
附表二
		編號

		契約條文

		舊約

		新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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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條 房屋座落位置

		甲方所有之不動產土地座落：台中市○○區○○段00○00○0000地號，共75戶(含平面停車位共100處)；願以甲乙雙方共同擬之售價範圍內，交由乙方代理銷售。

		甲方所有之不動產土地座落：台中市○○區○○段00○00○0000地號，共74戶(含平面停車位共100處)；願以甲乙雙方共同擬之售價範圍內，交由乙方代理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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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條 代理期間

		代理銷售期間，雙方約定自民國109年1月15日起至110年1月14日止。

		代理銷售期間，雙方約定自民國110年1月15日起至110年6月30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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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條 銷售範圍

		甲方委託乙方之戶數共67戶(含平面車位)，各戶之詳細坪數、底價(如附件)。本項列為機密，未經權責人員核准，不得傳送。
乙方之代銷範圍應包括銷售期間內之下列部分：
1、甲方未約定保留戶所成交之戶數。
2、乙方代銷售之戶數。

		甲方委託乙方之戶數共66戶(含平面車位)，各戶之詳細坪數、價格(如附件)。本項列為機密，未經權責人員核准，不得傳送。
乙方之代銷範圍應包括銷售期間內之下列部分：
1、甲方未約定保留戶所成交之戶數。
2、乙方代銷售之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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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條 代理銷售報酬

		甲方同意給付乙方服務報酬如下：
1、乙方之銷售報酬
　⑴銷售達總底價0%~30%，銷售報酬以5%計佣。
　⑵銷售達總底價31%~50%，銷售報酬以5.5%計佣。
　⑶銷售達總底價51%~80%，銷售報酬以6%計佣。
　⑷銷售達總底價81%~100%，銷售報酬以6.5%計佣。
　⑸銷售達總底價90%以上，乙方得請累進跳百分比之差額報酬。
2、銷售金額若高於底價之差價，先抵補低於底價銷售之金額後，甲方分得70%，乙方分得30%。
3、低於底價銷售，需經甲、乙雙方同意，低於底價差額需由總溢價補足，如無溢價可補，由乙方吸收。
4、底價訂定須確認建材和施工條件。

		甲方同意給付乙方服務報酬如下:
1、乙方之銷售報酬
　⑴銷售達總底價0%~30%，銷售報酬以5%計佣。
　⑵銷售達總底價31%~50%，銷售報酬以5.5%計佣。
　⑶銷售達總底價51%~80%，銷售報酬以6%計佣。
　⑷銷售達總底價81%~100%，銷售報酬以6.5%計佣。
　⑸銷售達總價90%以上，乙方得請領累進跳百分比之差額報酬。
　⑹乙方得依銷售總價比例,依上列各目條件成就為報酬請領。
2、銷售金額若高於價格之差價,先抵補低於價格銷售之金額後,甲方分得70%,乙方分得30%。
3、低於價格銷售,需經甲、乙雙方同意,低於價格差額需由總溢價補足,如無溢價可補,由乙方吸收。
4、價格訂定須確認建材和施工條件。
5、本案總價金額為新台幣18億1,000萬元整。
6、約定銷售金額達新台幣18億以上為溢價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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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舊約
第8條 銷售調價範圍


新約
第8條 店面銷售價格

		1、銷售比例達總底價0%~30%,以原始定價為銷售。
2、銷售比例達總底價31%~50%,以原始定價每坪調整1萬元為銷售。
3、銷售比例達總底價51%~80%,以原始定價每坪調整2萬元為銷售。
4、銷售比例達總底價81%~100%,以原始定價每坪調整3萬元為銷售。
5、所有平面車位及1樓店舖之銷售金額,不適用調價範圍。
6、本建案1樓店舖銷售總價為新台幣壹億元整。
　以上定價以附件為依據。

		本建案1樓店舖銷售總價為新台幣1億元整。



		6

		第11條 代理銷售報酬給付

		1、乙方於每個月底，就已簽訂正式銷售合約並繳付簽約款之戶數開立發票，甲方於隔月15日以現金支付報酬予乙方。
2、乙方如提早售完代銷之全部房屋，甲方同意於訂戶簽約後一個月內付清。
3、乙方全部約定報酬，整個代銷案及合約即完成並結案。

		1、乙方於每個月底，就已簽訂正式銷售合約並繳付簽約款之戶數開立發票，甲方於隔月10日以現金支付報酬予乙方。
2、乙方如提早售完代銷之全部房屋，甲方同意於訂戶簽約後一個月內付清。
3、乙方全部約定報酬，整個代銷案及合約即完成並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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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2條 權利義務

		1、甲方若為違反第三條或無法履行第四條、第五條之約定，致使買受人遭受損失時，由甲方自行負責，概與乙方無涉。
2、由乙方代銷之不動產，經甲方與買受人簽訂預售屋買賣契約後，依所訂契約互負權利義務，簽約時乙方得應邀為見證人，協助溝通或澄清甲方與買受人間之提問與解答。
3、乙方保證在代銷期間應樹立甲方之聲譽，更不得有損甲方或第三者之權益。

		1、甲方若為違反第三條或無法履行第四條、第五條之約定，致使買受人遭受損失時，由甲方自行負責，概與乙方無涉。
2、由乙方代銷之不動產，經甲方與買受人簽訂預售屋買賣契約後，依所訂契約互負權利義務，簽約時乙方得應邀為見證人，協助溝通或澄清甲方與買受人間之提問與解答。
3、乙方保證在代銷期間應豎立甲方之聲譽，更不得有損甲方或第三者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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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3條 第三人居間報酬

		1、第三人居間報酬為新台幣10萬元整，由乙方給付。
2、第三人居間介紹認定標準：
3、需將客戶帶至現場，移交現場人員接洽，如違反此約定，不予支付報酬。
4、由甲方移交之客戶不計第三人報酬範圍。

		1、第三人居間報酬為新台幣10萬整，由乙方給付。
2、第三人居間介紹認定標準：
3、需將客戶帶至現場，移交現場人員接洽，如違反此約定，不予支付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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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4條 特別約定

		甲方若有約定保留戶「『5樓C』、『15樓A』、『15樓B』、『15樓C』、『20樓A』、『20樓B』、『20樓C』、『20樓D』」，其保留戶之售價，不得低於銷售底價。

		甲方約定保留戶為「『20樓A』、『20樓B』、『20樓C』、『20樓D』、『21樓A』、『21樓B』、『21樓C』、『21樓D』」，其保留戶不列入總價範圍。
契約終止後，乙方所承租之臺中市○○區○○路○段000號「建案接待中心」應維持原狀交付移轉甲方使用，並由甲方承受租賃標的之權利義務。
契約終止後，甲方如有另推新建案，乙方有優先受委任銷售之權利，相關他約權利及義務由雙方協議另定之。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重訴字第502號
原      告  元棠開發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蘇維君  
訴訟代理人  陳國華律師
            林克彥律師
複  代理人  蕭馨怡律師
被      告  泰御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燕玲  

訴訟代理人  王俊凱律師
            李志龍（於民國112年1月31日解除委任）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報酬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壹、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836萬5108元，及自民國110年10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貳、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參、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55，其餘由原告負擔。
肆、第壹項判決，如原告以新臺幣278萬8369元為被告供擔保，得為假執行。如被告以新臺幣836萬5108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伍、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事實及爭點：
　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109年1月15日簽訂「泰御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不動產代理銷售合約，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月15日」契約書（下稱舊約），由被告委託原告代銷被告所有坐落在臺中市○○區○○段00○00○00○0地號土地上共75戶之預售建物（共4棟，1樓為店舖，3至21樓為住戶，每樓層4戶，戶別（棟別）分別為A、B、C、D，下稱系爭房屋，含平面停車位共100個，原告最終銷售之各戶個別以如附表一之編號加戶別稱之，上開土地、1樓店舖、系爭房屋、停車位合稱系爭建案），代銷期間自109年1月15日至110年1月14日止（兩造代銷契約之法律關係下稱系爭契約），系爭房屋各戶之坪數、原始定價及依銷售比例調整後之定價（即代銷底價），則以「惠仁段建案樓層售價表」詳細臚列後作為系爭契約之附件（下稱樓層售價表，所載內容對應原告最終銷售之各戶如附表一G欄所示，後因被告取得建照，代銷底價以最後確定之系爭房屋坪數計算，內容如附表一H欄所示，下稱系爭底價），停車位則依系爭契約之附件「車位價目表」計算（下稱車位價目表，所載內容對應原告最終銷售各戶如附表一C欄所示）。系爭契約銷售期間屆期後，雙方合意自屆期次日起至110年6月30日止延長代銷期間，並於110年3月22日簽訂「泰御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不動產代理銷售合約，日期：中華民國110年1月」契約書（下稱新約），除調整部分內容外，系爭房屋各戶之坪數、原始定價及依銷售比例調整後之定價則沿用系爭底價。原告於新約屆期後，最終銷售如附表一所示，銷售總金額（即成交之簽約金額，包含各戶房屋及停車位，如附表一E欄合計所示）達總底價比例百分之76.64，自得依約請求下列報酬：
　㈠銷售報酬：
　　原告銷售編號12（6D）、編號13（5C）、編號28（15A）、編號54（12C）共4戶房屋，依舊約第7條第1項第3款及新約第7條第1項第3款，銷售報酬均以銷售金額百分之6計算，故原告得請求新臺幣（下同）566萬8200元（計算式：4戶銷售金額：1990萬元＋2178萬元＋2719萬元＋2560萬元＝9447萬元，乘以百分之6﹦566萬8200元）。
　㈡關係戶銷售報酬差額：
　　系爭房屋中編號24（16A）、編號25（12B）、編號26（13B）、編號28（15A）、編號36（5D）、編號41（16D）共6戶房屋，均為被告介紹親友購買之關係戶，除編號28（15A）已請求如前項外，另5戶之銷售報酬，依約亦應以銷售金額百分之6計算，惟原告先前僅請求百分之3計算之銷售報酬總計367萬2300元（計算式：2719萬元＋2650萬元＋2700萬元＋1958萬元＋2214萬元＝1億2241萬，再乘以百分之3＝367萬2300元），被告已依約給付，原告自得請求被告尚未給付之銷售報酬總計367萬2300元。
　㈢差價分潤：
　　依舊約第7條第2項及新約第7條第2項約定內容，系爭房屋銷售金額若高於系爭底價，其差價在抵補其他銷售金額低於系爭底價之差價後，所餘金額即為差價利潤，並由被告分得百分之70，原告分得百分之30，故原告自得請求總計2301萬7929元之差價分潤（計算式：依附表一A欄－H欄＝差價利潤，再乘以百分之30，即為附表一L欄所示之金額2301萬7929元）。
　㈣基此，原告得向被告請求給付銷售報酬總計3235萬8429元（計算式：銷售報酬566萬8200元＋關係戶銷售報酬差額367萬2300元＋差價分潤2301萬7929元＝3235萬8429元），不料被告拒不付款，反要求原告交付其所承租坐落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之接待中心（下稱接待中心），原告委請律師於110年7月23日以110年度觀字第000000000號律師函寄送被告，請求被告儘速通知請求日期及給付銷售報酬1035萬1815元，被告仍未置理，爰依兩造間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一部請求被告給付1500萬元之銷售報酬。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15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⒉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得為假執行。
　被告抗辯：
　㈠編號12（6D）、編號13（5C）、編號54（12C）共3戶房屋，依新約第7條第1項第3款，銷售報酬均以銷售金額百分之6計算。至於編號28（15A）係關係戶，如附表一說明欄所示之6戶關係戶均為被告介紹成交，原告僅負責後續簽約事宜，故原告請求之銷售報酬應依兩造約定，以銷售金額之比例折半（即百分之3）計算。故原告得請求485萬2500元（計算式：【1990萬元＋2178萬元＋2560萬元】×百分之6＋2719萬元×百分之3＝485萬2500元）。被告於此金額內不爭執，逾此部分原告主張實無所據。
　㈡系爭房屋中編號24（16A）、編號25（12B）、編號26（13B）、編號36（5D）、編號41（16D）均為關係戶，原告先前請求之銷售報酬均依兩造所約定之銷售金額之比例折半計算，且被告業已給付367萬2300元，原告自不得再行請求被告給付銷售報酬。
　㈢兩造係以新約取代舊約，且新約之銷售底價係以兩造於109年7月22日協議之售價表為據（下稱0722售價表，內容如附表一J欄所示，下稱0722底價），並非如原告主張：新約延用舊約契約附件之樓層售價表，於兩造結算時仍應沿用系爭底價作為銷售底價。原告負責人蘇維君於系爭契約代銷期間結束後，曾於110年7月13日，將0722售價表中8戶保留戶予以刪除，並將0722售價表中系爭房屋銷售總底價及系爭建案買賣總價之金額對應修改後製作售價表（下稱0713售價表，所載銷售底價同0722底價，內容如附表一K欄所示，下稱0713底價）提供給被告公司財務經理許雅芳，請許雅芳計算有沒有溢價可以請求，更於自行核算後，發現銷售金額均低於0722底價，無從主張差價分潤，再於110年7月29日，傳送自行杜撰銷售底價之售價表（下稱0729售價表，內容如附表一I欄所示，下稱0729底價）並蓋用公司發票章，傳送給被告，請求差價分潤，是原告自行製作之0713售價表、0729售價表所載之底價，均與原告於本件主張之系爭底價不同，原告主張新約之銷售底價為系爭底價純係為求壓低銷售底價，以增加得差價分潤之請求金額以便於本件訴訟中請求。且0713售價表所載底價與0722底價完全相同，足證兩造間新約合意之銷售底價確為0722底價無疑。雖依新約第7條第2項約定有：系爭房屋銷售金額若高於0722底價，其差價在抵補其他銷售金額低於系爭底價之差價後，所餘即為差價利潤，原告得請求差價分潤之內容，惟依新約第7條第6項約定有：約定銷售金額達18億元以上為溢價範圍之內容，可見原告主張差價分潤之前提，係以銷售金額達18億元以上，始有適用。而依原告提出之第8次請款明細所載內容，累積至110年6月25日時，原告銷售總金額僅為13億8719萬元，未達約定之銷售總金額18億元以上之溢價範圍，原告自無從據此主張差價分潤。且縱認兩造未約定以銷售總金額達18億元始得請求前價分潤，惟原告銷售金額減去0722底價後總計為負數，原告亦不得請求差價分潤。
　㈣原告為求銷售系爭房屋，曾向部分客戶承諾贈送冰箱1臺（價值8萬5000元），尚有6戶客戶之冰箱未贈送，而由被告代為處理，故被告自得就此部分之金額51萬元（計算式8萬5000元×6台＝51萬元）主張抵銷。
　㈤原告為求銷售系爭房屋，曾向部分客戶承諾贈送旅遊行程（價值5萬元或3萬元），尚有2戶客戶之旅遊行程總計6萬元未給付旅行社，而由被告代為處理，故被告自得就此部分之金額6萬元主張抵銷。
　㈥原告為銷售編號1（14A）、編號2（14B）房屋，曾向客戶郭擇群承諾若同時購買編號1（14A）、編號2（14B）房屋，將退還銷售報酬35萬元（下稱退酬金），不料郭擇群購買編號1（14A）、編號2（14B）房屋後，原告遲未給付退酬金，郭擇群轉而向被告要求處理，被告即代原告給付退酬金予郭擇群，故被告自得就此部分之金額35萬元主張抵銷。
　㈦原告為銷售編號19（8B），曾向客戶林曉菁承諾若購買編號19（8B），將儘速代其轉售謀利，不料林曉菁購買編號19（8B），原告未依約代其轉售，林曉菁轉而對被告要求解除買賣契約，被告只能同意解約並退還林曉菁已繳付之價金，原告前已就編號19（8B）請領銷售報酬165萬元，既就編號19（8B）房屋之解約有可歸責事由，自應返還被告給付之銷售報酬，故被告自得就此部分之金額165萬元主張抵銷。
　㈧兩造簽訂舊約後，原告邀訴外人興泰水電工程有限公司（下稱興泰公司）隱名合夥投資系爭契約，興泰公司同意投資1000萬元，原告與興泰公司即於109年1月22日簽訂「元棠開發有限公司泰御建設房屋代銷案隱名合夥契約書」（下稱系爭合夥契約），約定總投資額為5000萬，總股份為10股，興泰公司占2股，故興泰公司於110年6月30日系爭契約結束後，可分得合夥盈餘5分之1，依原告履行系爭契約時之收入支出所製作之收支統計表，原告至111年6月間，應有2575萬8726元之利潤，故興泰公司依合夥契約之法律關係，可向原告請求至少500萬元之盈餘分配（計算式：2575萬8726元÷5＝515萬1745.2元，6位數以下四捨五入），縱認本件訴訟尚未終結，本件原告之報酬金額未定，則將原告於本件主張之報酬及110年8月10日之銷售費用406萬8278元先予以排除，原告尚有2090萬6226元之利潤可供分配，被告自得就此部分之金額418萬1245元（計算式：2090萬6226元÷5＝418萬1245元，小數點以上四捨五入）主張抵銷。興泰公司嗣後於112年3月27日以臺中嶺東郵局存證號碼第54號之存證信函（下稱54存證信函），通知原告將上開盈餘分配請求權讓予被告，故被告於500萬元額度內至少有418萬1245元之盈餘分配得主張抵銷。
　㈨原告之銷售金額與新約約定之0722底價互核，尚有低於銷售金額之差價總計968萬6279元，再扣除事先經李被告實際負責人李金池同意之6戶關係戶以低於底價銷售之差價587萬4050元，其他低於0722底價銷售房屋總金額為381萬2220元(計算式：968萬6270元－587萬4050元＝381萬2220元)，依新約第7條第3項，應由原告吸收，故被告自得就上開金額主張抵銷。
　㈩因此，原告固得請求銷售報酬485萬2500元，但扣除上開抵銷之金額後，已無剩餘（計算式：485萬2500元－51萬元－6萬元－35萬元－165萬元－500萬元－1276萬2590元＝-1548萬0090元），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500萬元，顯無理由，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預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爭執及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一第315至317頁、卷二第80頁、卷三第561頁）
　㈠不爭執事項：　
　⒈兩造簽訂舊約、新約，內容如附表二所示。
　⒉原告於舊約、新約期間，銷售金額總計為13億8719萬元。
　⒊原告主張之銷售報酬566萬8200元，被告於485萬2500元額度內不爭執。
　⒋被告主張抵銷之冰箱款項51萬元、旅遊費用為6萬元，原告不爭執
　⒌系爭房屋中編號24（16A）、編號25（12B）、編號26（13B）、編號36（5D）、編號41（16D）均為關係戶，原告先前請求之銷售報酬均依兩造所約定之銷售金額之比例折半計算，且被告業已給付銷售報酬367萬2300元。
　⒍編號19（8B）之客戶林曉菁於110 年10月10日委託郭擇群與被告解除買賣契約。
　㈡爭執事項：
　⒈關係戶之銷售報酬以銷售金額之百分之6計算，還是以百分之3計算？
　⑴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編號28（15A）另外百分之3部分報酬即81萬5700 元，有無理由？
　⑵原告請求被告應再給付編號24（16A）、編號25（12B）、編號26（13B）、編號36（5D）、編號41（16D）百分之3之銷售報酬即合計367萬2300元，有無理由？
　⒉系爭契約之銷售底價，應為系爭底價？0722底價？0713底價？0729底價？原告請求差價分潤2301萬7929元，有無理由？
　⒊被告就前代原告給付編號1（14A）、編號2（14B）客戶郭擇群35萬元退酬金主張抵銷，有無理由？
　⒋被告已給付編號19（8B）之銷售報酬165萬元，原告就編號19（8B）事後解約有可歸責事由，自應返還被告上開銷售報酬，故被告就此部分金額主張抵銷，有無理由？
　⒌被告就受讓興泰公司基於系爭合夥契約之盈餘分配請求權於於500萬元額度內至少有418萬1245元之盈餘分配主張抵銷，有無理由？ 
　⒍被告辯稱原告有溢領1276萬2590元、510萬8650元或381萬2220元，主張擇一抵銷，有無理由？
貳、得心證之理由：
　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民法第98條定有明文。蓋解釋意思表示，端在探求表意人為意思表示之目的性及法律行為之和諧性。是解釋契約尤須斟酌交易上之習慣，及當事人所欲達成之經濟上效果、合理預期之契約利益，依誠信原則而為之。關於法律行為之解釋方法，應以當事人所欲達到之目的、交易習慣、任意法規及誠信原則為標準，合理解釋之，其中應將當事人之目的列為最先，交易習慣次之，任意法規又次之，誠信原則始終介於其間以修正或補足之。因此，解釋契約應通觀全文，並斟酌立約當時之情形，以期不失立約人之真意；又解釋契約應以當事人立約當時之真意為準，而真意何在，則應以過去事實及其他一切證據資料為斷定之標準，不能拘泥文字致失真意（最高法院18年上字第1727號判例、19年上字第58號判例、19年上字第453 號判例、88年度台上字第1671號判決意旨參照）。故於探求當事人立約真意時，所應力求者，乃於解釋契約條款時，斟酌當事人訂約時客觀上所存在之一切情事，以契約當事人所欲達成之契約目的為基準，不違背契約本質，而為符合公平正義之契約解釋。兩造間之系爭契約，先後簽訂舊約、新約以為雙方權利義務之依據。舊約後方尚有樓層售價表作為原告銷售系爭房屋之底價，車位價目表則作為客戶購買停車位之價格依據。新約後方則無任何附件，則在契約雙方就系爭契約之權利義務發生歧見時，究應如何適用舊約及新約，即為本件爭執所在。
　次按代銷業務，指受起造人或建築業之委託，負責企劃並代理銷售不動產之業務，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4條第6項定有明文。是就預售屋代銷業務商業模式，就建商而言，需購買土地、建材、雇用勞工、向銀行貸款等，以建築房屋，而先負擔建築成本及風險，且預計完工之建物戶數及停車位因屬固定，故建商會將其建築支出成本加計預期利潤，而得出建案完銷後應獲得之買賣總價。基於專業分工，建商通常會將預售屋之銷售，交由代銷商進行，故建商在代銷商業活動中只在意最後結算時是否能獲得其預期之買賣總價。就代銷商而言，則係以代理銷售預售屋以賺取佣金報酬為目的，性質類似居間，銷售報酬計算方式有二，一為按件計酬，一為按銷售金額按比例抽成，後者因能提高代銷商銷售報酬，故為國內常見之銷售報酬計價方式。又為讓預售屋出售價格最大化及出售數量大化，建商與代銷商會有以下措施：㈠建商預期取得之買賣總價為代銷契約最大目的，故會以此換算為每戶房屋及停車位之單位價格，作為銷售底價，以確保買賣總價目標達成，故銷售底價通常係基於買賣總價計算而來，而有正向對應關係。㈡銷售底價會隨銷售進度調整，多以銷售百分比作為調整銷售價格的機制，連帶調升銷售表價，利用民眾追高之投資心態，形成預售價價格上揚之外觀現象，同時提升建商及代銷商獲利，故銷售底價並非一成不變。㈢於銷售現場，會以銷售底價作為銷售金額之底線，另外會制定銷售表價作為代銷商向客戶開價之參考標準，以滿足客戶殺價及代銷商議價之籌碼。㈣為獎勵代銷商大量且快速銷售預售屋，通常會與代銷商約定：在量方面，隨著代銷數量增加，分階段提高報酬之抽成比例，在價方面，於代銷商銷售金額高於銷售底價時，得額外就此差價（或稱溢價、超價）拆分利潤，通常為代銷商3成，建商7成。代銷商原則不得以低於銷售底價之價格成交，但若銷售金額低於銷售底價時，得以差價部分填埔，不足部分再由代銷商負責，以達成建商設定之買賣總價之目標。㈤低於銷售底價之成交，就建商而言，常見情形為親友、股東之購買，基於人情世故，予以減價，即所謂關係戶，就代銷商而言，則基於提高客戶成交意願所為之讓利銷售技巧，蓋代銷商首重快速成交以便短期賺取大量銷售報酬，而與建商希望以最高價格完銷建案之目標並不完全一致，故建商通常會透過約定低於銷售底價之成交案最後由代銷商負責吸收差價，以避免代銷商為求快速成交而以低於銷售底價買賣預售屋，此時代銷商在此限制前提下，為免侵蝕報酬獲利，通常會以自身抽佣報酬折讓給客戶，或透過先前累積之溢價填補此部分損失，以增加銷售時之交易靈活度及差價利潤之拆分，避免需自行承擔低於銷售底價之成本風險。（以上代銷實務內容參許惠瑜、張明義著「完銷力-預售屋代銷完全操盤」一書，112年6月四版一刷）
　兩造就雙方之系爭契約法律關係，先後簽訂舊約及新約，原告主張新約係延續舊約而來，故在適用雙方權利義務時，自應合併新舊兩約適用及解釋，並延用舊約之附件。被告則抗辯新約已替代舊約，舊約已失效，應逕依新約為適用及解釋，故舊約及新約之關係，宜就兩約之各條文相互勾稽比對，始能知悉兩約之關係為何（兩約條文內容，舊約見本院卷一第23至26頁，新約見本院卷一第35至38頁，新約有修正之條文內容參附表二）。茲將舊約及新約契約條文逐條比對如下：
　㈠舊約及新約第1條內容，僅就舊約預售屋戶數由75戶，修正為74戶，原告主張因1樓店舖本不在戶數內而配合修正，但新約第8條仍保留1樓店鋪價格，故應以被告所稱：係因原3樓C戶、D戶為公共空間，嗣後變更設計，改為3樓A戶、B戶作為公共空間，並將3樓C戶、D戶變更為1戶，故新約才會減少1戶等語（見本院卷二第48頁），較為可採。兩約第1條均約定有「願以甲乙（甲方指被告，乙方指原告，兩約甲方、乙方所指為何人部分下同）共同擬之售價範圍內，交由乙方代理銷售。」，所稱「售價範圍」，即指上開代銷商業實務之銷售底價及銷售表價，依本條約定，應由兩造共同合意決定。
　㈡舊約第2條約定代理銷售期間，自109年1月15日至110年1月14日止，新約第2條約定代理銷售期間，自110年1月15日起至110年6月30日止，且舊約簽約日期記載為109年1月15日（見本院卷一第27頁），新約簽約日期記載為110年1月15日（見本院卷一第39頁），原告主張新約實際簽約日係110年3月22日，惟被告前法務人員李志龍證稱：新約係其草擬，兩造係經過110年3月2日、同年月13日協調新約內容未達共識，遲至110年4月13日方簽訂新約，並約定回溯至新約簽約日期以接續舊約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29頁），未見兩造對此證述內容有何爭執，堪信為真。是依兩約第2條約定內容，新約代理銷售期間形式上係接續舊約之代理銷售期間而來，但實際上係於110年4月13日兩造形成共識後方簽訂新約，並讓新約契約效力回溯至簽約日。
　㈢兩約第3條係關於被告之權利瑕疪保證，內容未修改。
　㈣舊約第4條代理銷售戶數67戶，係由舊約第1條之75戶扣除舊約第14條被告之保留戶8戶而來，新約第4條代理銷售戶數為66戶，為新約第1條之74戶扣除新約第14條被告之保留戶8戶而來。又舊約第4條第1項約定有「各戶之詳細坪數、底價（如附件）」之內容，舊約契約書後方並附有層樓層售價表、車位價目表。新約第4條第1項則約定有「各戶之詳細坪數、價格（如附件）」之內容，新約將「底價」用語改為「價格」，但新約契約書後方，並未附有任何附件。
　㈤兩約第5條係關於買受人房貸比例保證，內容未修改。
　㈥兩約第6條係關於原告負責之代銷事務，內容未修改。
　㈦舊約第7條約定原告銷售報酬，採銷售金額按比例抽成方式計算，且隨著原告代銷戶數增加，則其抽成之比例亦增加，符合上開鼓勵代銷業者儘量提高成交數量，以獲取更多筆之佣金抽成之代銷實務。新約第7條則將舊約第7條之「底價」、「總底價」用語，修改為「價格」、「總價」，並增列第5項「本案總價金額為新臺幣18億1000萬元整」、增列第6項「約定銷售金額達新臺幣18億以上為溢價範圍等內容，符合建商多會在代銷契約中約定買賣總價做為自己預期獲利之代銷實務。
　㈧舊約第8條第1至4項，係依銷售比例，遂步調升定價，最先開始之定價稱為「原始定價」，並依銷售比例達總底價之百分之31時，依原始定價每坪調整（調高）1萬元，達百分之51時，調整為2萬元，達百分之81時，調整為3萬元，附件樓層售價表亦分為4份，分別依原始底價，調整為1萬元、2萬元、3萬元詳載各戶房屋底價金額（見本院卷一第28至31頁），符合上開「銷售底價會隨銷售進度調整」之代銷實務。舊約第8條第5項則約定車位及1樓店舖不適用調價範圍，亦即車位價格於代銷期間均固定如車位價目表所載（見本院卷一第32頁），不會變動。舊約第8條第6項則約定1樓店舖總價為1億元，及記載「以上定價以附件為依據」。而舊約第8條使用「定價」，與舊約第4條、第7條使用之「底價」，採體系解釋，兩者意義應相同，均指銷售底價。新約第8條則將條文編目名稱由舊約「銷售調價範圍」變更為「店面銷售價格」，並將舊約第8條第1項至第5項、第6項後段「以上定價以附件為依據」之內容，全數刪除，僅保留第8條第6項前段內容。
　㈨兩約第9條約定被告費用負擔範圍，內容未修改。
　㈩兩約第10條約定被告之人事編制，內容未修改。
　舊約第11條第1項約定原告於每個月底就已簽約及繳付簽約款之戶數開立發票，被告則於隔月15日以現金支付報酬。新約第1項則修改為被告於隔月10日以現金支付報酬。其餘未變。
　兩約第12條關於雙方權利義務，僅修正1字，內容未修改。
　兩約第13條關於第三人之居間報酬，新約刪除舊約第4項「由甲方移交之客戶不計第三人報酬範圍」之內容。
　舊約第14條約定有被告之保留戶8戶，分別為「『15樓A』、『15樓B』、『15樓C』、『5樓C』、『20樓A』、『20樓B』、『20樓C』、『20樓D』」，保留戶之售價，不得低於銷售底價。新約第14條則將保留戶8戶戶別變更為「『20樓A』、『20樓B』、『20樓C』、『20樓D』、『21樓A』、『21樓B』、『21樓C』、『21樓D』」另在第14條新增第2項、第3項，約定契約終止後，原告應將接待中心移交被告使用，及被告另有新建案，由原告優先委任代銷之內容。
　兩約第15條約定爭議處理（管轄法院），內容未修改。
　兩約第16條均約定：兩約自簽約之日起生效，除另有約定外，合約期滿自動失效之內容。
　故就兩約條文比對，可發現兩者契約目的相同，契約內容均遵循上開代銷實務規範雙方之權利義務，新約相比舊約，契約內容主要變更如下：㈠原告代銷戶數減少1戶。㈡銷售底價用語，由「底價」變更為「價格」。㈢舊約未約定有買賣總價金額及總溢價標準，新約新增買賣總價為18億1000萬元，銷售金額達為18億以上為溢價範圍等內容。㈣銷售底價原係依銷售比例，遂步調升定價（以每坪增加1萬元方式，最高增加3萬元），新約則刪除此項約定。㈤保留戶數量8戶僅更改4戶戶別，數量不變。㈥增加原告將接待中心移交被告使用之義務，及被告另有新建案，由原告優先委任代銷之權利。㈦舊約契約附件有價格售價表、車位價目表，新約無契約附件。由上可知兩造係在舊約基礎上，進行約定內容之增刪，並保留舊約完整架構，在除去舊約，新約本身得為一內容獨立完整之契約，且兩約依第2條代理銷售期間相互銜接，雙方系爭契約法律關係，自應以新約內容為斷。原告於本件中主張舊約仍存續有效，並作為其主張之依據，實屬無憑。惟新約實際簽訂日期，係於110年4月13日，於簽訂後始回溯至新約所載簽訂日期000年0月00日生其效力，並取代舊約，已如前述。則在舊約110年1月14日到期至110年4月13日新約簽訂前，雙方既合意持續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自屬舊約第16條「另有約定」之情形，故110年1月14日至110年4月13日期間，兩造間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於該段期間仍應遵循舊約約定內容，自不待言。
　原告主張：其銷售編號12（6D）、編號13（5C）、編號28（15A）、編號54（12C）共4戶房屋，依新約第6條第1項第3款，銷售報酬均以銷售金額百分之6計算，故原告得請求566萬8200元之銷售報酬。被告則辯稱：編號28（15A）係關係戶，銷售報酬應以銷售金額百分之6折半（即百分之3）計算，故原告僅得請求485萬2500元之銷售報酬，經查：原告雖否認兩造間有針對關係戶銷售報酬折半計算之約定，惟原告先前向被告請領銷售報酬時，就關係戶部分，確依百分之3計算，有原告之第4次請款明細（請款日期：110年3月25日），其中關係戶編號25（12B）、編號26（13B）、編號36（5D）之銷售報酬，第5次請款明細（請款日期：110年3月25日），其中關係戶編號24（16A）之銷售報酬，第6次請款明細（請款日期：110年4月25日），其中關係戶編號41（16D）之銷售報酬，確均以銷售金額百分之3計算，且明顯與非關係戶分隔羅列（見本院卷第一第183至185頁），而原告曾於110年7月29日，傳送舊版之第8次請款明細，其中編號28（15A）之銷售報酬，亦以百分之3計算（見本院卷一第78頁），證人即被告財務經理許雅芳亦證稱：關係戶之銷售報酬一直以來都是百分之3，因為原告向來就是這樣請款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87頁）。核與被告辯稱：因關係戶是由被告介紹而簽約，原告減免前階段招攬、磋商等勞力、時間之付出，僅協助完成簽約之成果，故就關係戶之銷售報酬約定減半之原由，相符一致。再參酌舊約第4條第2項約定有「乙方之代銷範圍應包括銷售期間內之下列部分：⒈甲方未約定保留戶所成交之戶數。⒉乙方代銷售之戶數。」、舊約第13條第4項約定有「由甲方移交之客戶不計第3人報酬範圍」等內容。其中「甲方未約定保留戶所成交之戶數」、「甲方移交之客戶」，即係指關係戶之成交，而關係戶本歸功於甲方介紹而成交，依舊約第13條第1項，得請求原告給付居間報酬。惟因兩造既已就關係戶之銷售報酬，考量係出於兩造共同協力完成銷售，故折半計算原告之銷售報酬，被告已獲有利益，故於舊約第13條第4項排除被告之居間報酬請求權。新約第13條固刪除第4項規定，惟新約第4條第2項仍保留甲方關係戶之定義，且原告亦先前向被告請款時確依百分之3請領關係戶之銷售報酬，已如前述，被告上開辯詞，核屬有據，堪予採信。原告主張兩造未約定關係戶對銷售報酬折半計算乙節，委無足採。是原告主張銷售編號12（6D）、編號13（5C）、編號28（15A）、編號54（12C）共4戶房屋銷售報酬，其中編號28（15A）為關係戶，銷售報酬應以銷售金額百分之6折半（即百分之3）計算，故原告請求485萬2500元部分，應認有據，逾此部分，則屬無憑。
　原告固主張：系爭房屋中編號24（16A）、編號25（12B）、編號26（13B）、編號28（15A）、編號36（5D）、編號41（16D）共6戶房屋，均為關係戶，除編號28（15A）已請求如前項外，另5戶之銷售報酬，依約亦應以銷售金額百分之6計算，惟原告先前僅請求百分之3計算之銷售報酬總計367萬2300元，自得請求泰御公司尚未給付之銷售報酬367萬2300元等語。惟兩造間就關係戶之銷售報酬，有約定以百分之3計算之事實，業已認定如前，原告既已受領上開5戶關係戶之銷售報酬，自不得再重複請求。原告此部分之主張，實屬無據。
　原告主張：依新約第7條第2項約定內容，系爭房屋銷售金額若高於系爭底價之定價，其差價在抵補其他銷售金額低於系爭底價定價之差價後，所餘即為差價利潤，由被告分得百分之70，原告分得百分之30，故原告自得請求如附表一L欄所示，總計2301萬7929元之差價分潤等語。經查：
　㈠被告雖辯稱：新約第7條5項約定有「本案總價金額為新臺幣18億1000萬元整」、同條第6項約定有「約定銷售金額達新臺幣18億以上為溢價範圍」等內容，為舊約所無，增加目的在作為原告依同條第2項請求差價分潤時之前提要件，即以原告銷售金額達18億以上，方有溢價，才有分潤等語，證人李志龍亦證稱：新約第7條第6項約定是當時兩造合意要賣超過18億才有溢價的請求權利，蘇維君當時也知道系爭契約進行到最後，要賣到18億以上才有這個溢價範圍的請求權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35、536頁）。惟參酌舊約第7條第2項、第3項約定，兩造本即有差價分潤之約定，未設有任何請求門檻要件，且依舊約第7條第2項約定內容形式以觀，對差價之定義、抵補及分配比例，均清楚臚列，並無文義不明情形，舊約同條第3項則規範銷售金額低於銷售底價之處理，除同條第2項已有約定以高於底價之銷售差價抵補外，第3項又規定可以「總溢價」補足，而與差價之用語不同，在適用上即有疑義。故新約第7條第5項、第6項新增系爭建案買賣總價為18億1000萬元及以18億以上為溢價範圍，應在解決舊約第8條第3項「總溢價」定義不明之問題，而與請求差價分潤之前提要件無涉。且新約第7條第2項「差價」，係以「銷售金額」與「銷售底價」相減而來，同條第6項「溢價」，則係以「銷售總金額」與「18億元」相減而來，兩者計算方式不同，亦無從解釋兩造係以「溢價」範圍作為差價分潤客體之約定。另從條文排列順序，新約第7條第5項、第6項亦未列於同條第2項約定之前，無法依此認定有先後適用關係，故單從條文文義本身實無從得出有被告所辯：新約第7條第6項為同條第2項適用前提之結論，況證人李志龍亦證稱：「（原告訴訟代理人問：你有無跟蘇維君說『一旦賣不到18億元以上，妳可能無法請求任格差價分潤？）李金池應該有跟蘇維君講」、「（原告訴訟代理人問：你有沒有講？）我沒有講。」、「（原告訴訟代理人問：你有無聽到李金池跟蘇維君講？）沒印象。」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38至539頁），審酌李志龍為新約之草擬人，且新約第7條第6項為舊約所無，如被告及李志龍未善盡說明告知義務，自難事後逕以對被告有利之方式加以解釋適用。基此，被告此部分抗辯，委無足採。原告主張其得依新約第7條第2項主張差價分潤，應認有據。
　㈡原告得依新約第7條第2項主張差價分潤，已如前述，差價分潤之計算方式，需先確認銷售底價及銷售金額為何。原告固主張：應依舊約之附件即樓層售價表所載系爭底價作為銷售底價等語。被告則辯稱：兩造前於109年7月22日，已合意將銷售底價變更為0722底價，此由兩造曾在李志龍草擬之新約契約書上以手寫方式討論修改舊約作為新約之內容（下稱草約），其中新約第7條第5項買賣總價即以0722售價表所載之買賣總價作為討論之基礎，故新約第4條第1項約定有銷售底價約定如附件之內容，條文中的「附件」即為0722售價表，僅於兩造簽訂新約時疏漏未附於新約契約書後方作為附件，原告雖主張以舊約附件樓層售價表作為銷售底價，但新約已替代舊約，系爭底價應已不再沿用，況蘇維君於系爭契約代銷期間結束後，於110年7月13日又提供0713售價表給許雅芳，請許雅芳計算有沒有溢價可以請求，0713售價表所載之銷售底價與0722底價完全相同，蘇維君更於自行核算後，發現其銷售金額大部分低於0722底價，無從主張差價分潤，而於110年7月29日，傳送自行杜撰銷售底價之0729售價表並蓋用公司發票章，傳送給被告，主張差價分潤，是原告自行製作之0713售價表、0729售價表所載之底價，均與原告於本件主張之系爭底價不同，且0713售價表所載底價與0722底價完全相同，足證兩造間新約合意之銷售底價確為0722底價無疑，故以銷售金額與0722底價比較，結算結果為負，原告實不得主張差價分潤，反應依新約第7條第3項約定，由其吸收此部分低於0722底價之銷售金額差價等語。惟查：
　⒈系爭房屋依舊約第8條第1至4項，係依銷售比例，遂步調升系爭底價，並於舊約附件詳載系爭底價，而新約第8條將條文編目名稱由舊約「銷售調價範圍」變更為「店面銷售價格」，並將舊約第8條第1項至第5項、第6項後段「以上定價以附件為依據」之內容，全數刪除，僅保留第8條第6項前段內容，已如前述，足證新約簽訂後兩造已不再沿用舊約第8條第1至4項內容決定系爭房屋之銷售底價，如原告主張新約係沿用舊約之契約附件及沿用系爭底價為真，則舊約第8條第1項至第5項、第6項後段等內容於新約第8條中實無刪除必要。
　⒉又觀諸新約基於變更公共空間戶別及變更設計，將系爭房屋戶數減1，且扣除被告保留戶8戶，並將系爭建案買賣總價約定為18億1000萬元，新約於110年4月13日簽訂當時，被告業已於109年12月18日取得建照，故系爭房屋及停車位坪數均得確定，對照舊約之附件樓層售價表，其公共空間戶別及戶數均與新約內容不同，且未扣除保留戶，依原始定價計算之系爭建案買賣總價，原告陳報之金額為18億6949萬0170元（含8戶保留戶、停車位、1樓店舖），如依樓層售價表調整之金額計算買賣總價，原告陳報之金額則為19億2656萬6270元（見本院卷二第23、66、67頁），均與新約於第7條第5項所約定之買賣總價18億1000萬元不符，新約是否仍沿用舊約樓層售價表作為新約第4條所約定之附件，並以系爭底價做為新約約定之銷售底價，實非無疑。
　⒊原告雖主張：蘇維君於110 年1月4日以LINE通訊軟體與李金池聯繫（下稱0104LINE通訊紀錄，見本院卷一第490、491頁），內容如下：
　　蘇維君:關係戶再麻煩您盡快約時間簽約!價格談好先跟我
　　　　　 說，我先做合約書。」
　　李金池:星期三周大雅要來。
　　　　　 星期三下午兩點半黃坤火和余董也要來簽約。
　　蘇維君:那合約價格用底價做?
　　李金池:對。
　　蘇維君:那幾戶關係戶就不再送贈品了不然我沒有任何利
　　　　　 潤。
　　李金池於上開LINE通訊中所稱黃坤火為編號28（15A）之代購者，周大雅為編號25（12B）之客戶，余董為編號24（16A）之客戶，為被告所自承，蘇維君於通訊中告知李金池上開3戶關係戶之簽約價格「用底價做」，對比上開3戶如附表一A欄所示之實際銷售價格，均貼近系爭底價，足見兩造確係以系爭底價作為新約之銷售底價等語。惟上開關係戶簽約日期，均在舊約契約效力存續期間，蘇維君以系爭底價作為與上開關係戶客戶實際買賣價金，事屬當然，惟兩造係於110年4月13日簽訂新約之後，已溯及至110年1月15日取代舊約，並改以新約約定之銷售底價作為系爭建案之銷售底價，故尚難以此遽認原告上開主張為真。
　⒋況依原告於系爭建案代銷期間向被告請款時所提出之請款明細內容，第1次請款明細所載買賣總價（總銷金額）為20億元，第2次請求明細所載買賣總價為20億元，第3次請款明細總銷金額為16億8971萬元，第4次請款明細所載買賣總價為18億4000萬元，第5次請款明細所載買賣總價為18億4000萬元，第6次請款明細、第7次請款明細至舊版第8次請款明細所載買賣總價均為18億1000萬元，有上開請款明細在卷可考（見本院卷一第78頁、第180至186頁），原告並於本件起訴時所提出新版第8次請款明細上，刻意刪除原先舊版第8次請款明細所載之買賣總價18億1000萬元之記載（見本院卷一第41頁），足證原告於第6次請款時，既已改依新約約定之買賣總價填載，如何能主張兩造仍繼續沿用與新約約定之買賣總價不符之系爭底價？且蘇維君於系爭契約代銷期間結束後，於110年7月13日提供0713售價表予許雅芳，請許雅芳計算有沒有溢價可以請求，業據證人許雅芳證述甚詳（見本院卷一第388頁），而0713售價表所載之銷售底價與0722底價完全相同，亦有0722售價表與0713售價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169、171頁），原告再於110年7月29日，傳送自行計算銷售底價之0729售價表並蓋用公司發票章，傳送給被告，亦為原告所自承，而0729底價亦核與系爭底價不符（見本院卷一第167頁）。是原告於代銷期間結束後所自行製作之0713售價表，0729售價表所載之底價，均與原告於本件主張之系爭底價不同，實難認新約約定之銷售底價即為系爭底價，原告此部分之主張，實屬無據。　
　⒌新約第4條約定有「系爭建案之底價如附件」，惟新約契約書後方並無附件，且非沿用舊約之附件，已如前述，則新約第4條所約定之「附件」及之銷售底價為何，自應探究。而新約與舊約比對如前，可知新約實係以舊約為基礎修改而來，自得以新約簽訂過程探求兩造間之真意為何。訊據證人李志龍證稱：舊約代銷時間到期後，因為系爭契約法律關係還是繼續，並沒有因此失其效力，110年2月10日，兩造一直在協商新約，伊於110年3月2日擬了1份草約，由李金池、蘇維君協商新約內容，於同年3月13日還有在協調，最後才在110年4月13日簽訂新約，並溯及至000年0月00日生效，以銜接舊約。伊在110年2月擬定草約前沒有看過0722售價表，也沒有聽過銷售底價有調整，伊是要擬定草約時詢問許雅芳，許雅芳提供1份買賣總價是20億5000萬元的售價表給伊，伊就把買賣總價減去8戶保留戶，算出買賣總價是18億4000多萬元，並繕打在草約上，但於110年3月2日李金池、蘇維君協商時，其中一人說買賣總價金額有誤，並在草約上以手寫方式修改買賣總價為2億3000多萬元，後來又說要減去8戶保留戶，金額再以手寫方式改成18億3000多萬元，因為伊在草約第14條有寫代銷結束後要將接待中心移轉被告使用，蘇維君說不行，如果沒有接到被告新的代銷建案，她要補償費，又在草約第14條以手寫方式增加要被告攤提接待中心費用之內容，所以後面兩造又繼續協調，最後協調結果，買賣總價約定為18億1000萬，蘇維君也將手寫要被告攤提接待中心費用之內容刪去，雙方並於110年4月13日簽訂新約，因為被告在接待中心現場之主管即業務經理簡秀琴當時沒有把新約的附件售價表帶去，所以新約才沒附件，伊後來核對草約上開內容，才知道買賣總價2億3000多萬元是基於0722售價表而來，所以新約第4條之記載銷售底價之附件應該是0722售價表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28至535頁）。再觀諸草約第8條內容與舊約第8條內容相同，但草約第8條第1至4項，有以橫線劃掉，草約第7條內容，除將舊約第7條之「底價」變為「價格」外，新增第5項、第6項，除第5項本案總價金額為「18億4399萬5050元」外，與新約第5項、第6項文字內容相同。而草約第5項總價金額「18億4399萬5030元」，有以手寫畫圈圈住，並在旁邊書寫「0000000000」，上開數字下方則書寫「2000」，其中「2」數字對齊「0000000000」之億位數數字「0」，「2000」下方再書寫「0000000000」，其中「0000000」部分復以橫線劃去，草約第14條內容與新約相同，但第2項以橫線劃去，下方有書寫「如不續約情況下移轉甲方（指被告），甲方需攤提現場接待中心費用給乙方（指原告）」之內容，上開書寫內容亦有以橫線劃於其上，有草約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75、176頁），核與李志龍上開證詞大致相符，應堪採信。是依李志龍所述兩造簽訂新約之磋商過程，兩造於110年2月10日協調新約內容時，確係以0722售價表之買賣總價20億3253萬9200元作為新約買賣總價之基礎，並以8戶保留戶作價2億元予以扣除後，草約之買賣總價變更為18億3253萬9200元（計算式：20億3253萬9200元－2億元＝18億3253萬9200元），再經議價後，變更為18億3000萬元，後又因蘇維君對草約第14條第2項約定無償轉讓接待中心之內容，要求在不續約時應予補償，兩造無法達成共識遲未能簽約，最終被告以約定買賣總價為18億1000萬元換取原告同意無償轉讓接待中心，兩造終於110年4月13日簽訂新約等事實，堪予認定。
　⒍又新約第7條第5項之買賣總價18億1000萬元，雖係基於0722售價表所載之買賣總價20億3253萬9200元而來，但0722售價表買賣總價係由三部分組成，一為停車位總計2億元，一為1樓店舖1億元，一為住家即系爭房屋總計17億3253萬9200元（見本院卷一第169頁），1樓店舖1億元之銷售底價已明載在新約第8條（見本院卷一第36頁），停車位售價依舊約第8條第5項，不適用調價範圍，新約雖將該條項刪除，但新約之停車位銷售底價為2億元，且在0722售價表、0713售價表、0729售價表中銷售底價金額均相同，亦為兩造所不爭執，故系爭建案買賣總價如有變動，對應修改之銷售底價項目僅有系爭房屋一項作為變數，故草約雖以0722售價表之買賣總價為討論基礎，但隨著兩造於磋商過程中，對買賣總價不斷進行修改，最後以18億1000萬元作為雙方合意之買賣總價，則對應此買賣總價之銷售底價，除1樓店鋪及停車位為固定銷售底價外，系爭房屋之銷售底價自應為對應之修改，始符當事人之真意，且方能與18億1000萬之買賣總價契合。0722售價表中所載系爭房屋之銷售底價，既係對應買賣總價20億3253萬9200元而來，且仍包含被告保留戶8戶之銷售底價，實非兩造於簽訂新約時所合意之銷售底價。再觀諸0713售價表中，係以0722售價表為本，僅刪去被告保留戶8戶，得出系爭房屋之銷售底價為15億3380萬1710元及買賣總價為18億3380萬1710元之內容，雖扣除被告保留戶8戶於買賣總價外，符合兩造於磋商新約過程中之真意，但其計算所得之買賣總價仍與新約第7條第5項之買賣總價不符，以此計算所得之系爭房屋銷售底價仍非新約中所約定之銷售底價。而原告於系爭契約結束後所製作用以向被告請求差價分潤之0729售價表，則係基於新約所約定之買賣總價18億1000萬元計算而來，此觀諸0729售價表中，確有刪除被告8戶保留戶，買賣總價為18億1006萬2050元，亦與新約第7條第5項約定買賣總價18億1000萬之金額大致相符，顯係在1樓店鋪及停車位銷售底價保留未變動前提下，將買賣總價扣除1樓店舖及停車位之銷售底價後，再據以計算系爭房屋之各戶銷售底價，堪認0729售價表及所載0729底價內容較符合兩造於簽訂新約時約定買賣總價及系爭建案銷售底價之真意，亦與「建商委託代銷商時銷售時，只在意最終取得之買賣總價，故銷售底價通常係基於買賣總價計算而來，而有正向對應關係」之代銷實務，相互吻合，故本件原告依新約第7條第2項請求差價分潤，自應以0729底價作為其計算依據。
　⒎被告雖辯稱：新約第4條約定之附件即為0722售價表，故新約之銷售底價即為0722底價之事實，業經證人簡秀琴、許雅芳、李金池、李志龍證述甚詳，且如附表一編號1（14A）、編號2（14B）之簽約價格與附表一J欄所示之0722底價相同，足證0722應為新約約定之銷售底價，系爭房屋中編號24（16A）、編號25（12B）、編號26（13B）、編號28（15A）、編號36（5D）、編號41（16D）6戶關係戶依原告主張如附表一A欄所示之實際銷售價格雖均低於0722底價（如附表一J欄所示），惟上開6戶如附表一B欄所示之簽約價格則與0722底價大致相符，而依0104LINE通訊紀錄內容所示，蘇維君於通訊中告知李金池上編號28（15A）、編號25（12B）、編號24（16A）3戶之簽約價格用底價做，而上開3戶如附表一B欄所示之簽約價格均與0722底價相符，足證蘇維君於當時亦係以0722底價作為銷售底價。雖以0722底價計算差價分潤時，原告之銷售金額大部分低於0722底價，但除關係戶6戶低於0722底價之銷售係經被告同意外，被告可同意原告不用依新約第7條第3項由其吸收，至其他低於0722底價銷售房屋總差價為381萬2220元，既未經被告事先同意，縱認被告於簽約時及原告請款時已知悉，此係考量尊重原告之銷售手法及被告最終並無損失，自應由原告依新約第7條第3項吸收。原告臨訟始提出以舊約之系爭底價作為差價分潤之計算基礎，實不足採，應以0722底價計算為是等語。經查：證人即被告前工程總監黃鉦傑證稱：0722售價表係伊所繕打，檔案還存在伊的電腦內，因為當時系爭建案要對外公開，要製作一個表價，就是定價，供代銷人員銷售使用，一開始給消費者看的價格，底價就是建設公司老闆和代銷公司約定至少要賣的價金，例如底價是900萬元，表價是1000萬元，代銷公司可能在900萬至1000萬元間出售預售屋，如果以950萬元賣出，就是成交價，實價登錄都可以查得到。卷內0722售價表上面有手寫「底價」，並在「底」字打叉，伊不知道是誰寫的，但0722售價表與底價無關，代銷人員可以賣到比0722售價表更低的價格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71至380頁），並有其所提供之電子檔案截圖2張及當時其繕打之0722售價表列印頁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395至399頁），足證0722售價表於109年7月22日當時製作用途，係做為系爭建案代銷人員銷售時使用之銷售表價。被告辯稱：兩造早於109年7月22日即合意以0722售價表作為系爭建案底價乙節，自屬無稽。又簡秀琴雖證稱：0722售價表上方「底價」是伊寫的字，但「底」上面的叉叉不是伊畫的，現場銷售時，不能低於這個價錢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65、367頁），依其上開證詞，其主觀上係認定0722售價表為「底價表」，惟簡秀琴亦證稱：系爭建案於舊約中已有約定底價分為3段，超過底價就是兩造三七分，舊約之底價就沒有再調整過，109年7月當時是在討論怎麼做價目表，有李金池、蘇維君還有黃鉦傑跟伊在場，李金池和蘇維君就以系爭底價為基礎，加上樓層價差由每坪3000元調整為5000元，算出0722底價，再製作0722售價表，目的是銷售用，就是表格化讓銷售的人有一個底，如果要賣低於0722底價，要經過李金池同意，當時製作完李金池跟蘇維君並沒有說要用0722底價去取代系爭底價，伊並將0722售價表提供一份給原告現場代銷人員，一份給許雅芳，現場銷售價目表是原告自己製作，因為一般就是代銷人員銷售時，價金另外再加上去，給客戶殺價的空間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59至371頁）。是依簡秀琴上開證詞，雖其將0722售價表認定為銷售現場參考之「底價」，且簽約價格不得低於0722底價，惟在預售屋銷售現場，代銷人員向客戶推銷介紹預售屋時，通常會在銷售表價基礎上，再加些許價格作為給客戶介紹時之開價或廣告售價，並將銷售表價稱為建商「底價」，以獲取較大之議價及讓利空間，並滿足客戶「殺破底價撿便宜」之消費心理，為代銷實務常見之推銷手法，況不論舊約第4條第1項或新約第4條第1項，均將系爭建案底價列為機密，未經權責人員核准，不得傳送，如0722售價表所載內容果為兩造間合意之新底價，豈會輕易發送給第一線現場銷售人員讓其知悉此等商業機密。且簡秀琴既證稱0722售價表目的在提供現場代銷人員銷售使用，製作完成後，李金池跟蘇維君並沒有說要用0722底價去取代系爭底價等內容，再觀諸原告銷售之54戶中，高達33戶之銷售金額均低於0722底價（見如附表一N欄所示），顯與建商為追求預期之買賣總價而訂定底價之目的相悖，反與代銷人員將銷售表價稱為建商「底價」再加價推銷，以利議價及提供客戶購買誘因之代銷實務相符一致，足見0722售價表於兩造簽訂新約前，僅係作為銷售表價供現場代銷人員參酌以利與客戶議價使用，而與系爭契約之銷售底價無涉。另證人許雅芳則證稱：0722售價表是簡秀琴拿給伊的，右下角之109年7月22日日期是伊寫的，伊拿到時上面已經有寫「底價」，但「底」字上面那個叉叉不是伊畫的，因為上面有寫底價，所以伊認為0722售價表是底價，但銷售時可不可以低於上面所載0722底價，伊不知道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81至383、387至389頁），是許雅芳雖亦證述0722售價表係「底價」，但顯係受簡秀琴在其上手寫「底價」之影響，而與簡秀琴相同，均有將作為銷售表價之0722售價表誤認為系爭建案銷售底價之情形，自不足採。至證人李金池、李志龍雖均證稱0722售價表即為新約第4條約定之附件，故應以0722底價作為新約約定之銷售底價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56、534頁）。惟0722售價表僅作為兩造磋商新約時，修改草約之買賣總價之基礎，並非新約於110年4月13日簽訂時雙方合意之買賣總價及銷售底價之內容，業已認定如前，證人李金池、李志龍上開證詞，實肇因於2人在與蘇維君磋商新約階段時，已多次修改系爭建案之買賣總價，均疏未注意同步修改系爭房屋各戶之銷售底價以與買賣總價相互對應契合，故證人李金池，李志龍上開證詞亦不足採信。因此，上開證人之證詞，均無從做為被告辯詞內容有利認定之依據。又附表一編號1（14A）、編號2（14B）之簽約價格及上開關係戶簽約日期，均在新約簽訂之前，而新約簽訂之前，舊約契約效力仍持續存在，已如前述，蘇維君參酌斯時作為銷售表價之0722底價及作為銷售底價之系爭底價後，分別以如附表一所示之實際成交價格、簽約價格讓被告與附表一編號1（14A）、編號2（14B）及上開關係戶客戶完成買賣契約，則上開各戶之實際成交價格、簽約價格與0722底價或系爭底價相近或相同，事屬當然，亦與上開「代銷商會與建商設定銷售表價以滿足客戶殺價及提供代銷商議價之籌碼，以確保買賣總價之目標達成」之代銷實務及證人黃鉦傑證述系爭建案有設定銷售底價與銷售表價以便代銷人員於現場銷售時參酌內容互核一致，故實無從認定被告上開主張為真。
　⒏又兩造對附表一B欄之簽約價格並不爭執，原告並就系爭房屋中編號24（16A）、編號25（12B）、編號26（13B）、編號28（15A）、編號36（5D）、編號41（16D）等6戶關係戶，主張有經李金池同意，以如附表一A欄所示之實際銷售價格成交之內容，雖為被告所否認，惟如以契約書所載之簽約價格（即附表一B欄所示）為銷售金額，而與0722底價（即如附表一J欄所示）相互計算差價，結果為正（即如附表一P欄所示），核與被告上開「新約底價應為0722底價，以此計算與銷售金額之差價，金額為負，原告自不得主張差價分潤」之抗辯即有所扞格，再參諸原告就上開關係戶所提出之請款明細所載金額，均核與附表一A欄之金額相符一致，且上開請求單均經現場負責確認簽約及收款之業務經理簡秀琴審核簽名或用印於其上，原告上開主張自堪採信為真。
　⒐基此，原告於系爭契約結束後，系爭建案銷售金額總共如附表一A欄所示，因未達18億以上，未有同條第6項之總溢價可供抵補，故依新約第7條第2項、第3項約定，就銷售金額與新約約定之銷售底價即0729底價之差價利潤正值，請求百分之30之分潤443萬2608元（計算式：附表一A欄合計金額－附表一I欄合計金額＝M欄合計金額即1477萬5360元，再乘以百分之30＝443萬2608元），自屬有據，逾此部分，則難認有憑。
　被告就代原告贈送客戶冰箱51萬元部分主張抵銷，原告並不爭執，應認被告此部分抵銷抗辯應屬可採。
　被告就代原告贈送客戶旅遊行程6萬元部分主張抵銷，原告並不爭執，應認被告此部分抵銷抗辯應屬可採。
　被告就代原告給付退酬金予郭擇群部分主張抵銷，為原告所否認，並主張：此係經李金池同意，才允諾簽約後會給付退酬金予郭擇群等語。經查，證人郭擇群證稱：當初是蘇維君跟伊允語會退酬35萬元給伊，伊覺得應該是蘇維君要給，後來伊有傳LINE訊息給蘇維君，蘇維君說跟被告間有訴訟進行，退酬金要等她告完再處理，伊覺得蘇維君應該先還，所以才去找李金池，李金池有退伊35萬元，並說他先退給伊，再跟蘇維君求償（見本院卷二第101、102頁），並有郭擇群與蘇維君之LINE通訊紀錄、被告開立之支票影本（受款人為郭擇群，金額為35萬元）、支票簽回聯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157頁、卷二第111頁），核與被告所辯相符，原告雖主張係李金池允諾給付退酬金，但卻未能提出證據證明屬實，被告既代原告給付35萬元退酬金予郭擇群，並主張抵銷，自屬有據。
　被告因原告未依與編號19（8B）客戶林曉菁之約定，代其轉售謀利，林曉菁轉向被告要求解除買賣契約，被告只能同意解約並退還林曉菁已繳付之價金，原告就編號19（8B）買賣契約之解約既有可歸責事由，自應返還先前受領之165萬銷售報酬，被告據此主張抵銷，為原告所否認，並主張：原告並未承諾林曉菁於簽訂買賣契約後再代為轉售，且於代銷期間依職業倫理，代銷商亦不應代購屋之客戶轉售。編號19（8B）成交金額為2750萬元，原告該次銷售報酬係以百分之5請求，故原告所受領之銷售報酬為137.5萬元。退萬步言，原告縱有允諾，林曉菁以此向被告主張解約，難認有理，被告本有權拒絕，卻自行與林曉菁合意解除契約，難認可歸責原告，此部分抵銷之主張自不足採等語。經查，被告與林曉菁解除編號19（8B）買賣契約一節，業據提出土地及房屋預定買賣契約解除通知書、委任書、我國駐菲律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證明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87、88、187頁），且經林曉菁委任處理解約事宜之證人郭擇群證述甚詳（見本院卷二第107、108頁），固堪採信。惟被告未能提出證據證明林曉菁確有與原告約定代為轉售之合意，且依被告與林曉菁簽訂之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土地預定買賣契約書內容（見本院卷三 第41至53頁），亦未將林曉菁購屋後未能轉售之購屋動機，列為可解約之事由，被告本得拒絕林曉菁解約之請求，卻仍合意與林曉菁解約並退還林曉菁已繳付之價金，難認屬可歸責原告之事由。故被告此部分抵銷抗辯，實不足採。
　按稱合夥者，謂二人以上互約出資以經營共同事業之契約；合夥因合夥人全體同意解散而解散；合夥人於合夥清算前 不得請求合夥財產之分析，民法第667條第1項、第692條第2款、第682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換言之，合夥解散後，應先經清算程序。且合夥財產，依同法第697條第1項規定，應先清償合夥債務，或劃出必要之數額後尚有賸餘，始應返還各合夥人之出資，必清償合夥債務及返還各合夥人出資後，尚有賸餘者，始應按各合夥人應受分配利益之成數，分配於各合夥人，此觀同法第697條第2項、第699條規定自明（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2995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兩造簽訂舊約後，原告邀訴外人興泰公司隱名合夥投資系爭契約，興泰公司同意投資1000萬元，原告與興泰公司即於109年1月22日簽訂系爭合夥契約，約定總投資額為5000萬，總股份為10股，興泰公司占2股，故興泰公司於110年6月30日系爭契約結束後，可分得合夥盈餘5分之1，有被告提出之隱名合夥契約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583至587頁），興泰公司嗣後於112年3月27日以54存證信函，通知原告將系爭合夥契約所生部分請求權讓予被告，亦有54存證信函附卷可考（見本院卷一第591至593頁），上開事實並為原告所自認。被告雖提出元棠泰御天鑄佣金收入-銷售費用統計表（下稱收支統計表）、支出總表、明細影本（見本院卷一第589頁、卷二第221至263頁）為據，並辯稱原告至111年6月間，應有2575萬8726元之利潤，故依合夥契約之法律關係，可向原告請求至少500萬元之盈餘分配，縱將本件原告主張之報酬及110年8月10日之銷售費用406萬8278元先予排除，原告尚有2090萬6226元之利潤可供分配，被告自得就此部分分配之金額418萬1245元主張抵銷等語，惟為原告所否認，並主張：兩造間之系爭合夥契約尚未予清算，且本件涉及原告之銷售報酬及被告抵銷抗辯，合夥財產亦未確定，故被告尚不得據以主張抵銷。查被告基於系爭合夥契約，對被告代銷利潤得主張盈餘分配，為兩造所不爭執，自堪採信為真。惟兩造間基於系爭契約所生之銷售報酬、差價分潤，仍有歧見，被告於本件中亦提出抵銷原告起訴請求給付金額之抗辯，已如前述，足證兩造間之合夥財產狀態仍有未明，且合夥亦未經兩造清算完結，揆諸上開民法規定及最高法院判決意旨，被告當無從逕以合夥財產中已確定之現存損益，為部分合夥財產之預先分配。原告主張系爭合夥契約尚未經清算，被告無從請求對其他合夥人主張盈餘分配一詞，應堪採信。被告抗辯於500萬元額度內至少有418萬1245元之盈餘分配可向原告請求給付並主張抵銷，於法未合，自不足採。
　被告辯稱：依新約第7條第3項約定，因原告低於0722底價之銷售有總計510萬8650元之差價，再扣除被告事先同意之關係戶6戶之差價，剩餘381萬2220元差價，應由原告吸收，故被告主張就此應由原告吸收之差價予以抵銷，為原告所否認，並主張：銷售金額與系爭底價差價如附表一L欄所示為正值，原告得主張差價分潤，故被告此部分抵銷抗辯實不足取。查兩造新約之銷售底價，業已認定如附表一I欄所示，依第7條第6項，雖因未超過18億，而無總溢價可抵補，惟原告銷售之系爭房屋中低於銷售金額之差價與高於銷售金額之差價抵補後仍屬正值，並得請求差價分潤，已如前述，被告此部分之抵銷抗辯，自難採信。
　因此，原告得向被告請求銷售報酬485萬2500元，差價分潤443萬2608元，總計928萬5108元（計算式：485萬2500元＋443萬2608元＝928萬5108元）。被告得向原告請求抵銷總計92萬元（計算式：51萬元＋6萬元＋35萬元＝92萬元），故原告請求被告給付836萬5108元（計算式：928萬5108元－92萬元＝836萬5108元），應認有據。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對被告之銷售報酬請求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原告請求被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自110年10月7日，見本院卷一第65頁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與前揭規定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參、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向被告請求給付836萬5108元，及自110年10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其餘部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肆、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分別聲請宣告假執行、免為假執行，均
　　核無不合，爰各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因該部分訴之駁回而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伍、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陸、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廖聖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
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曾惠雅
附表二
編號 契約條文 舊約 新約 1 第1條 房屋座落位置 甲方所有之不動產土地座落：台中市○○區○○段00○00○0000地號，共75戶(含平面停車位共100處)；願以甲乙雙方共同擬之售價範圍內，交由乙方代理銷售。 甲方所有之不動產土地座落：台中市○○區○○段00○00○0000地號，共74戶(含平面停車位共100處)；願以甲乙雙方共同擬之售價範圍內，交由乙方代理銷售。 2 第2條 代理期間 代理銷售期間，雙方約定自民國109年1月15日起至110年1月14日止。 代理銷售期間，雙方約定自民國110年1月15日起至110年6月30日止。 3 第4條 銷售範圍 甲方委託乙方之戶數共67戶(含平面車位)，各戶之詳細坪數、底價(如附件)。本項列為機密，未經權責人員核准，不得傳送。 乙方之代銷範圍應包括銷售期間內之下列部分： 1、甲方未約定保留戶所成交之戶數。 2、乙方代銷售之戶數。 甲方委託乙方之戶數共66戶(含平面車位)，各戶之詳細坪數、價格(如附件)。本項列為機密，未經權責人員核准，不得傳送。 乙方之代銷範圍應包括銷售期間內之下列部分： 1、甲方未約定保留戶所成交之戶數。 2、乙方代銷售之戶數。 4 第7條 代理銷售報酬 甲方同意給付乙方服務報酬如下： 1、乙方之銷售報酬 　⑴銷售達總底價0%~30%，銷售報酬以5%計佣。 　⑵銷售達總底價31%~50%，銷售報酬以5.5%計佣。 　⑶銷售達總底價51%~80%，銷售報酬以6%計佣。 　⑷銷售達總底價81%~100%，銷售報酬以6.5%計佣。 　⑸銷售達總底價90%以上，乙方得請累進跳百分比之差額報酬。 2、銷售金額若高於底價之差價，先抵補低於底價銷售之金額後，甲方分得70%，乙方分得30%。 3、低於底價銷售，需經甲、乙雙方同意，低於底價差額需由總溢價補足，如無溢價可補，由乙方吸收。 4、底價訂定須確認建材和施工條件。 甲方同意給付乙方服務報酬如下: 1、乙方之銷售報酬 　⑴銷售達總底價0%~30%，銷售報酬以5%計佣。 　⑵銷售達總底價31%~50%，銷售報酬以5.5%計佣。 　⑶銷售達總底價51%~80%，銷售報酬以6%計佣。 　⑷銷售達總底價81%~100%，銷售報酬以6.5%計佣。 　⑸銷售達總價90%以上，乙方得請領累進跳百分比之差額報酬。 　⑹乙方得依銷售總價比例,依上列各目條件成就為報酬請領。 2、銷售金額若高於價格之差價,先抵補低於價格銷售之金額後,甲方分得70%,乙方分得30%。 3、低於價格銷售,需經甲、乙雙方同意,低於價格差額需由總溢價補足,如無溢價可補,由乙方吸收。 4、價格訂定須確認建材和施工條件。 5、本案總價金額為新台幣18億1,000萬元整。 6、約定銷售金額達新台幣18億以上為溢價範圍。 5 舊約 第8條 銷售調價範圍  新約 第8條 店面銷售價格 1、銷售比例達總底價0%~30%,以原始定價為銷售。 2、銷售比例達總底價31%~50%,以原始定價每坪調整1萬元為銷售。 3、銷售比例達總底價51%~80%,以原始定價每坪調整2萬元為銷售。 4、銷售比例達總底價81%~100%,以原始定價每坪調整3萬元為銷售。 5、所有平面車位及1樓店舖之銷售金額,不適用調價範圍。 6、本建案1樓店舖銷售總價為新台幣壹億元整。 　以上定價以附件為依據。 本建案1樓店舖銷售總價為新台幣1億元整。 6 第11條 代理銷售報酬給付 1、乙方於每個月底，就已簽訂正式銷售合約並繳付簽約款之戶數開立發票，甲方於隔月15日以現金支付報酬予乙方。 2、乙方如提早售完代銷之全部房屋，甲方同意於訂戶簽約後一個月內付清。 3、乙方全部約定報酬，整個代銷案及合約即完成並結案。 1、乙方於每個月底，就已簽訂正式銷售合約並繳付簽約款之戶數開立發票，甲方於隔月10日以現金支付報酬予乙方。 2、乙方如提早售完代銷之全部房屋，甲方同意於訂戶簽約後一個月內付清。 3、乙方全部約定報酬，整個代銷案及合約即完成並結案。 7 第12條 權利義務 1、甲方若為違反第三條或無法履行第四條、第五條之約定，致使買受人遭受損失時，由甲方自行負責，概與乙方無涉。 2、由乙方代銷之不動產，經甲方與買受人簽訂預售屋買賣契約後，依所訂契約互負權利義務，簽約時乙方得應邀為見證人，協助溝通或澄清甲方與買受人間之提問與解答。 3、乙方保證在代銷期間應樹立甲方之聲譽，更不得有損甲方或第三者之權益。 1、甲方若為違反第三條或無法履行第四條、第五條之約定，致使買受人遭受損失時，由甲方自行負責，概與乙方無涉。 2、由乙方代銷之不動產，經甲方與買受人簽訂預售屋買賣契約後，依所訂契約互負權利義務，簽約時乙方得應邀為見證人，協助溝通或澄清甲方與買受人間之提問與解答。 3、乙方保證在代銷期間應豎立甲方之聲譽，更不得有損甲方或第三者之權益。 8 第13條 第三人居間報酬 1、第三人居間報酬為新台幣10萬元整，由乙方給付。 2、第三人居間介紹認定標準： 3、需將客戶帶至現場，移交現場人員接洽，如違反此約定，不予支付報酬。 4、由甲方移交之客戶不計第三人報酬範圍。 1、第三人居間報酬為新台幣10萬整，由乙方給付。 2、第三人居間介紹認定標準： 3、需將客戶帶至現場，移交現場人員接洽，如違反此約定，不予支付報酬。 9 第14條 特別約定 甲方若有約定保留戶「『5樓C』、『15樓A』、『15樓B』、『15樓C』、『20樓A』、『20樓B』、『20樓C』、『20樓D』」，其保留戶之售價，不得低於銷售底價。 甲方約定保留戶為「『20樓A』、『20樓B』、『20樓C』、『20樓D』、『21樓A』、『21樓B』、『21樓C』、『21樓D』」，其保留戶不列入總價範圍。 契約終止後，乙方所承租之臺中市○○區○○路○段000號「建案接待中心」應維持原狀交付移轉甲方使用，並由甲方承受租賃標的之權利義務。 契約終止後，甲方如有另推新建案，乙方有優先受委任銷售之權利，相關他約權利及義務由雙方協議另定之。 
 
　　　　　　　　　　　　　　　　　　


